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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 

化災緊急應變規劃暴露限值之探討 

蔡嘉一*、梁永芳** 

 

摘  要 

在 化 學 緊 急 因 應 規 劃 上 ， 其 中 一 項 最 重 要 的 工 作 是 決 定 安 全 距 離 (safety 

distance)，以為疏散或擬定緊急因應之依據。當然，我們可以把安全距離拉得越長

越好，但到底我們的資源有限，所以這是不切實際的。所幸，危害之後果分析法提

供一個結構性的步驟，可就潛在意外之嚴重性，藉由距離的估計以定量的方式來表

示之。因此，安全距離有時又稱危害距離(hazard distance)或後果距離。顯然地，要

估計不同類型之化學災害之危害距離，首要之務是界定緊急暴露限值。藉由這些終

點值(endpoint)，就可以估計出離外洩源之危害距離。  

國內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26 條指出，開發計畫要評估化災之影響與範

圍，唯對於化災之暴露限值未界定，使得所謂危害距離之評估，無法定規範可供遵

循 。 本 文 檢 討 工 作 場 所 空 氣 中 化 學 物 暴 露 限 值 所 常 用 之 名 詞 包 括 TLV-TWA、

TLV-STEL、TLV-C、IDLH、PEL、LC50與LD50，以及回顧國外緊急應變規劃上所

常引用之暴露限值，可供政府訂定緊急暴露限值之參考。  

 

【關鍵字】暴露限值、後果距離、風險管理方案、終點距離、危害距離、終點值   

*中華民國重大工業意外防治協會(籌備處)；國立中山大學環工所副教授(兼)；前加

拿大環境部環境緊急應變官  

**環保署科技顧問室技術顧問  



2 化災緊急應變規劃暴露限值之探討 

一、一般說明 

在 化 學 緊 急 因 應 規 劃 上 ， 其 中 一 項 最 重 要 的 工 作 是 決 定 安 全 距 離 (safety 

distance)，以為擬定緊急應變或疏散行動之依據。當然，我們可以把安全距離拉得

越長越好，但到底我們的資源有限，因此這是不切實際的。所幸，危害之後果分析

法(consequence analysis)提供一個結構性的步驟，可就潛在意外之嚴重性，藉由距

離的估計以定量的方式來表示之，因此安全距離有時又稱危害距離(hazard distance)

或後果距離(consequence distance)。  

危害距離是指在某特定暴露時間內，某處用來表示某種後果之物理數值(例如

毒性濃度)達到開始產生不良效應(例如死亡)之恕限值(threshold value)時，離危害源

之距離 [1]。  

危害距離的決定方式因毒性釋放、火災、爆炸等化學災害型態之不同而異，

茲說明如下 [1]：  

(1)毒性釋放--危害距離取決於嚴重受傷或致命之毒性濃度或劑量。  

(2)火災之熱效應 --火球、池火、閃火與 BLEVE(boiling liquid expanding vapor 

explosion)的危害主要來自熱輻射效應，因此危害距離之取決相當於一定暴露

時間內，可能造成燒死或嚴重灼傷之熱輻射。  

(3)爆炸--危害距離決定於致死或嚴重受傷之超壓  (overpressure)。  

因此，顯然地要估計不同類型之化學災害之危害距離，首要之務是界定暴露

限值。故本文介紹一些緊急應變上常引用之暴露限值。特別要注意的是，這些恕限

值常被用於環境影響評估的廠外後果分析上。  

二、工作場所毒性物質暴露規範 

在外洩現場中，即使備有個人防護裝備與空氣監測工具可供使用的情況下，

人體接觸到毒化物的危險性仍然存在。因此，因應員一定要了解毒化物對人體所可

能造成的影響。一些已公布的標準或數據，可以用來說明毒化物對人體的可能影

響，因應員應了解TLV、IDLH 、PEL、LC50、LD50等名詞所界定的標準。為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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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說明，茲將這些常用於化學災緊急應變規劃的名詞說明如下 : 

1.TLV－TWA (Threshold Limit Value-Time Weighted Average)--時量平均恕限值

(TLV-TWA)係指每天工作 8 小時，每週工作 5 天，員工可長期重複暴露於某作

業環境中，而不會對身體健康造成不良影響之毒性氣體最大容許濃度。圖 1 可

用來說明某工作場所之化學物濃度，隨時間變化情形。它對員工健康的影響，

可以 TLV-TWA 恕限值來評估。要特別注意的是，TLV-TWA 的恕限值是取 8

小時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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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某作業環境暴露濃度與TLV-TWA比較示意圖 [2] 

 

2.TLV－STEL(Threshold Limit Value-Short Term Exposure Limit)--短時間暴露恕

限值(TLV-STEL)係指工作人員暴露於毒性氣體環境中持續 15 分鐘，每天四次

(每次之間距不得短於 60 分鐘)，並不會造成身體健康方面刺激性、慢性或不可

恢復性之傷害的毒性氣體最大濃度。此值在外洩因應時，可能有實質上的用處。

當沒有其他方法可資利用，而要進入這樣濃度的環境中時，須要特別考慮才行。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於

1989 年在它的PEL限值增加了STEL限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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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V-TWA的理念是，在暴露的過程中，允許化學物的濃度有時可以超過恕

限值，衹要在允許的平均值內就好了。但這有一點危險性，因為很可能超過的

濃度很高，故造成不良健康影響，因此，1976 年ACGIH(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在 它 的 TLV 增 加 了 STEL 限 值 [2] 。 其 實

TLV-STEL也是一種時量平均(TWA)恕限值，只是其所取的暴露時間是 15 分鐘。

圖 2 用來說明工作場所的某化學物暴露濃度超過TLV-STEL值(1,000ppm)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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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某作業環境暴露濃度與TWA、STEL比較示意圖 [2] 

 

3. TLV－C(Threshold Limit Value-Ceiling)--最高濃度恕限值(TLV-C)是指人員受到

瞬間暴露的毒性氣體最高濃度限值；它主要是針對這些一旦人體暴露，可能導

致急速和特殊反應的化學物。從實務的角度來看，此值在外洩因應上，可視為

一個限制指標。ACGIH與OSHA指出在作業環境任何時間內，均不得超過最高濃

度 恕 限 值 ( 如 圖 3 所 示 ) 。 美 國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也 使 用 ceiling限 值 ， 但 這 些 值 有 點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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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限值，很多具有暴露的時間限值(5～60 分) [2]。  

 

0 

TLV-C 

C
on

c.
(濃

度
)，

pp
m

 

5 

3PM6AM 10AM

Time(時間) 

 

 

 

 

 

 

 

 

 

 

 
 

圖 3  暴露濃度與最高濃度恕限值之比較示意圖 [2] 

 

4.IDLH (Imm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and Health)--立即致死濃度(IDLH)是指人

員暴露於毒性氣體環境 30 分鐘，尚有能力逃跑，且不致產生不良症狀或不可恢

復性之健康影響的最大容許濃度。要注意的是，IDLH濃度的研訂並未考慮敏感

族群 ;它由NIOSH所提出，主要用來決定呼吸防護裝備所需的等級 [2]。從選擇防

護裝備的觀點，若空氣中的毒氣濃度高於IDLH，必須要穿戴提供最高保護程度

的空氣供應式呼吸防護裝備，亦即佩用全面罩的SCBA(self-contained breathing 

apparatus, 自 給 式 吸 呼 防 護 具 )或 由 全 面 罩 與 逃 生 用 SCBA組 合 而 成 的 正 壓 式

SAR(supplied air respirator, 輸氣管式吸呼防護具 )；若空氣中的毒氣濃度低於

IDLH，則可考慮使用較低層次的防護裝備。  

5.PEL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 容 許 暴 露 限 值 (PEL)之 意 義 與 TLV-TWA相

同，只是其創始者並非ACGIH，而是OSHA於 1971 年所提出。這些限值(29CFR 

1910.1000)取自TLV(1968 年)、ANSI標準與其他聯邦標準。後來又有新增的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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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及修訂的一些老舊的PEL值。所公布的標準也包括 13 種不具允許吸入暴露

濃度的致癌物 [2]。由於OSHA是執法單位，因此PEL為具法定效力之標準。  

6.LC50 、 LD50--LC50(lethal concentration)是 指 試 驗 動 物 群 在 一 定 濃 度 的 化 學 物 質

下，暴露一段時間(1~4 小時)後，觀察 14 天，結果能造成 50﹪試驗動物群死亡

之濃度；而LD50(lethal dose)係指在一定化學劑量(mg/kg)下，觀察 14 天，結果

能造成 50﹪試驗動物群死亡之劑量。要注意的是，LC50或LD50數值對人體健康

並沒有存在直接的關聯性。事實上，對某些化學物，人體可能承受之忍受度可

能比LC50低得多；但對另一些化學物，人體又可能有較高的忍受度。舉個例子

來講，光氣(phosgene)之LC50(老鼠)為 50ppm；而人體之LC50為 3,200ppm[3]。  

LC50有時會被當作使用空氣淨化式呼吸防護具的最高標準。這樣的方式完

全毫無根據，同時也有可能導致喪失性命。再一次強調，只有TLV-TWA為不需

呼吸防護裝備而可暴露的安全值。  

三、有毒氣體緊急暴露限值 

工作場所化學物質暴露規範所常用的 TLVS 與 PEL 值，主要是針對工廠員工，

每天工作 8 小時、每週工作 5 天的情況下，提供保護作用。然而就化學外洩的緊急

情況而言，不管是民眾或因應員，是很少會去停留那麼久的，往往首 30 分鐘是最

重要的時段，因此有一些機構和國家另行就上述之工作場所暴露標準，進行適當之

修訂，以為化學緊急應變規劃與因應之依據，茲說明於后。  

3.1 美國聯邦緊急管理署 

針對大眾安全，美國聯邦緊急管理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建議，取下列最高數值者為安全緊急限值 [4]：  

․IDLH/10 

․TLV-STEL 

․TLV-TWA 

․TLV-C 

FEMA 建議上述之限值祇適用於暴露時間少於一個小時的情況，且為非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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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  

3.2 美國國家毒物學研究委員會 

美國國家毒物學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ommittee on Toxicology)

針對一般社區大眾與緊急因應員 (例如消防隊員與化學物外洩因應員 )分別訂定二

種不同之緊急暴露限值 [5]：  

․  短期大眾緊急規範濃度限值(Short-Term Public Emergency Guidance Level, 

SPEGL)--保護對象為大眾。  

․  緊急暴露規範濃度限值(Emergency Exposure Guidance Limit, EEGL)--保護

對象為緊急因應之專業人員。  

3.3 美國工業衛生協會 

美國工業衛生協會(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IHA)研訂了一

套「緊急因應規劃指南」(Emergency Response Planning Guidelines, ERPG)。  

ERPG界定化學物三種不同的濃度限值 [4]：  

․ERPG-1--人可以暴露一個小時，而不致產生任何徵狀之最大空氣中化學物

濃度。  

․ERPG-2--人可以暴露一個小時，而不致產生不可恢復性或嚴重健康影響，

導致他們沒有能力採取保護措施的空氣中化學物濃度。  

․ERPG-3--人可以暴露一個小時，而不致產生危害生命之影響的空氣中化學

物濃度。  

依上述定義，顯然地它們的數值大小順序如下：ERPG-3> ERPG-2> ERPG-1。

目前美國工業衛生協會已公佈了四十多種化學物之 ERPG 值。  

3.4 美國環保署(US EPA) 

1. 關心濃度限值(LOC) 

US EPA在其風險管理方案(Risk Management Program, RMP)下，依據「緊急

規劃與社區知的權利法案」(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to-Know Act)

所表列的 390 種劇毒化學物(extremely hazardous substances)，為針對大眾保護，

建議採用IDLH的 10 分之 1 為暴露限值，又謂關心濃度限值(level of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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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LOC限值係指空氣中有毒化學物，於一般民眾短期暴露時，不會造成不

可恢復性的健康影響的最大濃度 [4]。  

2. 毒性終點濃度(Toxic Endpoint) 

US EPA 針對毒性氣體擴散模擬，已公佈 77 種有毒化學物之毒性終點濃

度，以為美國風險管理方案(RMP)的一部分。藉用毒性終點濃度，就可以模擬出

危害距離。  

US EPA的毒性終點濃度選用原則是依下列先後順序 [2]：  

․ERPG-2 

․LOC 

凡不為ERPG-2 所表列之化學物，則取LOC。如上所述，LOC是取IDLH/10。

至於那些沒有IDLH的化學物，其IDLH則依下列毒性數據的先後順序估計之 [4]： 

․LC50×0.1 

․LCLO

․LD50×0.01 

․LDLO×0.1 

上述，LDLO係指能導致死亡之最低劑服量；LCLO係指經由呼吸，能導致死

亡之空氣中最低濃度。由於LD50或LDLO的單位是mg/kg(分母是單位體重)，因此

應將LOC轉換為空氣中的濃度 : 

3
3

m4.0
kg70)LOC(m/mg =   

上式中，70kg代表一位成人體重，0.4m3是 30 分鐘內成人所吸進的空氣量。 

要特別注意的是，US EPA 雖然界定(40 CFR Part68)終點濃度之暴露時間為

1 個小時，但在後果分析中，即使暴露時間小於 1 個小時，終點濃度的限值仍然

維持不變。  

3.5 加拿大環境部 

加拿大環境部(Environment Canada)建議由下列三者，就取其較小者為危害濃

度限值 (hazard concentration limit)，再以危害濃度限值來界定下風處之危害距離

(hazard distan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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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LV-TWA 

․窒息濃度  

․LFL(毒性物質同時具易燃特性者) 

對於某些特殊化學物，該部建議採用下列危害濃度限值：  

․氟化氫(HF)--IDLH 

․紅磷(磷酸)(red phosphorus(phosphoric acid))--TCLO

․丁醛(butyraldehyde或謂  butyl aldehyde)--TCLO

LFL(lower flammable limit,易燃下限)係指能產生持續性燃燒所需之最低氣體

濃度 ;TCLO (toxicity concentration)係指空氣中某化學物能於特定暴露時間內，造成

人體或動物之毒性效應之最低濃度。  

3.6 法國 

法國列有危害準則(如表 1 所示)，以決定安全距離，其目的是作為土地使用之

規劃。所使用的危害濃度恕限值，死亡為LC1%；受傷恕限值則尚未定案。  

 

表 1  法國土地使用規劃之危害準則* 

準   則 
意外型態 效應 

第一個死亡 第一個不可恢復性效應 

BLEVE 
‧熱輻射 
‧超壓 

˙5kW/m2 

˙0.14bar 
˙3kW/m2 

˙0.05bar 

UVCE 超壓 0.14bar 0.05bar 

內 容 物 瞬 時 全 部 外

洩 毒性劑量 LC1% 與 暴 露 時 間

(氣雲經過) 
IDLH(尚未定案)與暴露

時間(氣雲經過) 
最 大 輸 送 管 瞬 時 破

裂，產生最高流量 毒性劑量 LC1% 與 暴 露 時 間

(裂漏時間) 
IDLH(尚未定案)與暴露

時間(裂漏時間) 
廠 內 最 大 的 儲 槽 火

災；固定頂式儲槽氣

相爆炸 

‧熱輻射 
‧超壓 

˙5kW/m2 

˙0.14bar 
˙3kW/m2 

˙0.05bar 

貯 存 量 最 大 的 爆 炸

物爆炸；反應性爆炸 
‧熱輻射 
‧超壓 

˙5kW/m2 

˙0.14bar 
˙3kW/m2 

˙0.05bar 
*本準則是法國作為土地使用規劃之用。參考資料 [1]；1bar＝14.7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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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荷蘭 

荷蘭政府於緊急應變規劃界定「受傷」之毒性恕限值為LC50(30min)/40；「致

死」之恕限值為LC50(30min)。  

3.8 澳洲 

澳洲政府規定住宅區物理影響之毒性恕限值為不得造成喉嚨與眼睛之刺激之

空氣中化學物濃度。  

3.9 巴西 

巴西對於毒性物質所作的安全距離之恕限值為LC1%、暴露時間 10 分鐘；LC1%

依波羅比方程式(probit function)決定之。  

四、易燃氣體緊急暴露限值 

4.1 國際油輪與碼頭操作者協會 

1. 閃 火 -- 國 際 油 輪 與 碼 頭 操 作 者 協 會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Gas Tanker & 

Terminal Operators Ltd, SIGTTO)認為氣雲要具易燃性，其濃度必需在LFL以上 ;

然而LFL是取自三分鐘的平均值，加之氣雲局部之不均勻性，因此氣雲邊界之濃

度是在LFL之上下波動。基於上述理由，SIGTTO建議採用LFL/2 來決定最大易

燃範圍 [7]。如果氣雲被點燃，祇有在LFL濃度內的部份  (指外洩源至  LFL)，會

以閃火的形式燃燒。位於燃燒氣雲中的人員可能由於吸入燃燒的氣體，或財產

被點燃，因此面臨最大的風險。SIGTTO認為熱輻射危害可由LFL達到LFL/2 邊

界，因此閃火區的風險區位於LFL/2 所形成的氣雲套封內 [7]。  

2. 爆炸--易燃氣體被點燃的另一個可能結果是非密閉性氣雲爆炸(unconfined vapor 

cloud explosion, UVCE)，其危害來自爆震(blast)所產生的超壓。超壓係指離氣雲

中心某點之高出大氣壓之壓力，而氣雲中心係指震波源。SIGTTO[7]假設震波源

位於外洩源與LFL/2 之中間點(如圖 4 所示)。  

3. 火球--火球(fireball)半徑內，財產嚴重受損，死亡風險大。火球半徑外，熱輻射

160kJ/m2以上，導致嚴重死亡；80 kJ/m2以上，受灼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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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壓等壓線 

外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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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L/2 

 

 AIChE，SIGTTO  

圖 4  易燃氣體外洩爆炸中心位置示意圖  

 

4.2 美國化工工程師協會 

1. 閃火--美國化學工程師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AIChE)認

為外洩點之氣體濃度雖然可能高於 UFL（易燃上限），危害距離 (亦即燃燒區 )

應由外洩點到 LFL/2 界線。AIChE 的理由是亂流將促使空氣與外洩氣體混合，

導致燃燒。顯然地，AIChE 對閃火之危害距離之界定與 SIGTTO 相同。  

4.3 美國環保署(US EPA) 

US EPA 之 RMP 方案對閃火、爆炸、火球與池火之終點濃度之規定如下：  

1.閃火--終點濃度恕限值取 LFL。這個距離代表氣雲閃火之熱輻射效應，能導致嚴

重後果之最大距離。  

2.爆炸--氣雲爆炸之終點恕限值取超壓 1psi。超壓 1psi 為可能由於爆炸造成財產損

毀，而導致人體潛在受傷(例如為震碎之玻璃所割傷)之恕限值。  

3.火球 --火球之熱輻射終點恕限值，取能造成二度灼傷之熱劑量，暴露時間為 40

秒，輻射強度為 5kW/m2。  

4.池火--熱輻射終點恕限值為 5kW/m2，暴露時間為 40 秒。人體暴露於此種熱輻射

40 秒鐘，將導致二度灼傷。RMP方案假設居民能於 40 秒內逃離此種熱輻射；

大氣傳輸係數(T)為 1。  

4.4 其他國家  

1. 加拿大環境部--加拿大環境部對於易燃物的外洩，其危害距離是藉用擴散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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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LFL 為危害濃度限值；對於爆炸所產生的超壓，並未提出準則。  

2. 法國--法國的熱輻射恕限值，死亡為 5kW/m2；受傷為 3kW/m2。爆炸超壓恕限值，

死亡為 0.14bar；受傷為 0.05bar(表 1)。  

3. 澳洲--澳洲的熱輻射為 4.7kW/m2，爆炸超壓為 7kPa，且二者發生之頻率不得大

於 50×10-6/year恕限值。  

4. 巴西--巴西的超壓恕限值為 0.1 bar (氣雲爆炸)；爆炸中心為外洩源至 LFL 之中

點；安全距離指外洩源至超壓 0.1 bar 之距離。  

5. 荷蘭--考量熱輻射，死亡區為火焰接觸；受傷熱輻射恕限值為 7 kW/m2。如考量

氣雲爆炸，超壓 0.1bar為受傷恕限值；氣雲區內為死亡之範圍。  

五、結  論 

藉由上述之終點值，就可以估計出離外洩源之危害距離(後果距離)。顯然地，

每一個組織或國家對毒性或易燃性化學物之終點值的界定可能有所不同，因此藉由

後果分析所估算出來的危害距離亦不同。這一點讀者宜注意之。  

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環評準則)係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第 2 項

訂定。環評準則第 26 條要求「開發單位應評估在施工及營運期間發生火災、風災、

水災、地震、爆炸、化學災害、油污染等意外災害之風險，以及對周圍環境可能產

生之影響與範圍；配合周圍之道路系統、防災系統、排水系統與當地其他條件，訂

定緊急應變計畫等因應對策」。顯然地，開發計畫應事先對化災之風險進行評估，

並預估其危害範圍，進而研訂緊急應變計畫。然而我國對於化災之緊急暴露限值(終

點值)未界定，使得所謂危害距離之評估，無法定規範可供遵循;結果上述準則第 26 條，

於環評過程未明確落實，政府應儘速訂定化災緊急暴露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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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資源化 

利用淨水污泥做為綠美化用地之土壤

改良劑 

許正一*、黃正介**、廖明聰*** 

 

摘  要 

台灣地區每年因自來水處理過程所產生的淨水污泥粗估超過 72,000m3，而淨

水污泥屬有機質含量較低之無機性污泥，相較於其他產業所衍生的類似污泥的事業

廢棄物而言，重金屬含量並不高。目前關於淨水污泥在農業或生態上之資源化利用

等研究，國內外均非常欠缺，本研究除探討淨水污泥在土地利用方面之資源化處理

外，並以實驗評估淨水污泥做為綠美化用地土壤改良劑之可行性與成效。實驗結果

顯示，使用淨水污泥添加在一砂質地之供試土壤，並混合植物性堆肥後，可增加土

壤緩衝能力、提高陽離子交換容量，且不會增加土壤交換性鋁之含量，無生態毒性

風險之慮，亦可增加團粒穩定度，提高土壤抗沖蝕能力，且不會降低水土保持植生

之百喜草(Paspalum Notatum F.)的生長量，值得國內進行各項工程建設時，綠美化

用地規劃設計時之參考。  

 

【關鍵字】淨水污泥、生態工法、水土保持、堆肥、土壤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副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水處理處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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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1.1. 淨水污泥之來源與特性  

自來水淨水過程中因添加硫酸鋁、氯化鐵及聚電解質等混凝劑，與原水中的

沉積物等雜質產生淨水污泥，此種淨水污泥乃是有機質含量較低之無機性污泥。目

前臺灣地區自來水普及率已超過 85%，淨水污泥產量勢必日益增加，康世芳、劉

明仁 (2001)曾指出臺北自來水事業處民國 89 年之淨水淤泥年產生量約 11,500m3 

[1]，而依此推估台灣地區淨水淤泥年產量可達 72,000m3。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粗估，

其民國 89 年轄下所有淨水場之淨水污泥年產生量約有 15 萬公噸。一般國外文獻描

述淨水污泥之專有名詞為 alum sludge，以表示含硫酸鋁之污泥，或為 water treatment 

residual (WTR) ，即自來水淨化處理後之殘留物質。美國一年約產生 35 萬公噸的

乾淨水污泥 [2]，澳洲僅雪梨一個城市一天的產量即有 20 公噸，而據推估全球每天

的產量則高達一萬公噸 [3]。因此，在目前廢棄物朝資源化處理方向發展之前題下，

地狹人綢的台灣地區實應思考數量日益龐大之淨水污泥的資源化處理。  

由於淨水污泥大部分來源是原水取自河水及水庫之沉積物，重金屬含量並不

高。有關臺灣地區淨水污泥重金屬含量之分析報告並不多，但根據 Hseu et al. (2002)

連續兩年監測翡翠水庫集水區底泥中之結果指出，其重金屬之背景濃度  (baseline 

concentration)中，鎘、鉻、銅、鎳、鉛及鋅之全量僅分別為 0.58 mg/kg、40.3 mg/kg、

17.3 mg/kg、28.9 mg/kg、10.1 mg/kg、52.5 mg/kg[4]，可見淨水污泥應適用於土地

施用(land application)等資源化再利用之途徑。  

1.2 類似之事業廢棄物與淨水污泥特性比較  
工業局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服務團 (1997)曾進行國內七類堆肥原料之特性分析

[5]，其中造紙業廢水污泥來源為 7 家工業用紙造紙廠，食品業廢水污泥來源為 15

家各種食品工廠，農糧殘渣主要為豆粕、酒糟及麥渣，過濾介質含矽藻土及廢白土，

酒廠廢水污泥為穀類及水果經發酵後所產生，而其他類則包括皮革廠廢水污泥、皮

革屑、化工廠廢水污泥、味精發酵母液及燃燒灰渣等。這些事業廢棄物共同的特徵

是含水率均極高，其中以食品業及酒廠廢水污泥高達 80%以上；農糧殘渣因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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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質，故有機碳最高，已接近 50%；氮含量稍高於磷含量，不過變異極大，而

碳 /氮比皆在 10 以上，顯示需進一步腐熟，才能做為堆肥利用；在重金屬方面，各

種元素間變異很大，而仍以鉻、銅及鋅含量較高，尤其是來源含化工廠及皮革屑之

廢棄物因製程中含鉻酸及鎳酸等。因此相較於淨水污泥而言，其他類似的事業廢物

尚含有較高之重金屬，在土地施用上仍有較多之環境污染疑慮。  

淨水污泥水分含量依脫水方式而有所差異，但都在 60%以下。康世芳、劉明

仁(2001)以直潭淨水場為例，指出其污泥 pH 值約 6.6 左右，主要無機成分為矽、

鋁及鐵等(表 1) [1,6]。在淨水過程中固然會添加鋁鹽等混凝劑而使鋁的濃度偏高，但

表 一 所 示 之 淨 水 污 泥 無 機 成 分 與 一 般 礦 質 土 壤 相 去 不 遠 ， 且 毒 物 特 性 溶 出 試 驗

(TCLP)顯示重金屬濃度均在偵測極限以下。許正一(2003)亦曾分析直潭、拷潭及坪

頂等三座淨水場污泥，發現其有機質含量均在 3%以下，全氮含量亦在 0.2%以下 [7]。 

 

表 1  直潭淨水場淤泥與岩石、一般土壤之主要無機成分(%)。  

組成物  淨水污泥 a 火成岩 b 壤土 b 
(南達科達州)

砂質粘壤土 b

(北卡州) 
粘土 b 

(哥斯大黎加) 
SiO2 52.8 60 77 80 26 
Al2O3 20.2 16 13 13 49 
Fe2O3 6.75 7 4 5 20 
K2O 3.69 3 2 0.6 0.1 
MgO 1.86 4 1 0.1 0.7 
Na2O 0.87 4 1 0.2 0.3 
CaO 0.30 5 2 0.2 0.3 

a 康世芳、劉明仁(2001) 
bBohn (1985) 
 

1.3 淨水污泥之資源化再利用途徑  

目前台灣地區淨水污泥的處置方式雖無詳細之統計資料，但推測仍以衛生掩

埋為主。根據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淨水污泥屬未經公告再利用

類別之無害性一般事業廢棄物 [8]。依「廢棄物清理法」，淨水污泥係由事業機構產

生，且經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中，其 TCLP 試驗結果可將淨水污泥歸為一般事

業廢棄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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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水污泥資源化利用在建築方面有磚塊、混凝土空心磚、骨材、水泥、道路

各層材料等 [10]；在農業上可做為土壤改良劑、園藝盆栽培養土等，而在生態上則

可做為景觀復育與回填土壤等用途。淨水污泥做為土壤改良劑是目前國際上一般廢

棄物資源化處理方向之一，而國內目前關於淨水污泥在農業或生態上之資源化利用

等研究，則非常欠缺。許多先進國家已允許下水污泥 (sewage sludge)施用於土壤

中，甚至明訂法令加以規範，美國一些州政府皆已建立下水污泥混合淨水污泥做為

肥料使用的準則 [2]，反觀國內在相關研究與法規等方面都仍有努力的空間。  

1.4 國內外相關工作之文獻回顧  
淨 水 污 泥 因 重 金 屬 與 病 源 菌 等 含 量 較 少 ， 故 相 較 於 其 他 都 市 固 體 廢 棄 物 而

言，其土地利用之疑慮與危害性較低，且可改善土壤構造或做為石灰物質 [11]。Harris 

(2001)曾以淨水污泥混合綠肥後添加至礦場土壤中，以降低該土壤之沖蝕程度 [12]。

在改善土壤構造方面，淨水污泥因含有較高量的鋁，可提供土壤更好的的膠結程

度，利於提高土壤團粒穩定度 [13]。但淨水污泥做為土壤改良劑之可能缺點是，土

壤或肥料中的磷會因鋁含量偏高而被固定，使植物容易產生缺乏磷現象 [14]。  

不過，從某些角度來看，固定磷卻是淨水污泥之優點，例如 Gallimore et al. 

(1999)即曾利用淨水污泥混合廄肥(manure compost)施用在集水區之坡地土壤中，

結果發現此一做法可有效降低集水區中表面逕流水之磷濃度，以降低水體優養化之

風險 [15]。近年來，台灣各縣市政府在環保署的經費補助下，陸續以人工濕地的方

式來處理家庭生活污水，經處理後的家庭污染再排入河川，以降低水體污染，是一

種符合生態工法的環保技術。但人工濕地移除水中污染物的成效與人工濕地土壤基

質特性有密切的關係，例如砂質地土壤對污染物的吸附作用不大且水分易滲漏。國

內近十年來，已有許多學者從事人工濕地去除污染物的研究，而前已述及淨水污泥

為一低污染之土壤改良劑，因此可加入適量的淨水污泥，利於人工濕地土壤能產生

磷酸鋁(Alx[OH]y [PO4]z)或磷酸鐵沉澱(Fex[OH]y [PO4]z)，以使放流水中磷的濃度有

效的降低 [16, 17]。  

依國外的經驗，以淨水污泥做為土壤改良劑之使用量乃依土壤特性、土地利

用方式與淨水污泥本身的磷飽和吸附能力有關，例如 Callahan et al. (2002)是將淨

水污泥做為改善玉米生長的土壤改良劑，因此施用量僅 2 ton/ha，若過多則會因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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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易吸收而影響玉米產量[18]；Ann et al. (2000)在有機質土壤闢建的人工濕地中，淨水

污泥的添加量為 20 ton/ha 左右[16]。由此觀之，淨水污泥若以土壤改良劑的用途來看，

則預測將來國內各種用途的土壤可大大地解決淨水污泥的最終處置問題。本研究基於

廢棄物資源化之目標，將評估以淨水污泥做為綠美化用地土壤改良劑之可行性與成效。 

二、材料與方法 

2.1 淨水淤泥來源與特性分析  
本研究以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七區管理處鳳山淨水場之脫水污泥餅為材料，

收集市售樹皮堆肥，再取下水埔土系土壤進行各項基本性質分析。本研究之所以選

擇下水埔土系乃因該土系為粘板岩新沖積土，是高屏地區面積最大的土系，在實際

應用上較具代表性。  

2.2 孵育試驗  
取 5 kg 風乾、磨碎並過篩(<2 mm)之供試土壤，混合 5%堆肥與 5%及 10%之

淨水污泥，置於內徑 20 cm，容量 7 L 之塑膠盆中，在室溫下進行孵育試驗，各處

理均為三重複。每週調整水分至田間容水量之 60%左右，且每兩個月採集土樣分

析 pH 值、陽離子交換容量(CEC)、有效性磷、交換性鋁及水團粒穩定度。土壤 pH

值採玻璃電極法 [19]，CEC 採醋酸銨(pH 7)法 [20]，交換性鋁為 1 N KCl 抽出法 [21]，

而水團粒穩定度則為濕篩法 [22]。  

2.3 綠美化草生植物盆栽試驗  
以孵育 8 個月之培養土進行百喜草(Paspalum Notatum F.)盆栽試驗，並在第 10

個月收穫百喜草，記錄百喜草之生物量。  

 

三、結果與討論 

3.1 供試土壤、污泥與堆肥特性  
所有供試材料 pH 值均屬弱鹼性，而有機碳方面以供試之土壤含量最低，不及

0.5%，這是因為台灣高溫多雨的環境，使土壤有機質極易分解之故，而淨水污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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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碳含量也低於 2.0%，因此做為土壤改良劑時需混合適量的有機肥料，除可增

加土壤有機質外，亦可補充氮、磷、鉀等植物營養元素，以利於土壤理化性質的改

善及後續百喜草之生長，同時本研究之所以選擇樹皮堆肥，主要考量是植物性堆肥

之重金屬較禽畜糞等動物性堆肥為低。  

 

表 2  供試材料之基本性質  

 質地  pH 有機碳

(%) 
總氮  
(%) 

總磷  
(%) 

陽離子交換容量  
(cmol/kg) 

壤土  土壤  7.7 0.48 1.07 0.64 5.48 

污泥  - 7.4 1.72 0.38 1.70 - 

堆肥  - 7.2 22.3 15.7 2.74 60.1 

 

3.2 不同處理對土壤性質之影響  

土壤經孵育後可發現，混合淨水污泥之土壤其 pH 值在第 2 個月上升後，又逐

漸下降而趨於中性，且污泥添加量增加則 pH 值降低更多(圖 1)，這顯示淨水污泥

提供土壤較多的緩衝能力。  

在 CEC 方面，同時添加污泥與堆肥可顯著提高供試土壤膠體表面之陽離子交

換位址，且 CEC 值隨孵育時間增加其上升的幅度隨著增加，最高時可達 10 cmol/kg

左右(圖 2)。另外，一般淨水污泥土地利用時最常被質疑的是鋁濃度過高的問題，

但從孵育試驗發現，可交換性鋁含量在各種處理中均極低，尤其經半年後，其含量

甚至在 2 mg/kg 以下(圖 3)，遠低於一般強酸性紅壤中的交換性含量。土壤團粒穩

定度(soil aggregate stability)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參數，團粒穩定度愈高表示該土

壤抗沖蝕的能力愈高，而從本研究可發現，土壤添加污泥後其水團粒穩定度均明顯

提高，尤其同時添加堆肥時效果更佳，可達 12%以上(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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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不同處理對土壤 pH 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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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不同處理對土壤 CEC 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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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不同處理對土壤可交換性鋁含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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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不同處理對土壤水團粒穩定度之影響  

 

3.3 不同處理對百喜草生長之影響  

百喜草是台灣最代表性的水土保持復育用植物，常做為綠美化用地土壤之植

被。從本研究不同處理土壤中，所種植之百喜草鮮重與乾重差異可發現，其含水量

甚低，但各處理之產量差異不大(表 3)，表示以供試土壤做為綠美化復育用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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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污泥並不會減少百喜草的生長量。另本研究因不以食用作物做為試驗植物，因

此並不分析土壤與植體中磷與其他養分之含量。  

 

表 3  不同處理之百喜草生質量(ton/ha) 

處理  鮮重  乾重  

土壤  4.15 2.22 

土壤  + 5%污泥  4.20 1.97 

土壤+ 10%污泥  4.11 2.11 

土壤+ 5% 污泥  + 堆肥  5.68 3.09 

土壤+ 10% 污泥  + 堆肥  4.20 2.32 

 

四、結  論 

使用淨水污泥添加在供試土壤中做為綠美化復育用地時，可增加土壤緩衝能

力、提高其 CEC 值，且不會增加土壤交換性鋁之含量，無生態毒性之風險，亦可

增加土壤團粒穩定度，減少土壤受沖蝕之機率，且不會降低百喜草的生長量，值得

國內進行各項工程建設時，做為綠美化用地規劃設計時之參考，符合生態工法之基

本精神，替淨水污泥尋找合理且大宗的出路，達到廢棄物資源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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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爐煉鋼爐碴之資源化現況及未來

展望 

蘇茂豐*、陳立** 

 

摘  要 

電弧爐煉鋼碴係電弧爐煉鋼過程所生成之副產物，台灣地區每年副生之爐碴

約達 100 萬噸以上，由於以往甚少對電弧爐煉鋼碴再利用進行研究，因此煉鋼廠普

遍認定其為廢棄物而任意棄置。事實上，經由適當的加工處理程序，即可將爐碴予

以資源化再利用，並進而呈現多方面的效益，諸如提昇產業競爭力、降低環境污染

風險、減少天然礦產開採等。本文將針對國內電弧爐煉鋼爐碴產生過程、基本特性

分析、資源化方向、再利用技術評析以及未來展望等進行一系列說明，期望藉由本

文介紹，發揮拋磚引玉效果，減少廢棄物產生，並有助於電爐碴資源化之推展及落

實，藉以創造資源永續利用之契機。  

 

 

 

 

 

【關鍵字】電弧爐煉鋼爐碴、資源化再利用  

*財團法人台灣綠色生產力基金會工程師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專任助理教授兼總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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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電弧爐煉鋼廠所產出的副產物及廢棄物中以爐碴為最大宗，集塵灰及污泥次

之，電弧爐煉鋼均為批次作業，冶煉過程依其化學反應分成三個階段，分別為熔解

期、氧化期及還原期。將廢鐵、廢鋼在初步分類、稱重後加料，使廢鐵原料熔解成

液態鋼水，為加速熔解，另通入高壓氧氣以加速氧化作用，此時廢鋼中含有之氧化

物開始生成少量之氧化碴，再通入更多之氧氣，雜質則氧化生成更大量的固態氧化

碴及氣態氧化物(廢氣)，又因鋼液中含氧量過高，因此需加以還原，其作法是加入

大量石灰石、碳粉等副料，使其與氧化物反應，產生還原浮渣並去氧脫硫，以清潔

鋼液。此時可加入各種添加劑(如矽鐵、錳鐵、焦炭、生石灰等)以調整鋼液成份，

煉鋼爐碴即是由此煉鋼過程所排出的熔渣，故又分為氧化碴及還原碴，圖 1 為煉鋼

爐碴之產生流程圖。圖中顯示平均生產 1 噸生鐵約產生 300 公斤的高爐石，而轉爐

與電弧爐煉鋼，平均生產 1 噸粗鋼約產生 130 公斤之轉爐碴或 100~200 公斤之電

爐碴，爐碴在堆置場中經過養生階段、破碎、篩選等程序後，即可成為資源化之產

品，值得工程界加以利用。  

一般而言，熔渣的組成成分主要來自於鐵水和廢鋼中所含之鋁、矽、錳、磷、

硫、釩、鉻及鐵等元素氧化後形成之氧化物；金屬料帶入的泥砂等；加入的造渣劑，

如石灰、螢石等；作為氧化劑或冷卻劑使用之鐵礦石、燒結礦、氧化鐵銹皮等；侵

蝕下來的煉鋼爐壁之耐火材；脫氧用合金的脫氧產物和熔渣的脫硫產物等。  

不同的原料、不同的煉鋼方法、不同的生產階段、不同的鋼種生產及不同的

爐次等，其組成與產生量均有些微差異。電弧爐煉鋼係以廢鋼為原料，通電產生電

弧冶煉，生產週期較長，分氧化期和還原期，並分期出碴，通稱為氧化碴和還原碴。

不論氧化碴或還原碴皆以殘鐵或氧化鐵、氧化鈣、二氧化矽、三氧化二鋁、氧化鎂

及氧化錳為主成份。  

依據 2002 年之調查資料顯示，台灣地區之電弧爐煉鋼廠計 19 家，其產能及

爐碴產生量概估如表 1 所示。其中碳鋼廠之爐碴產生量約為粗鋼之 10~15%，爐碴

量約為 80 萬噸，而不銹鋼廠之爐碴產生量約為粗鋼之 25~30%(其中 1/3 為初期碴)，

爐碴量約產生 38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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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煉鋼爐碴之產生流程圖  

 

表 1  電弧爐煉鋼產業產能及爐碴產量概況  

鋼品種類  生產公司  各公司產能  
(萬公噸 /年) 

爐碴產生量  
(萬公噸 /年) 

粗鋼(碳鋼) 電爐(13 家) 
(以公司為單位) 798.4 79.84 

燁聯(電爐) 100 

唐榮(電爐) 28.8 粗鋼(不銹鋼) 

華新麗華(電爐) 20 

38.2 

榮剛(電爐) 6.4 

亞太隆剛(電爐) 30 粗鋼(合金鋼) 

日嘉(電爐) 0.2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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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弧爐煉鋼爐碴資源化應用方向 

表 2 為工業先進國家煉鋼爐碴的產生量及資源化之統計資料，雖然各國資源

化統計方式不盡相同，但仍可大致看出下列趨勢：  

1.在廠內回收方面，以 1999 年日本轉爐碴的 28.2%為最多，德國的 13.4%次之。  

2.用於道路石料、瀝青混凝土、鐵道碴等正式道路工程上，以 2001 年美國煉鋼爐

碴的 64.6%最大宗，其次為日本電爐碴的 56.8%及德國的 43.9%。  

3.用於港灣及堤岸工程方面，以德國的 4.4%稍佳，日本方面也有些微使用，而近

年來德國鋼鐵爐碴研究協會 (FehS)已將電爐碴應用於港灣及堤岸工程列為研究

發展方向之一。  

4.在混凝土骨材方面，各國幾乎尚無進展，但依相關文獻顯示，僅在日本方面愛

知工業大學森野奎二教授針對電弧爐氧化碴有深入研究(1993~迄今)、日本東京

白煉瓦朱式會社並實際應用及生產擁壁、邊坡護牆、分隔島、管溝及人工漁礁

等爐碴混凝土製品；在澳洲方面 CSIRO 公司近年來亦進行低強度(20MPa) 爐碴

混凝土之相關研究，並實際應用於人行步道、腳踏車道、邊坡護牆、分隔島及

管溝之混凝土骨材。  

5.在地基改良與土木工事方面，1999 年日本轉爐碴及電爐碴分別為 31%與 12.1%，

德國計 18.8%，美國的統計未包括贈送的部份，故用於地基改良與土木工事方

面數量應不只表 2 所列的 21.5%。  

6.作為水泥等其它產業原料方面，1999 年日本轉爐碴及電爐碴各為 6.9%及 1.7%，

另外在中國大陸已發展出鋼碴水泥 (含水淬爐石及電爐碴約 65%)，在美國方面

Chaparral 和 TXI 公司發展出 CemStar 鋼碴水泥(含電爐碴 15%)，加拿大亦進行

相關研究，其它國家則相當少。  

7. 用在肥料 /土壤改良方面，以歐聯 11 國 1996 年 8%最高，德國 4.8%其次，日本

及美國也有些微數量。  

8. 在掩埋或棄置上，以歐聯 11 國 1996 年的 41%為最高，1999 年日本電爐碴 15%

次之及德國 12.4%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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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業先進國家煉鋼爐碴產生量及資源化近況統計  

資源化數量之分佈(%) 

日本(1999) 資源化用途 歐聯 11 國

(1996) 電爐碴 轉爐碴
德國(2000) 美國(2001) 

廠內回收(包括渣、殘銑

及殘鋼) 11 8.1 28.2 13.4 － 

道路石料 36.9 

瀝青混凝土骨材 
56.8 17.1 

21.5 

鐵道碴 － － 

43.9 

6.2 

港灣/堤岸工程 4.4 － 

地基改良 
3.9 14.8 

土木工事 12.1 31.0 
18.8 21.5 

工
程
材
料 

混凝土骨材 

39 

－ － － － 

水泥原料 － 1.7 6.9 － 製
造
原
料 加工用原料 － － － － 

肥料/土壤改良 8 4.8 

13.9 

其他(下游販售殘銑等) － 
2.4 1.8 

－ － 

掩埋/棄置 41 15.0 0.2 12.4 － 

堆存 － － － 2.1 － 

合計 99 100.0 100.0 99.8 100.0 

總量(萬噸) 960 307 968 582 650 

 

由上述統計資料，反映出煉鋼爐碴用途是多方面的，而近年來環保意識高漲，

使 得 煉 鋼 爐 碴 朝 資 源 化 方 向 逐 漸 發 展 ， 從 早 期 的 日 本 爐 碴 協 會 、 美 國 爐 碴 協 會

(NSA)、德國鋼鐵爐碴研究協會 (FehS)、澳亞爐碴協會 (ASA)以及近年成立之歐洲

爐碴協會(EU)等機構，其目的均係加強各國在爐碴資源化方面的交流及合作，以解

決爐碴資源化之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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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弧爐煉鋼爐碴之基本性質分析[1] 

3.1 電弧爐氧化碴之礦物組成 

煉鋼爐碴從冶金化學角度上分析，主要是含鈣、鎂、鋁、鐵和矽等元素組成

的CaO(MgO)-Al2O3(Fe2O3)-SiO2三元系統(如圖 2 所示)，介於矽酸鹽水泥熟料和高

爐爐碴間之產物；由礦物組成上觀之，一般煉鋼爐碴均含有矽酸三鈣(C3S)、矽酸

二鈣(C2S)、鐵鋁酸鈣(C4AF)、鐵酸鈣(C2F)、鈣鎂橄欖石(CMS)、鎂薔薇輝石(C3MS2)

和少量游離氧化鈣及RO相等多種礦物，其中矽酸鈣、鐵鋁酸鈣等是活性組份，具

有膠凝性，鈣鎂橄欖石和鎂薔薇輝石是惰性礦物，而游離氧化鈣是有害物質，RO

相是鎂、鐵和錳及少量鈣等二價氧化物的固熔體，通常是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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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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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CaO-SiO2-Al2O3三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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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根據煉鋼爐碴鹼度之不同，礦物可以分為橄欖石、鎂薔薇石、矽酸二鈣和

矽酸三鈣。在冶煉過程中，鹼度逐漸提高，則依次發生下列反應：  

式中RO代表二價金屬(Mg2+、Fe2+、Mn2+)氧化物的連續固熔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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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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煉鋼爐碴的活性與其組成有密切相關，其活性通常以鹼度係數R(R＝CaO╱

SiO2或CaO╱SiO2＋P2O5)表徵。低鹼度的鋼碴，常含有橄欖石(CaO‧RO‧SiO2)、

薔薇輝石 (3CaO‧RO‧SiO2)、RO相(MgO‧MnO‧FeO)的固熔體。鹼度提高時才

含有矽酸二鈣(2CaO‧SiO2)和矽酸三鈣(3CaO‧SiO2)等成分，鹼度係數提高，活性

礦物含量隨之增多，其膠凝性也隨之增大，水化活性亦隨之提高，可作為水泥類建

材之用。  

綜上所述，煉鋼爐碴中所含之矽酸三鈣(3CaO‧SiO2)及矽酸二鈣(2CaO‧SiO2)

與矽酸鹽水泥熟料的主要礦物相似，因其具有水硬膠凝性能，故能製造成各類建築

材料。又煉鋼爐碴之品質好壞，與其溫度及成分控制有關，如圖 3 所示，藍色範圍

表示爐碴於 1,600℃之液態區域，灰色區域表示過量CaO且不為液態，FeO含量太

高，爐碴品質差，若爐碴位在橘色區域，則品質最佳。而表 3 為各國之電弧爐氧化

碴之礦物組成分析。  

3.2 電弧爐煉鋼爐碴之化學成分 

爐碴的化學性質與其所含成分有關，當爐碴中含有大量的SiO2及Al2O3等酸性

成分，稱為酸性爐碴，其硬度較硬且密度較大，較適合做為一般道路基層級配料使

用，若爐碴中含有大量的CaO及MgO等成分，則稱為鹼性爐碴，較易形成多孔隙之

顆粒，具低密度的性質，其比重一般介於 2 至 2.8 間之範圍，此類鹼性爐碴經處理

後具膠結性，一般可作為水泥的部份取代料或混凝土的摻料來使用。文獻指出粒化

爐碴與氧化徐冷爐碴的化學成分並無太大差別，均包括CaO、SiO2、MnO、MgO、

FeO、Fe2O3、Al2O3、Cr2O3、TiO2、P2O5、S、T-Fe等。且f-CaO(游離氧化鈣)和f-MgO(游

離氧化鎂)之含量幾乎都在 0.1%以下。表 4 為各國之電弧爐爐碴之化學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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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爐碴冶煉產生之CaO-SiO2-Al2O3三相圖  

表 3  各國之電弧爐氧化碴之礦物組成  

礦物相  化學組成  德國 日本 中國大陸 台灣  

Wustite (Fe,Mg,Ca,Mn)O     
Magnetite Fe O3 4     
Gehlenite 2CaO•Al O2 3 •MgO•SiO2     

Iron Chromite FeO•Cr O2 3 
(Mg, Fe)(Cr,Al)2O3

    

Magnesio Ferrite MgO•Fe O2 3 
(Mg, Fe,Mn,Ca)O     

Mervinite 3CaO•MgO•2SiO2     
Monticellite CaO•MgO•SiO2     
Melilite 4CaO•Al2O3 •MgO•3SiO2     
Dicalciumferrite Ca2(Fe,Al)2O5     
Dicalcium Silicate Ca2SiO4     
Tricalcium Silicate Ca3SiO5     
Lime (Ca,Mg,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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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國之電弧爐爐碴之化學成分分析  

國別  
成分  美國  荷蘭  日本  中國  

大陸  德國  台灣  

SiO2 10~19 ~15 17.7 19.8 12~17 15.8~22.4 

CaO 40~52 ~50 26.2 35.9 30~40 23.9~35.1 

Al2O3 1~3 1~2 12.2 8.3 4~7 2.7~5.8 

FeO 10~40 15~35* －  －  －  33.6~38.2* 

MgO 5~8 ~7 5.3 9.7 4~8 1.9~8.0 

MnO 5~10 ~5 7.9 2.0 ＜6 1.3~3.2 

S ＜0.1 －  0.09 0.6 －  ＜0.08 

TiO2 －  1~2 0.7 －  －  0 

T-Fe －  －  21.2 22.8 18~28 14.2~28.0 

P2O3 0.5~1 1~2 －  ＜0.2 ＜1.5 －  

鹽基度CaO/SiO2 2.74~4.0 ~3.3 1.48 1.5~2.2 1.7~5.1 1.5~1.6 
*表示Fe2O3

 

爐碴的冷卻方式與冷卻速率對爐碴性質有相當之影響，一般的處理方式均為

氣冷，少數採噴水冷卻。氣冷者係將爐碴堆置於碴廠於自然環境下冷卻所形成，少

數碴廠於倒碴階段噴水冷卻，以加速冷卻及分解碎裂，其含少量之玻璃質，形狀不

規則，具大孔隙，可如一般天然骨材經過破碎處理成為粒料使用。  

爐碴的冷卻處理方式對爐碴作為柔性鋪面或剛性鋪面材料的方式有決定性之

影響，緩慢冷卻則爐碴中之SiO2、CaO及MgO會形成水化活性不佳的CMS(鈣鎂橄

欖石)和C3MS2(鎂薔薇輝石)等晶體，不利水泥水化反應的進行，而快速冷卻可防止

結晶體產生，轉而生成玻璃質，促使微結構更開放，使得爐碴更適合作為水泥之部

份取代材料。  

3.3 電弧爐煉鋼爐碴之物理性質 

由 於 電 弧 爐 煉 鋼 爐 碴 係 由 多 種 礦 物 組 成 的 固 熔 體 ， 隨 不 同 之 化 學 成 分 而 變

化，其性質亦與化學成分有密切的關係。一般而言，電弧爐煉鋼爐碴普遍具有下列

性質，其物理性質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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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密度：由於電弧爐煉鋼爐碴含鐵量較高(20%以上)，因此其密度較高爐碴之密度

為大，一般約為 3.1～3.6g/cm3，密度較高則較耐磨，是值得多加利用的特色。

例如堤岸、水中與海中結構物，或是耐磨的路面等等。  

2.單位容積重量：煉鋼爐碴之單位容積重量不但受其成分影響，還與粒度有關，

一般而言，通過 80 目標準篩的碴粉之密度為 1.62g/ cm 3左右。  

3.易磨性：由於煉鋼爐碴結構較為緻密，故較為耐磨。以易磨指數表示，標準砂

為 1，高爐碴為 0.96，而電弧爐煉鋼爐碴為 0.7，由於煉鋼爐碴具耐磨性，以煉

鋼爐碴作為路面材料時較高爐碴為佳。  

4.活性：C3S、C2S等為活性礦物，具有水硬膠凝性，因此C3S、C2S含量高的高鹼

度電弧爐煉鋼爐碴，可作為水泥生產原料或製造建材製品。  

5.穩定性：煉鋼爐碴含游離氧化鈣(f-CaO)、游離氧化鎂(f-MgO)、C3S、C2S等，這

些組成在一定條件下都具有不穩定性。鹼度高的熔渣在緩緩冷卻時，C3S會在

1,250℃到 1,100℃時緩緩分解為C2S和 f-CaO；C2S在 675℃時β-C2S相會變為γ

-C2S相，並且發生體積膨脹，其膨脹率達 10％。另外煉鋼爐碴吸水後，f-CaO會

消解為氫氧化鈣［Ca（OH） 2］，體積將會膨脹 100～300％， f-MgO會消解為

氫氧化鎂［Mg（OH）2］，體積亦會膨脹約 77％，因此含f-CaO、f-MgO的常溫

煉鋼爐碴乃是處於不穩定狀態的，只有當f-CaO、f-MgO消解完成或含量很少時，

才會穩定。  

 

表 5  爐碴骨材物理性質一覽表  

骨材型式 容積 
比重 

SSD 
比重 

吸水率

(%) 
健性

(%)
莫氏

硬度

洛杉磯 
磨損率(%)

乾搗單位重 
(kg/m3) 

爐碴細骨材 3.2 3.2~3.8 0.8~1.2 ＜1 － － － 

天然細骨材 2.6 2.5~2.8 1.0~2.0 1~2 － － 1,550 

爐碴粗骨材 3.11 3.1~3.3 2.2 1~2 7~8 24.5 1,697 

天然粗骨材 2.5~2.6 2.5~2.7 1.5~3.5 ＜1 6~7 25.0 1,550~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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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電弧爐煉鋼爐碴溶出試驗 

森野奎二教授等進行爐碴有害物質的溶出試驗係依照日本環境廳公告之第 13

號「產業廢棄物有害重金屬檢驗法」所規定的方法進行，試驗結果顯示粒化爐碴及

氧化徐冷爐碴之溶出值均較規範還低，因此認為爐碴不會造成環境問題。  

文獻 H. Motz 指出由爐碴之化學成分分析及礦物組成尚無法完全證實爐碴對

環境所造成之衝擊，它必須藉由溶出試驗來了解爐碴中是否有有害物質之溶出，過

去十年在德國及歐洲國家均已發展出相當水準之溶出試驗，但必須持續觀察爐碴之

溶出量，藉由持續之溶出試驗結果，可了解爐碴是否對環境造成危害，其所採用之

標準是 DIN38 414，在 1999 年末歐洲國家採用 EN1744-3 新的溶出試驗方法來進行

檢驗，作者認為爐碴是在 1,600℃高溫下之產品，因此有機物質是不存在的，因而

由溶出試驗來觀察爐碴並無太多的有害物質溶出，即使有部分之有害物質溶出也多

在標準之下。  

文獻指出，德國煉鋼爐碴骨材作為正式道路級配料或水利結構使用時，每年

必須進行 2 次溶出試驗(PrEN 1744-3)，其結果若能滿足表 6 所示濃度標準，即可

應用於正式道路及水利工程。在道路用途方面，煉鋼爐碴骨材 pH 值之容許度在

10~13，而煉鋼爐碴骨材應用到水利工程時對 pH 值的容許度則較低，粒徑＜60mm

者 pH 值在 11 以下，＞60mm 者 pH 值在 10 以下，其原因在於鋼碴中游離態的 CaO

若太高，會溶於水中而影響工程品質。  

 

表 6  德國煉鋼爐碴骨材用於道路建築或水利結構時必須滿足的溶出試驗標準  

煉鋼爐碴骨材用途  

道路建築  水利結構  試驗項目  

所有粒徑  ＜60mm ＞60mm 

pH 值  10~13 ＜11 ＜10 

導電性(mS/m) 500 80 60 

鉻溶出量(mg/L) 0.03 0.0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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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於廢棄物的廠外資源化或掩埋方面，對溶出液之規定頗為嚴謹，所設定

的自我管制標準遠較日本工業標準 (JIS)嚴格，須進行以鹽酸為浸出液之溶出試驗

(日本環境廳公告第 13 號「產業廢棄物有害重金屬等檢定方法」)。美國係以醋酸

為浸出液之毒性特性溶出試驗(US/EPA，1986)，而台灣亦採醋酸為浸出液之毒性

特性溶出試驗(環保署，1990)。  

目前國內電弧爐煉鋼爐碴業經經濟部工業局、中技社「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服

務團」以及學術界的積極協助下，行政院環保署已於 89 年 12 月正式公告為「一般

事業廢棄物再利用類別及管理方式」，視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得以依公告逕行再利用。 

3.5 煉鋼爐碴安定化處理技術 

為使爐碴達到工程所需之骨材要求，以下為爐碴安定化之方法，及提高其穩

定性之處理技術說明如下：  

1.水淬法  

水淬法係利用壓力水泵噴出高壓水柱將高溫熔渣流沖碎、冷卻成粒碴。小

於 5 mm 的粒碴量，一般佔 95％以上。而水淬法又分爐前水淬和室外水淬兩種

方式。  

2.氣碎法  

氣碎法與水淬法之處理機構稍有類似，不同處在於水淬法係直接以高壓水

柱沖碎高溫熔渣，而氣碎法則以高壓氣體代替高壓水柱沖碎高溫熔渣。  

3.餘熱自解法  

煉鋼爐碴餘熱自解，一般是利用 400～800℃的高溫煉鋼爐碴淋水後產生溫

度應力及 f-CaO 吸水（水蒸汽）消解後產生的體積膨脹應力等使煉鋼爐碴冷卻、

龜裂及粉化。煉鋼爐碴的粉化率（粒徑小於 10 mm 的粉碴含量）與煉鋼爐碴 f-CaO

含量有關，一般含 4％f-CaO 的煉鋼爐碴，粉化率約為 35～40％，並隨 f-CaO 含

量增加而增加。餘熱自解法有以下幾種方式：渣桶自解、渣堆自解、封閉倉常

壓自解、密封罐加壓自解。  

4.熱潑法  

熱潑法是將煉鋼爐排出的熔渣先用渣桶運送到熱潑場，再將熔渣倒在坡度

為 3-5%的熱潑床上，待熔渣自流成碴餅稍冷後，噴水使之急冷，碴餅因溫度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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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等而龜裂成大塊，待溫度降到 300-400℃時，再在其上潑第二層、第三層 ----，

碴餅也因為溫度反覆變化而進一步龜裂，當碴層總厚度達到 500-600 mm 時，

用推土機推起，用磁盤吊選出大塊殘鋼，塊碴便可進行加工。  

5.淺盤潑法  

淺盤潑法也稱為淺盤水淬法，煉鋼爐排出流動性好的熔渣，由渣桶倒入特

製的大盤中，熔渣自流成碴餅後，噴水使之急冷，碴餅龜裂成大塊碴，當碴溫

降到約 500℃時，將塊碴由淺盤倒進受碴車進行第二次噴水冷卻，碴塊繼續龜裂

粉化，最後，待碴塊溫降到約 200℃時，再把碴塊由受碴車倒入碴池進行第三次

冷卻，碴塊也進一步龜裂粉化，水碴由池中取出脫水後，即可進一步加工處理。 

6.快速處理法  

利用CO2和溫水對爐碴進行快速穩定化處理，CO2可來自石灰窯廢氣或其他

來源，溫度 250℃，經過 48 小時處理後，風化膨脹率從 5.1%減少到 0.2%，低

於 用 溫 水 處 理 後 的 膨 脹 率 ， 此 法 之 原 理 係 使 CaO不 僅 變 成 Ca(OH)2， 而 且 變成

CaCO3，從而提高了煉鋼爐碴的穩定性。  

7.改質法  

煉鋼爐出碴前將改質劑“飛灰＂(SiO2 53%、Al2O3 24%、CaO8%、 t-Fe 3%)

加入碴罐中，加入量為 50kg/t碴，採用機械攪拌(70 rpm，共 10 min)，使碴中f-CaO

降到 1%以下，改質劑亦可使用赤土(SiO2 50~60%、Al2O3 15~25%、Fe2O3 5~10%、

結 晶 水 4~8%)， 加 入 量 約 為 3~6%， 此 法 的 原 理 係 使CaO變成 2CaO‧SiO2和

2CaO‧Fe2O3，抑制煉鋼爐碴風化膨脹。  

此外，還有自然風化法，即類似傳統的棄碴法，將煉鋼爐碴運送到碴場有

規律地堆放，使煉鋼爐碴自然降溫、淋雨、吸潮，以達到粉化的目的。利用時，

以挖掘機開採即可，比較上述處理技術，改質法是提高煉鋼爐碴穩定性的最佳

方法，比用水處理更有利，因為改質法使 f-CaO 變成鈣鹽，其穩定性優於鈣的

氫氧化物。  

3.6 爐碴骨材之環境相容性與體積穩定性試驗 

森野奎二教授等用製造一星期之新鮮粒化爐碴進行 80℃浸水膨脹試驗(JIS A 

5015 道路用煉鋼爐碴之浸水試驗方法)，結果兩種爐碴均無膨脹發生。此與化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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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析及礦物組成中顯示爐碴不含不安定礦物是一致的。  

文獻 B. L. Farrand 在「改善鋼碴骨材品質」提到 1970 年代起美國賓州就已成

功的將爐碴骨材實際應用在道路級配及面層材料上，他建議使用爐碴骨材之前，應

先進行體積穩定之試驗來證明爐碴之品質，表 7 為美國賓州、比利時、德國、日本

及台灣等國在測試爐碴品質時所必須進行之試驗。  

 

表 7  使用鋼碴材料須進行之試驗項目  

國家  
試驗項目  美國賓州  比利時 德國  日本  台灣  

游離氧化鈣含量  NO ≦4.5% NO NO 
氧 :NO 
還 :Yes 

有害成份含量  NO NO Yes NO NO 

養治時間  ＞6 個月  Yes NO ≧3 個月 ≧3 個月

體積安定化試驗  Yes Yes Yes Yes Yes 

 

另外 B. L. Farrand 由經驗及文獻建議採用表 8 試驗方法來判斷爐碴體積之穩

定性。  

 

表 8  爐碴膨脹試驗之項目  

試驗方法  目的  

岩相分析  探討爐碴顆粒之岩相是否含有不安定礦物  

高壓蒸鍋試驗  採用加速法在 1 小時內判別爐碴體積膨脹之因素  

體積膨脹試驗  經泡水 7 天並量測體積之膨脹量  

 

德國對於爐碴體積穩定性試驗(DIN EN 1744-1)規定一年須進行兩次試驗，生

產 品 管 單 位 每 週 進 行 一 次 試 驗 ， 且 對 於 正 式 道 路 級 配 料 之 膨 脹 性 的 規 範 為 低 於

3.5%。日本 JIS A5015-1992 規定爐碴用於正式道路級配料之體積膨脹率須低於

1.5%，但某些日本鋼廠自我管制的目標設定為＜0.5%。美國 ASTM D 4792-95 規定

爐碴細骨材膨脹率亦須低於 1.5%。台灣 CNS 14602 對於鋼爐碴膨脹率的規範也是

須低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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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行政院原委會之「建築材料用事業廢棄物之放射性含量限制要點」中第

四條第三項規定“事業廢棄物的伽瑪等效劑量率在每小時 0.2 微西弗(含背景值)以

下時，則不必作比活度分析，即可用於建築材料。使用於公路、橋樑或機場跑道的

建築材料時，伽瑪等效劑量率在每小時 0.4 微西弗(含背景值)以下時，亦同＂。  

由此可看出各國在煉鋼爐碴之資源化應用方面，對於爐碴骨材品質管制之嚴

格要求。  

四、煉鋼爐碴再利用技術評析[2、3]

4.1 國內再利用技術 

國內現階段電爐碴的利用，仍以作為填地材料及施工便道材料為主，但填地

方式無標準、安全之規範，易造成環境污染。近幾年來，在經濟部工業局、中技

社「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服務團」以及學術界的積極協助下，有些電弧爐氧化碴已

被開發應用為正式道路粒料，並在電爐廠內部試鋪及廠外堤防防汛道路試鋪，其

成效良好，且於 90 年 12 月推動通過 CNS 14602「道路用鋼爐碴標準」，使電爐

碴應用於道路鋪面材料，得以有標準作為依循。  

而台灣綠色生產力基金會亦於 92 年 12 月推動通過將煉鋼爐碴納入行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完整版施工綱要第 02722 章「級配粒料基層」及第 02726 章「級配

粒料底層」，以供工程界進行再利用時之依據。  

4.2 國外再利用技術 

事實上，轉爐碴及電弧爐碴之產生源均來自煉鋼過程，一般通稱為〝煉鋼爐

碴〞，兩者之特性較為類似，其資源化用途亦相似。綜觀國內外將煉鋼爐碴資源

化再利用的經驗，煉鋼爐碴可供作為鋼鐵冶煉的溶劑、水泥摻配料或生產煉鋼爐

碴礦碴水泥、築路和回填工程材料、生產建材製品、農肥及土壤改良劑及回收廢

鋼等。  

1.作鋼鐵冶煉熔劑  

(1)燒結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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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結礦的生產，需配加石灰石作熔劑。煉鋼爐碴一般都含有 40～50%的

CaO，1 噸煉鋼爐碴相當於 700～750 公斤的石灰石。因此，將煉鋼爐碴粉碎

加工至小於 10mm 的煉鋼爐碴粉，便可代替部份石灰石直接作燒結配料用。  

(2)高爐煉鐵熔劑  

將煉鋼爐碴破碎加工處理成 10～40mm 的煉鋼爐碴粒，亦可替代配加石

灰石，供作高爐煉鐵熔劑。替代數量視實際狀況而定。  

2.生產煉鋼爐碴水泥或作水泥摻配料  

(1)煉鋼爐碴礦碴水泥  

高鹼度煉鋼爐碴含有大量的C3S（矽酸三鈣）、C2S（矽酸二鈣）等活性

礦物，具有極佳的水硬性。將經適當處理的煉鋼爐碴與一定量的水淬高爐碴、

鍛燒石膏、水泥熟料及少量激發劑配合球磨，即可生產出與普通矽酸鹽水泥

指 標 相 同 的 煉 鋼 爐 碴 礦 碴 水 泥 。 生 產 煉 鋼 爐 碴 礦 碴 水 泥 的 煉 鋼 爐 碴 ， 鹼 度

(CaO/Si2＋P2O5)不得低於 1.8，金屬鐵含量不超過 1%，f-CaO（游離氧化鈣）

含量不超過 5%，並不得混入廢耐火材等雜物。  

(2)水泥摻配料  

由於煉鋼爐碴具有活性，因此，煉鋼爐碴也被作為普通矽酸鹽水泥摻配

料。摻配 10～15%煉鋼爐碴生產的普通矽酸鹽水泥，對其特性及使用均無不

良的影響，只是比其它原料難磨罷了。作水泥摻配料煉鋼爐碴的要求，與生

產鋼爐碴礦渣水泥的煉鋼爐碴相同。  

(3)煉鋼爐碴白水泥  

電弧爐還原碴除含有大量的C3S、C2S外，並有很高的白度，與煅燒石膏

和少量外加劑混合、磨製，即可生產出煉鋼爐碴白水泥。  

3.作築路和回填工程材料  

煉鋼爐碴抗壓強度高，養生後性能已基本穩定。因此，可將養生處理後的

煉鋼爐碴作為路基材料和回填工程材料。特別是煉鋼爐碴具有活性，能板結成

大塊，用煉鋼爐碴在沼擇地築路，更具有其它材料不能替代的效用。用煉鋼爐

碴作工程材料的基本需求是：必須是養生後的煉鋼爐碴，粉化率不能高於 5%；

要有適當的級配，最大塊的直徑不宜超過 300mm，並且最好與適當的粉煤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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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混合使用。  

4.生產建材製品  

將具有活性的煉鋼爐碴，與粉煤灰按一定比例配合、磨細、成型、養生，

即可生產出不同規格的磚、瓦、砌塊、板等各種建材製品。生產建材製品的煉

鋼爐碴，一定要控制好 f-CaO 的含量和鹼度（活性）。  

5.作農肥和土壤改良劑  

煉鋼爐碴含Ca、Mg、Si、P等元素，並且Si及P氧化物的溶解性高，可根據

元素含量不同作不同的利用。矽是水稻生長需要量大的元素，含SiO2超過 15%

的煉鋼爐碴，磨細至 60 目以下，即可作矽肥用於水田。含P2O5超過 4%的煉鋼

爐碴，可作為低磷肥料用，相當於等量磷的效果。含鈣鎂高的煉鋼爐碴經磨細

後，可作酸性土壤的改良劑，並且也利用了煉鋼爐碴中的磷等元素。  

6.回收殘鋼  

煉鋼爐碴一般含 7～10%殘鋼，加工磁選後，可回收其中 90%的殘鋼。  

4.3 鋼鐵爐石應用於高經濟價值之資源化技術 

案例一：美國 Chaparral 鋼鐵公司之 CemStar 水泥應用研究  

位於美國德州 Midlothian 的 Chaparral 鋼鐵公司係以回收廢鋼為材料，製造鋼

條及結構鋼的先進鋼廠，為上市公司，但 84%股份為大水泥公司德州工業所有。

Chaparral 鋼鐵公司目前有 2 座電弧爐，1 座鋼條廠、1 座結構鋼廠及 1 座大型鋼

樑廠。該廠自視為世界級回收材料處理廠，每年回收 175 萬噸廢鋼當原料。  

Chaparral 製程中所產生的廢棄物以電弧爐爐碴的處理較為棘手，因此該公司

召集操作、技術及管理人員共同參與了資源化技術開發計畫，終於開發出含熔渣

的專利新品牌水泥 CemStar(爐碴含量約 15%)，此為品質更高的第 1 類波特蘭水

泥。之前，這些熔渣經冷卻、粉碎後，賣給業者作鋪路用，現在經濟價值約提高

了 20 倍。  

Chaparral公司是採用更先進的熔渣磁選分離機，將次級含鐵的熔渣作為水泥

窯之原料，用來取代部分石灰石，創造出CemStar水泥；再把次級含非鐵金屬熔渣

進行回收且回爐再利用。如此由副產物到資源之轉化過程，不僅可保護天然資源，

且減少 10~15%之能源需求，當然也就降低水泥製程中因耗能所產生的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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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工業水泥公司深信只要少許投資，就可把水泥窯的產量提高 5~15%，但由於

目前美國水泥廠設廠的敏感性高，時程也長，故藉由創新及廢棄物資源化，可以

提高產能需求，同時在生態保護上的具體效益更為明顯，直接反映在節約燃料、

電力、石灰石等資源消耗及二氧化碳產生等各方面。其CemStar製程使用爐碴之優

點 [4]：(1)可提高爐碴的附加價值、(2)低熔點可促進熟料反應、(3)可降低旋窯操作

溫度、(4)可減少生料中CaCO3的分解與耗能、(5)礦物及成分也有利於水泥熟料之

生成、(6)配料簡化。  

案例二：日本愛知製鋼(株)ATK 水泥應用研究  

愛知製鋼 (株 )為一生產特殊鋼之電弧爐煉鋼廠，其每年產生之廢棄物包括爐

碴約 19.2 萬噸、氧化鐵銹皮約 3.9 萬噸、集塵灰約 2.3 萬噸、混合廢棄物約 1 萬

噸及污泥約 1.1 萬噸，總計約 30 萬噸廢棄物。從 1991 年回收比例 77%，提升至

2000 年回收比例達 95%，預計 2005 年達成零廢棄物之目標。目前氧化碴產生量

每月約 8,000 噸，還原碴約 7,000 噸，全部應用為路基材料，為了朝更高附加價值

之應用，近年來已發展出相當多的技術及商業化應用。  

愛知製鋼(株)將其爐碴製成 ATK 環保水泥及其混凝土製品，而此混凝土之配

方為 ATK 水泥(還原碴＋脫硫石膏)、骨材(氧化碴＋VSC 爐碴)、α (顏料＋混合

劑)。應用於水泥方面，以 ATK 水泥而言其成分及礦物組成如表 9 所示。其特性

包括：(1)具有快凝快硬之特性，使操作時間縮短，(2)低收縮、緻密性高、抗壓強

度高等優點，(3)因白度高、易於設計應用，(4)對重金屬有固化之作用，(5)pH 值

約 10~11，(6)低成本等優點。應用於混凝土製品方面，愛知製鋼(株)將 ATK 環保

水泥添加氧化碴粒料製成人工魚礁，並進行海洋生態試驗研究。從 1998 年 12 月

開始至 2000 年 12 月之觀察結果，證實水草附著量及水中動植物均明顯增加比用

波特蘭水泥所製成之人工魚礁成長較快，對海洋生態貢獻良多。  

因此以還原碴製成人工魚礁所顯示之意義說明，其附著很穩定，不易隨海流

波動，對魚群聚集及CO2固定均有很大之貢獻。若能應用此技術之發展，不僅對

漁業資源、廢棄物再利用、CO2減量抑制及環境生態等資源化成效將無可限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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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ATK 水泥之成分及礦物組成  

主要成分(%) 礦物組成(%) 
水泥的種類  

CaO SiO2 Al2O3 SO3 C3S β -C2S C12A7 CaSO4

ATK 水泥  50 15 13 9.1 －  (γ -C2S)
36 34 20 

Jet 水泥  59.1 13.8 11.4 10.2 50.7 1.7 20.6 22.4 

波特蘭水泥  66.2 22.2 5.1 1.6 52.7 29.9 －  3.5 
註：C3S：3CaO‧SiO2；C2S：2CaO‧SiO2、C12A7；12 CaO‧7 Al2O3

(β -、γ -：表示結晶相不同) 

 

案例三：日本鋼鐵協會將爐石應用於海洋生態保護之研究  

日本工業技術院為了確立高爐爐石之顯熱回收和煉鋼爐石之新的利用技術等

進行國際調查，其調查之項目為：(1)1,400℃以上高溫鋼鐵爐石顯熱回收製程之技

術調查，(2)爐石應用在海域、河川用途之固有技術再開發和其他回收資材(建設廢

材、煤渣、都市垃圾熔融爐石)等之共存實態之查對，(3)磷、矽、鎂含量高的鋼鐵

爐石利用其為海洋植物、浮游生物之營養源的研究與省能源技術之改善效果與比

較檢討等等之國際共同研究的可行性加以探討。  

目前加拿大也正著手以煉鋼爐石作為海洋植物浮游生物之營養源研究。同時

日本政府亦委託工技院、鋼鐵聯盟及鋼鐵爐碴協會等進行爐石應用於海洋生態保

護之研究，利用爐石所含之磷、矽、鐵當作海洋植物性浮游生物之營養源，用來

固定空氣中的二氧化碳，這種多效益之研究屬世界首創。上述計畫也包含海洋植

物浮游生物體整體之光合作用機能，煉鋼爐石則負有重要任務。此研究之目標當

然是煉鋼爐石有效利用及二氧化碳削減，而廢水成分再資源化和生理活性物質生

產，水環境復原，海洋生態體系保全等都涵蓋在內。二氧化碳之固定化，則以熱

帶雨林為中心加以討論，而自然界海藻群落的討論則顯著提昇，因為它具有將二

氧化碳固定化能力之緣故。把海洋植物浮游生物確實管理充分發揮海洋植物的高

生產力就能把二氧化碳固定化。  

同時，NKK 也提出以工廠生產所排放的二氧化碳來固化爐碴，製成噸級的大

魚礁及愛知製鋼應用其生產之還原碴及氧化碴製成的人工魚礁，業經證實此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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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礁所養生之海藻為水泥製魚礁之三倍，天然魚礁之二倍以上，目前正著手實用

規模之規劃。  

案例四：中國冶金部建築研究總院鋼碴道路水泥應用研究  

水泥生產中使用愈來愈多的其他的水硬性原材料，至今為止最重要的是鋼碴

進入替換過程。如果它們用作水泥，CO2最大生成量是 100kg/t，而矽酸鹽水泥生

產則為 1,000kg/t。而鋼碴礦渣水泥(簡稱鋼碴水泥)是鋼鐵渣綜合利用的重要途徑

之一，且鋼碴水泥是以冶金工業排出的鋼鐵渣為主要原料，摻入矽酸鹽水泥熟料

和少量激發劑，經磨細而成的一種新型膠凝材料，具有良好的物理性能及耐久性。

此外鋼碴水泥還具有投資少、工藝簡單及成本低等特點。其主要之組成包括 65%

鋼碴 (平爐、轉爐或電弧爐 )及粒化高爐礦渣，另加入少量水泥熟料和石膏及其他

激發劑混合磨細而成的新品種水泥，具有長期強度高、水泥石結構緻密、抗透滲

性好、耐磨、抗侵蝕等優越性能。且鋼碴水泥與普通水泥相比，建廠投資省 50%，

成本低 30%，每噸水泥節電 10 度，節煤 25 公斤，具有顯著社會效益、環境效益

和經濟效益。  

案例五：加拿大安大略省進行高性能水泥(HPCS)應用研究  

由於京都議定書要求將二氧化碳排放量降至 1990 年的水平，因此若能將冶金

渣用作膠結材料成分就可以節約能源及天然資源，從而大幅度降低二氧化碳排放

量 。 所 以 加 拿 大 已 經 研 制 出 用 煉 鋼 副 產 品 (主 要 是 鋼 碴 )配 制 而 成 一 種 高 性 能 水

泥。這種水泥的早期強度都與普通矽酸鹽的相似，但其耐酸性及抗鹽性都比普通

矽酸鹽水泥好得多，此種高性能水泥簡稱為 HPCS。  

由 於 高 性 能 鋼 碴 基 水 泥 (HPCS)主要是將煉鋼副產品作為其成分而生產出來

的，因此不需要對其進行高溫煅燒。所以 HPCS 的成本要比矽酸鹽水泥的低。這

種水泥可以用於任何建築，由於此種水泥具有極好的抗腐蝕性，所以能夠適用於

存在酸或氯化物腐蝕的環境條件，例如下水道管線、容器及沿海建築。  

4.4 再利用技術評析 

由以上各項資源化技術，綜合各項技術、原理流程、適用對象、適用範圍、

技術成熟度及特點等要項，彙整如表 10 所示。  

表 10  煉鋼爐碴資源化技術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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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名稱 原理、流程 適用對象 成品與適用範圍
技術成熟度

與實績 特點(含應用限制) 

水泥熟料 

1.熔渣經噴水急速

冷卻，形成玻璃態

爐碴細料 
2.將爐碴細料研磨

成細粉 

水 淬 高 爐

碴 
1.高爐石粉 
2.高爐水泥 
3.波特蘭高爐水

泥 

已商業化 
中 聯 爐 石 公

司等 
 

1.節省能源及石灰

石 
2.水合熱低 
3.長期強度提昇 
4.耐化學侵蝕 

水泥原料 

1.爐碴與其它水泥

原料等混合煅燒

2.將鍛燒料研磨成

細粉 

高爐碴、轉

爐碴、電弧

爐碴 

1.波特蘭水泥 已商業化 
建 台 水 泥 公

司等 

1.節省部份原料，

降低水泥成本 

道 路 用 級

配料原料 

1. 將 爐 碴 進 行 破

碎、磁選、篩分等

程序 

高爐碴、轉

爐碴、電弧

爐碴 

1.道路用級配料 已商業化 
中 聯 爐 石 公

司等 
 

1.具有膠結性，可

提高路基穩定性 
2.抗剪力較大，提

高土層之承載力 
3.施工時較不會塵

土飛揚 

混 凝 土 用

骨材原料 

1. 將 爐 碴 進 行 破

碎、磁選、篩分等

程序 

高爐碴、轉

爐碴、電弧

爐碴 

1.混凝土用骨材 已商業化 
中 聯 爐 石 公

司等 

1.表面粗糙，提高

混凝土握裹強度 

玻 璃 助 熔

劑原料 

1. 將 爐 碴 進 行 乾

燥、粗碎、磨粉、

磁選、篩分等程序 

高爐碴 1.玻璃助熔劑 商業化推廣 1.提高窯爐引出量 
2.降低窯爐溫度 
3.降低燃料成本 
4.改進玻璃品質 
5.提高生產力 

陶 瓷 面 磚

原料 

1. 將 爐 碴 進 行 乾

燥、粗碎、磨粉、

磁選、篩分等程序 

高爐碴、轉

爐碴、電弧

爐碴 

1.陶瓷面磚 商業化推廣 1.節省部份原料，

降低成本 

土 壤 改 良

劑原料 

1. 將 爐 碴 進 行 乾

燥、粗碎、磨粉、

磁選、篩分等程序 

高爐碴、轉

爐碴、電弧

爐碴 

1.土壤改良劑 已商業化 
美、法、德、

日等國 

1.增加土壤肥力 
2.可溶性矽酸高 
3.使植物莖強硬 
4.抑制病蟲害 

鋼 鐵 冶 煉

熔劑原料 

1. 將 爐 碴 進 行 粗

碎、細碎、磁選等

程序 

轉爐碴、電

弧爐碴 
1.鋼鐵冶煉熔劑 已商業化 

川 崎 製 鐵 千

葉工廠等 

1.減少原料使用 
2.提高燒結還原能

力 
3.含磷太多則無法

使用 

回 收 殘 鋼

原料 

1. 將 爐 碴 進 行 粗

碎、細碎、磁選等

程序 

轉爐碴、電

弧爐碴 
1.回收殘鋼 已商業化 

中 聯 爐 石 公

司等 

1.節省部份原料，

降低成本 



48 電弧爐煉鋼爐碴之資源化現況及未來展望 

五、國內未來的展望 

筆者等人由實務經驗以及國內外文獻蒐集分析觀之，國內電弧爐煉鋼爐碴的

資源化問題可分為下列幾方面考量：  

1.階段性的重點與策略  

國內目前在電弧爐煉鋼爐碴資源化工作之資訊蒐集與資料整理均已相當完

整，且應用於道路工程粒料亦已相當順暢，惟皆是以較低層次之粒料應用。又

因各煉鋼廠分布範圍廣泛，較不易集中處理，氧化碴與還原碴亦未分別處理，

導致品質無法有效控制，因此資源化出路受限。若能整合國內相關資源，對其

他具潛力的資源化應用方向，作更廣、更深的投入，使相關的環節能逐漸成熟，

並提供可靠及高層次的資源化應用途徑。除了可用以提昇資源化的效益之外，

亦可藉以提升其資源化之附加價值。  

2.電弧爐煉鋼爐碴資源化重要環節  

由劉國忠先生所執筆之「煉鋼爐渣之資源化技術與未來推展方向」 [5]一文

中指出，將電弧爐煉鋼爐碴推廣應用於各種資源化用途時，所涉及的重要環節

到如今亦是必須解決之課題，如表 10 所示：  

(1)爐碴物化性的掌握與前處理技術。  

(2)資源化技術的研究開發。  

(3)確保對環境無害的資源化用法。  

(4)以實驗室模擬與現地適用確認其可行性。  

(5)爐碴的生產管理與品質穩定化。  

(6)具公信力的品管與環保確認制度。  

(7)爐碴工程材料規範的建立。  

(8)應用爐碴材料施工標準的擬定。  

(9)環保機關的認可與瞭解。  

(10)商業化供需管道的建立。  

3.國內推展電弧爐煉鋼爐碴資源化及建立有效資源化推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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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針對國內電弧爐煉鋼爐碴進行了眾多之研究與推廣，且對於電弧

爐煉鋼爐碴工程材料規範及施工標準之擬定均在積極推動當中。諸如：  

(1)92 年研擬並已提送工程會審查：電弧爐氧化碴細粒料應用於回填材料，行政

院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第 02317 章「構造物回填」及第 02319 章「選擇材料

回填」草案。  

(2)93 年研擬：「電弧爐煉鋼爐碴混凝土」施工綱要規範草案。  

(3)93 年研擬：電弧爐煉鋼爐碴應用於「高壓混凝土透水地磚」施工綱要規範草

案。  

(4)93 年研擬：「混凝土用回收粒料」CNS 草案。  

(5)93 年研擬：「混凝土用電弧爐氧化碴粒料」CNS 草案  

然而，國內各煉鋼廠參與者較少，又電弧爐煉鋼爐碴的資源化工作涉及多

種不同專業，同時觸及敏感的環境問題，並不是一項容易的工作。國內應儘快

建立有效的機制，來推動或帶動其整體發展，為一值得深思之問題。若能建立

適當的組織，以良好的資訊蒐集與整理、溝通協調及整體規劃來擬訂近中程的

方向與重點，並透過分工合作與追蹤檢討等逐步推行，對於電弧爐煉鋼爐碴的

資源化應有重大幫助。  

4.由法規面提供適當的資源化環境  

即使在先進的德國，將爐碴稱為廢棄物也足以形成資源化的障礙。因此多

年 來 歐 洲 業 界 大 力 爭 取 不 再 將 爐 碴 稱 為 廢 棄 物 。 此 點 現 已 獲 歐 聯 (European 

Union)及 OECD 的同意。  

先進國家大都已以「資源再生法」來引導廢棄物轉變為再生資源，而目前

國內「資源回收再利用法」亦已公告水淬高爐石及鈦鐵礦氯化爐碴等兩項再生

資源，若鋼鐵工會能藉由「資源回收再利用法」將電弧爐煉鋼爐碴定義為再生

資源而非廢棄物，將可引導資源化觀念與實務的成熟發展，避免非理性的排斥

或阻力，並消除與天然粒料競爭下不合理障礙。  

5.建立適當的商業化供需體系  

爐碴資源化的工作最終仍需落實於市場經濟之中，因此以何種方式與現行

的市場供需鏈接軌，以及與其他競爭者之間應維持何種關係，對於爐碴資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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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可能有深遠之影響。且對於政策之鬆綁及修正等，均攸關資源化市場，例

如環保標章產品如何獲得政府採購法之 10%產品優惠，以及未來對於綠建築或

綠建材之推動，均有賴於政府及業界之規劃、協調及整合與推廣等配套措施，

方有助於資源化產品之推廣應用。  

六、結  論 

1.電弧爐煉鋼爐碴是經過 1,600℃以上高溫冶煉的產物，其組成基本上是無害的無

機礦物。然而還原碴含有游離態之 CaO 成分，因而易產生水化反應並逐漸膨脹。

若能將氧化碴與還原碴有效分離及安定化處理，將可應用於相關土木工程中。  

2.電弧爐煉鋼業不應再以廢棄物心態，處理電爐碴或其他可回收物質，而要以嚴

謹而負責的態度先自我要求，由生產管理、品管、驗證等方面對廢棄物作妥善

分類處理，以確保工程材料品質的穩定與可靠。繼而制定適當的使用準則與設

計基準等，以確保工程應用的效果與對環境無害。  

3 .電 弧 爐 煉 鋼 爐 碴 資 源 化 的 新 技 術 為 生 態 保 護 技 術 ， 即 應 用 於 高 性 能 水 泥

及 海 洋 生 態 保 護 相 結 合 之 應 用 領 域，且具有提昇產業競爭力、降低環境污染

風險、節省天然資源開採、節省能源之消耗等，以及能增加海洋生物之營養源，

進而達到降低CO2危害和淨化水質等多邊效益。  

4.國外鋼碴水泥應用技術已相當成熟，諸如美國、日本、中國大陸及加拿大等，

且已朝向海洋生態保護及二氧化碳固定化技術方面進行研究發展，是極具關鍵

性的研究課題，的的確確是值得我國效法的。  

5.若以「鋼碴水泥」技術作為關鍵技術研發之課題，並朝海洋生態保護發展，首

先需結合國內鋼鐵公會、環境工程、土木工程、化學工程等專業領域人才，研

發製造鋼碴水泥，再結合海洋學、地球化學、水產學、農業學等方面的專家聚

合一起共同朝海洋生態保護研究，組成跨科學領域的組織，始能達到實用化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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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防制 

光電業沸石轉輪焚化系統效率提升實

廠改善案例 

張豐堂*、沈克鵬**、粘愷峻***

陳見財***、林華宇****、陳良棟**** 
 

摘    要 

光電產業揮發性有機廢氣(VOCs laden air)之排放濃度及風量普遍高於半導體

業，其中又以次世代之 TFT-LCD 面板製造製程為最大 VOCs 排放來源。國內

TFT-LCD 面板製程之 VOCs 廢氣最常使用沸石濃縮轉輪搭配熱焚化爐處理，處理

技術也隨業者經驗累積及設備精進而日益提昇，然對於許多新興製程的使用，陸續

產生系統效率穩定性降低的不明原因。本文主要探討光電業中 TFT-LCD 面板製程

之 VOCs 廢氣沸石濃縮轉輪處理系統面臨效率問題，藉由工業局污染防制輔導資

源，結合業者及承包商經驗，共同找出效率降低原因，並提出具體改善方案，終至

恢復沸石濃縮轉輪處理系統原有期望效率，解決業者問題，並同時協助業者調整操

作參數，有效降低系統燃燒爐之瓦斯用量，節省燃燒費用，將此改善流程及方法提

出，期提供給相關業者做為參考案例。  

【關鍵詞】VOCs 、沸石濃縮轉輪處理系統、效率提升、TFT-LCD  

*華懋科技公司  副總經理  

**工研院環安中心  經理  

***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綠色技術發展中心  工程師、資深經理  

****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  秘書、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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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國內高科技產業所產生之污染日趨嚴重，行政院環保署在民國 88 年公布「半

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並於 92 年度進行修正；同時也針對光電

產業研訂「光電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草案。現階段由於光電產業  VOCs

之排放濃度及風量都普遍高於半導體業，其中又以 TFT-LCD 面板製造製程為 VOCs

之最大排放量製程。以半導體及光電業之廢氣特性而言(低濃度、高風量)，目前國

內最常使用之處理方法為沸石濃縮轉輪焚化及流體化床活性碳處理系統為主，而沸

石濃縮轉輪焚化系統所佔比例最高( 約 80%)，此一技術已於國內發展近十年，於

國內應用相當普及，處理技術也隨業者經驗累積及設備精進而日益提昇，然而對於

許多新興製程的使用，部分業者也面臨效率不明原因降低的問題。經濟部工業局為

協助業者因應環保法令管制趨勢，於 92 年度「環保輔導計畫」深入輔導專案，選

定 1 家遭遇沸石濃縮轉輪處理系統效率降低之高科技光電業者(A 廠)，協助改善處

理設備效率及降低操作成本，雖法令尚未正式公告，但業者希望以最高標準自我期

許，以因應未來日趨嚴格的法令趨勢。  

二、製程概況 

本案例之光電業者為國際知名大廠，主要產品屬於 TFT-LCD。LCD 是屬被動

發光式，市場上應用到的 LCD 主要有 TN、STN 及 TFT 三種，A 廠之產品是屬於

TFT。TFT-LCD 製造過程中，玻璃基板需經多次「清洗 薄膜 光阻塗佈 曝光

顯影 蝕刻 光阻剝離 洗淨」步驟，始完成陣列基板製造，所得之陣列基板再與

彩色濾光片結合，進行後段面板組裝、裝填液晶、測試等步驟後，方完成 TFT-LCD

成品；TFT-LCD 各製程中所產生之廢氣來源與 STN/TN-LCD 類似，但排放量較大。 

 

 

三、VOCs 產生源及廢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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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LCD 製程 [1、2]所排放之污染物主要包括 VOCs、無機酸氣及毒性或爆炸性

氣體，本次改善是以 VOCs 為主要對象，廢氣特性屬低濃度、高風量，與半導體業

相似。A 廠主要產生 VOCs 之污染源為黃光區及機台清洗等製程，業者常使用之主

要化學物質如表 1，而主要的 VOCs 種類為異丙醇(IPA)、丙酮(acetone)、丙二醇單

甲基醚(PGME)、丙二醇單甲基醚酯(PGMEA)四種有機溶劑，也是光電業最常用的

主要溶劑之一，處理前之廢氣濃度約 350-450ppm。  
 

表 1  光電製造業常使用有機溶劑之相關特性  

溶劑品名  化學式  

物

理  
狀

態  

密度  
(g/mL) 

沸點

(℃)

自燃

溫度

(℃)

作業環

境容許

濃度  
(ppm) 

AALG[3]

(g/m3) 備註  

甲醇  CH3OH 液  0.792 64.5 385 200 3,010 F、T 

異丙醇  (CH3)2CHOH 液  0.786 82.4 399 400 19,600 F、T 

丙酮  (CH3)2CO 液  0.791 56.2 465 750 －  －  

PGMEA C6H12O3 液  0.957 146 333 200 3,300* F、T 

PGME C4H10O2 液  0.915 120 286 100 1，500* F、T 

HMDS C6H19NSi2 液  0.772 399.2 －  －  －  －  

乙酸丁酯  CH3CO2C4H9 液  0.883 126 －  150 2,400* F、T 

DMSO (CH3)2SO 液  1.095 189 215 －  －  －  

MEA CH3(CH2)2N
H2 液  1.018 172 410 3 25* F、T 

BDG C8H18O3 液  0.904 231 95 －  －  F、T 
1.作業環境容許濃度三百分之一 ; AALG: ambient air level goal; F：可燃性；T：毒

性。  
 

四、VOCs 廢氣處理現況 

TFT-LCD 製程之 VOCs 污染物可分為高沸點與低沸點兩類，A 廠為避免高沸

點水溶性 VOCs(去光阻剝離液 stripper：MEA、DMSO、BDG)進入沸石濃縮轉輪處

理系統處理，易造成轉輪活性吸附位(adsorption sites)堵塞，因高沸點不易脫附，

直接影響系統處理效率及設備壽命，因此已採行分流後冷凝再回收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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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廠之 VOCs 主要污染防制設備為沸石濃縮轉輪處理系統搭配焚化爐  (圖 1)，

原始設計風量為 600SCMM，系統運轉已 5 年，原設備規劃之效率為第 1 年＞95%，

而至第 5 年仍＞90%；剛設置完成時其去除效率均達 95%以上，但經運轉三年後至

改善前之系統效率約 70-80%間，效率明顯低於期望值(90%)。A 廠另一套備用系統

為固定床活性碳設備。  

 

 

 
 

 

圖 1  A 廠 VOCs 廢氣沸石濃縮轉輪處理系統圖  

資料來源：A 廠提供  
 

五、系統改善過程 

本改善案例，藉由經濟部工業局「環保技術輔導計畫」之深入輔導專案進行

協助；輔導改善期間由輔導單位與工廠共同討論提出完整之改善流程(圖 2)，並邀

請相關研究單位以及系統製造商等共同協助，改善 VOCs 沸石濃縮轉輪處理系統效

率不佳的問題，以下彙整改善過程及所得成果，進行詳細說明。  

A 

靜壓調整：  
-5 至-27(mmWG) 

B 

C

D

【A、B、C、D 為 CEMs 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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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沸石濃縮轉輪處理系統效率提昇改善流程  

 

1.工廠問題瞭解及診斷  

A 廠主要面臨之問題及改善目標包括：  

(1)沸石濃縮轉輪處理系統效率不佳(70%-80%)，希望改善目標為系統效率達 90%

以上。  

(2)系統燃燒爐(Incinerator ; Oxidizer )之瓦斯耗用量過大，希望可以降低瓦斯耗用

量，以節省操作成本。  

與業者現場討論後，研判可能影響 VOCs 處理系統效率因素如下：  

(1)TFT-LCD 製造過程中產生大量有機粉塵 (organic powders) ，呈黃色之粉末

物，此黃色粉末係 TFT-LCD 業 VOCs 排放管道共同之現象，但均不知其來源

與特性及是否會影響沸石之吸附特性，雖然這些粉末大部份在進入沸石濃縮輪

箱前端由濾網(pre-filter)過濾下來，但仍有部份穿過前濾網而進入沸石濃縮轉

輪管道(channels)內，因此需進一步瞭解粉末是否影響沸石之吸附效率。  

(2)以往設備商協助光電業進行 VOCs 防制設備設計時，由於光電業者各廠之有機

溶劑使用種類會因不同之產品需求而有所差異，也因為這些配方多數為國外業

者之機密，因此在 VOCs 成分資訊不完整的情況下，往往都只能針對四大主要

VOCs 成分(IPA、丙酮、PGME、PGMEA)進行考量，也造成相似製程即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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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處理方式，卻會產生不同之處理結果。因此對於製程所產生 VOCs 之種類

及濃度需進一步瞭解。  

(3)由於工廠系統已運轉 5 年，接近廠商當初承諾保證期限，因此對沸石轉輪本

身之物理特性及對各種 VOCs 之處理效率是否有老化現象需進一步瞭解。  

(4)A 廠 VOCs 處理系統之設計包括經沸石轉輪之主要廢氣管道及未經沸石轉輪

緊急事故之旁通管道，若有未經處理之廢氣洩漏通過，將直接影響廢氣之排放

濃度，因此需進一步確認製程廢氣於正常操作下，皆經主要廢氣管道由防制設

備處理後排放。  

2.提出改善方向及檢測協助  

在系統效率提昇改善部分藉由工業局「環保技術輔導計畫」深入輔導專案，

委託工研院及承包商協助 A 廠進行對製程產生之黃色粉末(如圖 3)、沸石濃縮轉

輪處理系統效能、沸石吸附劑表面特性與堵塞物成分進行檢測，並配合電子顯

微鏡 (SEM)進行沸石表面狀態判讀，以確實瞭解及釐清系統效率降低之問題所

在。檢測內容規劃重點如下：  

(1)濾網粉末物分析：目的為瞭解製程所產生黃色粉末之組成，解析可能之產生

源。分析項目包括以感應偶合電漿質譜儀 (ICP-MS)分析無機物之組成，以瞭

解結垢物是否含有金屬成分；以熱裂解氣相層析質譜儀(PGC-MS)分析有機物

之組成，以瞭解結垢物是否為高分子有機物。  

A.ICP-MS 取 樣 分 析 方 法 ： 取 約 0.1g 沸 石 吸 附 劑 ( 濾 網 粉 末 物 約 取

0.01g)，加 入 5mL HNO 3  (55%)與 2mL HF(40%)萃 取 液 (濾 網 粉 末 物 為

0.2mL)， 以 80psi(濾 網 粉 末 物 為 100psi)微 波 消 化 10 分 鐘 ， 冷 卻 後

以 去 離 子 水 稀 釋 至 10mL，此 稀 釋 液 再 取 1mL 以 去 離 子 稀 釋 至 100mL

後 以 ICP-MS 分 析 。  

B.PGC-MS 取 樣 分 析 方 法 ： 以 合 金 片 將 濾 網 粉 末 物 樣 品 包 覆 ， 以 高 周

波 方 式 瞬 間 加 熱 粉 末 物 至 設 定 溫 度 (本 樣 品 裂 解 溫 度 為 590℃ )，再 使

用 N 2 氣 將 揮 發 或 裂 解 出 之 有 機 物 導 入 PGC-MS 進 行 定 性 分 析 。  

(2)廢氣處理系統效能分析：目的為瞭解沸石濃縮轉輪對各種 VOCs 污染物吸附與

脫附能力，判斷現有操作條件是否足以有效吸脫附各種 VOCs 污染物，廢氣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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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GC-MS 分析包括沸石轉輪入口及出口之濃度。其取樣分析方法係於 A 廠之

沸石轉輪入口、沸石轉輪脫附出口與排放管道等採樣位置，以 Canister 不銹鋼

採樣筒連續採集 8 小時 VOCs 廢氣，並以 GC-MS 分析樣品。  

 

 
 

 

 

 

 

 

 

 

 

 

圖 3  A 廠 VOCs 濃縮轉輪焚化系統之前過濾器  

 

 (3)沸石吸附劑表面特性與堵塞物成分分析：目的為瞭解沸石轉輪縱深各位置之

吸附劑特性，分析是否有污染物質堵塞吸附劑孔隙影響其吸附能力，再佐以

VOCs 廢氣分析結果，與處理系統操作資料，評估可能影響系統處理效率之原

因。分析樣品是以縱深鑽取沸石濃縮轉輪上之沸石吸附劑，將新、舊沸石吸附

劑(分前、中、後三段)，分析各區段之表面特性、熱重脫附損失分析(TGA)、

GC-MS 分析、ICP-MS 分析，沸石轉輪取樣表面及樣品如圖 4 所示。  

A.沸 石 吸 附 劑 之 表 面 特 性 分 析 ： 由 原 廠 提 供 新 沸 石 吸 附 劑 及 A 廠 提 供

暨 有 之 舊 沸 石 吸 附 劑 (分 前 、 中 、 後 段 三 樣 品 )， 分 析 方 法 主 要 參 考

ASTM D3663，使 用 BET 分 析 儀 (Micromeri t ics  ASAP 2010)分 析 表 面

特 性 。  

氣流  

黃色粉末結晶  



60 光電業沸石轉輪焚化系統效率提升實廠改善案例 

B.TGA 分 析 方 法 主 要 參 考 JISK1474，熱 脫 附 氣 體 為 氮 氣，熱 脫 附 溫 度

由 室 溫 上 升 至 800℃， 熱 脫 附 氣 體 自 底 部 通 過 沸 石 吸 附 劑 樣 品 ， 並

量 測 其 重 量 變 化 。  

C.GC-MS 取 樣 分 析：分 析 方 法 主 要 參 考 USEPA  Method 8260；以 CS2

震 盪 萃 取 沸 石 吸 附 劑 樣 品 ， 定 性 與 半 定 量 分 析 萃 取 液 內 所 含 有 機 物

成 分 進 入 GC-MS 分 析 。  

 

 

 

 

 

 

 

 

圖 4  A 廠 VOCs 沸石轉輪取樣表面(左)及樣品圖(右) 

 
(4)電子顯微鏡(SEM，5,000 倍)，有助分析陶瓷纖維及沸石粉末之分布狀態。  

另一方面，建議 A 廠分別對系統中 4 個點之真實濃度進行檢測，以確知系

統廢氣流向問題，包括轉輪入口處、轉輪出口處、二次側風車(非偶合旁通風管)

及煙囪排放口等(圖 1 之 A、B、C、D)，業者擬以 THC 之自動連續監測方式進

行廢氣流向確認工作。  

在節省操作成本方面，由於業者為提高 VOCs 之去除效率，其燃燒爐之瓦

斯耗用量過大，因此須從檢討相關設備之操作參數著手。   

3.檢測結果判讀  

(1)沸石吸附劑之 ICP-MS 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  

 

 

 

前段(吸附端) 中段  後段  

檢測沸石樣品

φ：50mm、d：400mm 

沸石轉輪表面  

縱深取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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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沸石吸附劑各樣品之 ICP-MS 分析結果(單位：ppb) 

元
素  

新沸石吸
附劑  

舊沸石吸附劑
前  

舊沸石吸附劑
中  

舊沸石吸附劑
後  粉末物  

Li 1.96 2.96 2.06 2.36 -- 
Be -- 0.006 0.024 0.009 -- 
B 81.3 91.3 76.3 85.3 2.8 
Na 255 815 565 475 12 
Mg 1,793.9 2,993.9 1,593.9 2,093.9 14.9 
Al 6,582 5,682 3,382 6,182 31 
Si 5,090 7,190 5,690 5,590 -- 
K 120 110 80 110 0 
Ca 457 587 397 477 -- 
Sc 0.41 0.48 0.39 0.34 -- 
Ti 33.39 26.39 29.39 36.39 0.3 
V 0.47 0.86 0.46 0.59 -- 
Cr -- -- -- -- -- 
Mn 3.2 5.5 3.3 4.5 0.04 
Fe 107 127 107 127 3 
Co -- 0.048 0.001 0.003 -- 
Ni 0.34 0.2 0.28 0.33 0.35 
Cu 0.63 0.08 0.22 0.31 0.08 
Zn 1.1 0.1 0.1 0.2 -- 
Ga 0.737 0.777 0.657 0.817 -- 
Ge 0.05 0.1 0.06 0.08 -- 
As 0.17 0.19 0.17 0.16 -- 
Se -- -- 0.02 -- 0.12 
Br 0 1 1 0 0 
Rb 0.754 0.344 0.284 0.614 0.007 
Sr 12.75 10.75 10.75 13.75 -- 
Y 0.2073 0.2373 0.1373 0.1673 -- 
Zr 8.15 8.65 7.35 9.55 -- 
Nb 0.11 0.1 0.1 0.14 -- 
Mo 0.647 0.507 0.317 0.347 -- 

資料來源：A 廠實際檢測值。  

  

由表 2 分析結果判讀，在採集 A 廠既有轉輪(舊)樣品與原廠同一型態新

沸石做為對照組，以 ICP-MS 之分析結果可得知：  

A. 基 本 上 A 廠 之 既 有 轉 輪 ( 舊 ) 並 無 大 量 其 他 元 素 污 染 之 可 能 現 象 發

生 。  

B. 以 新 沸 石 濃 縮 轉 輪 原 有 組 成 而 言 ， 係 含 60-70% (wt) 之 陶 瓷 纖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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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amic f iber)，為 一 蜂 巢 狀 成 形 基 材 (substra te)，而 另 外 30-40%(wt)

則 是 沸 石 粉 末 長 晶 附 著 於 基 材 上 ， 其 主 要 成 份 為 Si  及  Al， 由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新 、 舊 沸 石 在 主 要 成 分 上 並 無 明 顯 劇 烈 之 變 化 ， 因 此 判

斷 沸 石 結 構 組 成 未 受 明 顯 之 影 響 。  

(2)沸石吸附劑之 GC-MS 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沸石吸附劑各樣品之表面特性分析結果  

樣品編號  定性與半定量結果  

新沸石吸附劑  

Toluene，  33.34mg/Kg、Ethylbenzene，  457.60mg/Kg 
p-xylene，  62.71mg/Kg、Styrene，  11.48mg/Kg 
1，3，5-Trimethylbenzene，  2.36mg/Kg 
Hexamethyl cyclotrisiloxane，  約 77mg/kg 
Octamethyl cyclotrisiloxane，  約 54mg/kg 

舊沸石吸附劑

前  
Toluene， 1.64mg/Kg、PGME， 約 26mg/Kg、PGMEA， 約

148mg/Kg 
舊沸石吸附劑

中  
Toluene， 1.98mg/Kg、PGME， 約 42mg/Kg、PGMEA， 約

145mg/Kg 
舊沸石吸附劑

後  
Toluene， 1.71mg/Kg、PGME， 約 56mg/Kg、PGMEA， 約

150mg/Kg 
資料來源：A 廠實際檢測值。  

 

從表 3 之分析結果判讀：  

A.在 新 、 舊 的 沸 石 吸 附 劑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在 新 沸 石 上 尚 有 原 始 殘 於 沸

石 表 面 上 數 種 殘 留 化 合 物 ， 除 了 苯 乙 烯 (Styrene)為 有 害 於 沸 石 本 身

之 聚 合 物 外 ， 其 他 對 其 吸 附 效 率 均 無 影 響 ， 且 在 其 他 在 使 用 後 (舊 )

沸 石 吸 附 劑 上 均 未 發 現 有 被 污 染 的 情 形 。  

B.新 沸 石 轉 輪 上 殘 留 之 有 機 化 合 物 成 份 係 沸 石 轉 輪 製 造 後，以 400-500 

℃ 烘 烤 而 未 完 全 揮 發 之 殘 留 成 份 以 及 與 大 氣 接 觸 後 ， 沸 石 飽 和 吸 附

之 大 氣 中 VOCs，但 這 些 成 份 經 使 用 後，將 會 於 轉 輪 再 生 時 脫 附 掉 。 

C.舊 沸 石 吸 附 位 置 表 面 所 殘 留 之 VOCs 為 甲 苯 、 PGME 及 PGMEA， 為

原 TFT-LCD 製 程 所 產 生 之 主 要 VOCs 廢 氣，並 無 檢 測 出 其 他 成 份 反

應 。 其 中 ， PGME 與  PGMEA 為 光 阻 製 程 之 光 阻 稀 釋 劑 成 份 ，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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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高 於 100oC 沸 點 物 質 ， 但 以 沸 石 之 特 性 ， 可 以 大 量 且 高 效 率 對 此

二 化 合 物 進 行 吸 、 脫 附 。  

(3)沸石吸附劑之表面特性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沸石吸附劑各樣品之表面特性分析結果  

樣品編號  
特性  新吸附劑  舊吸附劑  

前段  
舊吸附劑  

中段  
舊吸附劑  

後段  
比表面積(m2/g) 
BET surface Area 159.3766 131.8773 107.6904 143.1208 

比表面積(m2/g) 
Langmuir surface Area 212.6624 176.6453 141.4459 191.0890 

微孔體積(cm3/g) 
MP-Method 0.058823 0.0787 0.076245 0.030366 

中孔體積(cm3/g) 
BJH Desorption 0.125929 0.107486 0.130378 0.130968 

巨孔體積(cm3/g) 
BJH Desorption 0.032210 0.020543 0.021826 0.019643 

資料來源：A 廠實際檢測值。  

 

從表 4 之分析結果判讀：  
從比表面積之分析結果可得，相較於新的沸石吸附劑，既有的舊沸石吸

附劑其比表面積皆有下降的趨勢，若以前、中、後段分別與新品比較，於使

用後，比表面積分別降到約 83%(前)、67%(中)、90%(後)，其中以中間段降低

幅度最大。因此，研判可能已有部分聚合物堵塞於沸石孔洞中，但此衰減率

為沸石因聚合物堵塞而老化之正常現象，若會影響去除效率則須更換轉輪或

將轉輪作高溫(300oC)再生活化。  

(4)電子顯微鏡分析判結果 [4] 

輔以電子顯微鏡( SEM，5,000 倍)，分析沸石表面，其陶瓷纖維及沸石吸

附劑粉末之分布狀態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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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電子顯微鏡分析沸石表面陶瓷纖維及沸石粉末之分布狀態圖  

 

(5)沸石吸附劑之 TGA 分析  
 
 

 

圖 6  新沸石吸附劑之 TGA 圖譜  
    

陶瓷纖維

沸石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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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舊沸石吸附劑前段之 TGA 圖譜  

 

 

圖 8  舊沸石吸附劑中段之 TGA 圖譜  
 

 

圖 9  舊沸石吸附劑後段之 TGA 圖譜  
 說明：圖 6 至圖 9 資料來源為 A 廠實際檢測值。  



66 光電業沸石轉輪焚化系統效率提升實廠改善案例 

從圖 6-9 之 TGA 分析結果判讀：  

A.由 四 個 樣 品 進 行 熱 重 分 析 (TGA)後，在 溫 度 高 於 600℃ 以 上 時，顯 示

結 果 均 相 當 ， 使 用 前 ( 新 ) 沸 石 於 200℃ 以 下 時 之 重 量 累 積 下 降 率

Delta  Y(3.0355%) ， 遠 高 於 使 用 後 ( 舊 ) 之 Delta  

Y(1.4498%-1.6685%)，此 結 果 是 因 為 使 用 後 之 轉 輪 已 在 180 –  200℃

溫 度 下 進 行 線 上 之 連 續 再 生 ， 以 及 新 轉 輪 有 部 分 原 始 殘 留 之 VOCs

脫 附 出 來 所 導 致 。  

B.使 用 後 (舊 )中 段 沸 石 轉 輪 在 400-700℃ 溫 度 區 間 之 熱 重 下 降 率 Delta  

Y (1 .7%)遠 高 於 新 及 使 用 後 之 前 、 後 段 舊 轉 輪 Delta  Y(1%)， 由 此 結

果 可 得 ， 沸 石 內 之 微 孔 洞 可 能 有 聚 合 物 殘 留 其 中 ， 因 一 般 聚 合 物 (如

MEA，  S tyrene. . )於 350℃ 以 上 可 斷 鍵 而 去 除 之，其 中 又 以 吸 附 之 中

段 沸 石 殘 留 量 最 高 。  

(6)濾網粉末物之 PGC-MS 分析  

從圖 10 之 PGC-MS 分析結果顯示，黃色粉末物主要裂解產物為 phenol、

methylphenol、dimethylphenol 與含氮的裂解產物，且由廠方經驗表示，黃色

粉末若經陽光曝曬則會呈現粉紅色粉末狀態，初步研判應為光阻劑 polymer

成分。  

 

 

 

 

 

 

 

 

 

 

圖 10  濾網粉末物 PGC-MS 分析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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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A 廠實際檢測值。  

(7)VOCs 廢氣採樣分析結果  

 

表 5  VOCs 廢氣採樣分析結果(輔導改善前) 

化合物英文名稱  化合物中文名稱  入 口 端

(ppb) 
脫 附 量 測

(ppb) 
出 口 端

(ppb) 
Acetone 丙酮  27,503.3 78,432.2 1,362.5 

2-Propanol, 1-methoxy- 丙 二 醇 單 甲 基 醚

(PGME) 19,741.0 48,535.3 6,396.3 

Isopropyl Alcohol 異丙醇 (IPA) 1,507.9 26,066.2 47.9 

Acetic acid, butyl ester 乙酸正丁酯 (BA) 363.7 12,473.8 13.2 

1-Methoxy-2-propyl 
acetate 

丙二醇單甲基醚酯

(PGMEA) 3,685.4 7,030.6 1,197.1 

Ethanol 乙醇  202.9 3,312.5 35.6 

2-Propanol, 1-butoxy- 2-丁氧基 -2-丙醇  ND 2,959.5 ND 

Dimethyl sulfide 二甲基硫  62.7 786.6 13.3 

Silanol, trimethyl- 
三 甲 基 矽 醇

(HMDS 衍生物 ) 19.0 657.0 13.1 

1,4-Dioxane 二氧陸圜  ND 363.9 ND 

Toluene 甲苯  23.5 230.4 2.9 

Acetaldehyde 乙醛  14.4 184.2 13.3 

2-Butanone 丁酮 (MEK) 23.6 100.3 4.1 

Butane 丁烷  9.4 64.1 26.3 

Silane, fluorotrimethyl- 氟 三 甲 基 矽 烷

(FSiMe3) ND 28.9 ND 

資料來源：A 廠實際檢測值。  
註 1:單位換算(1 ppm= 1,000 ppb) 
註 2:分析濃度小於 0.5 ppb 則值僅供參考  
註 3:樣品若無標準品則以半定量方式計算濃度  
註 4:本表所列勞工容許濃度標準、嗅味相關資料僅供參考，詳細內容請參閱勞

委會、環保署、美國工業衛生師協會、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與其他相關資

料庫。  

 

從表 5 之 VOCs 系統效能分析結果判讀：  

A.由 此 分 析 出 來 的 化 合 物 ， 經 與 業 者 相 關 製 程 廢 氣 特 性 比 對 吻 合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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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知 VOCs 之 來 源 以 黃 光 區 及 清 洗 機 台 為 主 (去 光 阻 機 台 之 去 光 阻 剝

璃 槽 廢 氣 已 分 流 至 冷 凝 回 收 ， 因 此 分 析 報 告 中 無 去 光 阻 劑 之 成 份 )。

其 中 IPA 及 Acetone 主 要 為 清 洗 製 程 產 生、PGMEA /  PGME 為 光 阻

劑 之 稀 釋 劑 ， 而 三 甲 基 矽 醇 (HMDS 衍 生 物 )為 光 阻 劑 之 加 強 粘 著 劑

(adhensive)  HMDS 衍 生 物 。  

B.以 光 電 業 主 要 四 種 化 合 物 而 言，各 成 分 之 去 除 效 率 實 測 結 果 以 IPA > 

Acetone>PGME>PGMEA，此 現 象 有 違 理 論 上 高 矽 鋁 比 沸 石 轉 輪 對 於

特 定 VOCs 去 除 效 率 高 低 順 序 為 PGME>PGMEA>IPA>Acetone[ 5 ]，因

此 推 斷 必 有 其 他 系 統 上 之 因 素 (如 洩 露 )而 影 響 總 合 去 除 效 率 。  

(8)A 廠對系統 4 個點之實測結果  

檢測結果如圖 11、12 所示，並請參考圖 1 之 A、B、C、D 檢測點位置，

A 表示入口 VOCs 濃度、B 表示煙囪出口 VOCs 濃度、C 表示轉輪箱出口 VOCs

濃度、D 表示非偶合平衡風管 VOCs 洩漏濃度、E 表示整體處理系統效率

(EA-EB/EA)、F 表示濃縮轉輪之處理效率(EA-EC/EA)。  

由結果顯示，系統整體處理效率於改善前僅約 60%-80%，但濃縮轉輪之

處理效率卻相當高(＞95%)，再配合非偶合平衡風管之 VOCs 洩漏濃度檢測發

現濃度相當高，因此研判此系統於平衡風管恐有未經處理之高濃度 VOCs 旁

通洩漏，而影響整體處理系統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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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THC 之自動連續監測效率統計圖(1)(資料來源：A 廠實際檢測值) 

 

圖 12  THC 之自動連續監測效率統計圖(2) (資料來源：A 廠實際檢測值) 

 

(9)綜合討論  

綜合上述分別對製程產生之黃色粉末、沸石濃縮轉輪處理系統效能、沸

石吸附劑表面特性、電子顯微鏡，以及業者對系統中 4 個點之真實濃度進行

檢測，歸納出下列結論：  

A.案 例 廠 所 產 生 之 VOCs 製 程 廢 氣 除 了 去 光 阻 機 台 之 去 光 阻 剝 璃 槽 廢

氣 已 另 外 分 流 至 冷 凝 回 收 ， 其 他 則 以 黃 光 區 及 清 洗 機 台 為 主 。 其 中

IPA 及 Acetone 主 要 為 清 洗 製 程 而 來 ， PGMEA /  PGME 為 光 阻 劑 之

稀 釋 劑，而 三 甲 基 矽 醇 (HMDS 衍 生 物 )為 光 阻 劑 之 加 強 粘 著 劑 HMDS

衍 生 物 ， 高 沸 點 物 質 已 分 流 處 理 ， VOCs 廢 氣 並 無 其 他 特 殊 成 分 。  

B.黃 色 粉 末 判 定 應 為 光 阻 劑 polymer 成 份 所 產 生，雖 會 穿 透 前 過 濾 器，

附 著 於 沸 石 轉 輪 表 面 ， 但 由 新 、 舊 沸 石 主 要 成 份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舊

有 沸 石 在 主 要 成 份 上 並 無 明 顯 劇 烈 之 變 化 ， 且 並 無 遭 受 有 害 元 素 污

染 之 現 象 發 生 ， 雖 可 能 有 部 分 聚 合 物 堵 塞 於 沸 石 孔 洞 中 ， 但 此 衰 減

率 為 沸 石 微 孔 因 聚 合 物 聚 合 堵 塞 而 老 化 之 正 常 現 象 ， 因 此 判 斷 沸 石

D B F E

平衡風管洩漏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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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 組 成 未 受 明 顯 影 響 ， 且 由 效 率 檢 測 佐 證 ， 雖 然 轉 輪 操 作 已 5 年

多 ， 但 是 並 未 影 響 轉 輪 本 身 應 有 之 效 率 。  

C.各 成 份 之 去 除 效 率 實 測 結 果 以 IPA > Acetone>PGME>PGMEA，此 現

象 有 違 理 論 上 高 矽 鋁 比 沸 石 轉 輪 對 於 特 定 VOCs 去 除 效 率 高 低 優 先

順 序 為 PGME>PGMEA>IPA>Acetone， 應 有 系 統 上 其 他 非 沸 石 轉 輪

本 身 之 因 素 而 導 致 此 現 象 發 生 。  

D.整 體 處 理 系 統 於 改 善 前 僅 約 60%-80%之 處 理 效 率 ， 但 濃 縮 轉 輪 之 處

理 效 率 卻 相 當 高 (＞ 95%)，再 配 合 非 偶 合 平 衡 風 管 之 VOCs 洩 漏 濃 度

檢 測 發 現 濃 度 相 當 高 ， 因 此 研 判 此 系 統 於 非 偶 合 平 衡 風 管 有 未 經 處

理 之 高 濃 度 VOCs 旁 通 洩 漏 ， 而 影 響 整 體 處 理 系 統 效 率 。  

4.具體改善方案  

(1)系統效率改善方法  

工廠從系統非偶合平衡風管之靜壓控制調整，加大二次側風車之控制靜

壓值設定，直至非偶合平衡風管微量逆(回)流為止，避免未處理的 VOCs 旁通

洩漏至排放煙囪，影響整體系統之效率。  

(2)節省瓦斯用量，降低操作成本  

工廠依統操作情形調整脫附溫度、調整脫附風車頻率(加裝變頻器)、轉輪

濃縮倍比及轉輪轉速。當調小脫附風量時並適度提高脫附溫度及調低轉輪轉

數，並將其相關操作參數紀錄，建立在達到法規標準前提下最佳化及最經濟

之操作條件，作為未來不同狀況之操作依據。  

5.改善成效檢討  

(1)系統效率改善成效  

A. 工 廠 調 整 二 次 側 風 車 之 控 制 靜 壓 值 由 -5mmWG 逐 漸 降 到

-27.0mmWG 後 (調 整 點 參 考 圖 1)， 可 達 到 微 量 逆 流 效 果 ， 避 免 未 處

理 廢 氣 藉 由 平 衡 風 管 彙 流 至 主 要 迴 路 ， 影 響 實 際 處 理 效 率 之 判 讀 ，

此 時 全 系 統 之 VOCs 去 除 效 率 上 升 至 92％ 以 上 ， 符 合 90%以 上 預 期

目 標 ， 相 關 靜 壓 值 與 效 率 資 料 請 參 考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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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側風車靜壓 

(mmWG) 

處理效率 

(％) 

轉輪效率 

(％) 

風車功率 

(KW) 

-5 55.2 97.5 8 

-10 61.8 97.7 10 

-15 73.1 98.2 11 

-20 79.9 98.1 13 

-25 86.7 98.4 15 

-27 92.0 98.5 16 

二次風車靜壓與處理效率比較圖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5 -10 -15 -20 -25 -27
mmWG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KW

處理效率

轉輪效率

風車功率

  

圖 13  二次側風車靜壓與處理效率關係(資料來源：A 廠實際檢測值) 

 

B.案 例 廠 於 系 統 改 善 前 、 後 進 行 整 體 效 率 之 檢 測 (表 6)， 由 結 果 發 現

VOCs 處 理 系 統 效 率 由 改 善 前 之 70%提 昇 至 改 善 後 之 95%以 上 ， 成

功 達 到 預 期 的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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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系統 THC 檢測結果  

改善前(92/7/29) 
沸石轉輪處理前

實測值(ppm；

kg/hr) 

煙囪排放口  
實測值(ppm) 

削減率(%) 

THC 第一小時  194；4.58 89.7；1.48 67.7 
THC 第二小時  253；5.97 87.4；1.44 75.9 
THC 第三小時  226；5.34 92.9；1.53 71.3 
THC 第四小時  218；5.15 87.6；1.44 72.0 
THC 第五小時  208；4.91 93.0；1.53 68.8 
THC 第六小時  215；5.08 87.6；1.44 71.6 
THC 第七小時  210；4.96 90.5；1.49 70.0 
THC 第八小時  231；5.45 95.0；1.56 71.4 

改善後(92/9/18) 
沸石轉輪處理前

實測值  
(ppm；kg/hr) 

煙囪排放口  
實測值(ppm) 削減率(%) 

THC 第一小時  439；8.73 19.1；0.34 96.1 
THC 第二小時  338；6.72 19.9；0.35 94.8 
THC 第三小時  387；7.69 18.8；0.33 95.7 
THC 第四小時  294；5.84 17.7；0.31 94.7 
THC 第五小時  338；6.72 17.9；0.32 95.2 
THC 第六小時  419；8.33 17.4；0.31 96.3 
THC 第七小時  409；8.13 19.1；0.34 95.8 
THC 第八小時  441；8.76 22.4；0.40 95.4 
資料來源：A 廠實際檢測值  
1.改善前廢氣性質： (1)處理前：排氣溼度：2.05%、排氣溫度：22.1℃、

乾基排氣量：550.87(CMM)。  
(2)處理後：排氣溼度：2.04%、排氣溫度：104℃、

乾基排氣量：384.44(CMM)。  
2.改善後廢氣性質： (1)處理前：排氣溼度：2.37%、排氣溫度：22.8℃、

乾基排氣量：463.94(CMM)。  
(2)處理後：排氣溼度：2.44%、排氣溫度：50.4℃、

乾基排氣量：412.31(CMM)。  
 

(2)降低操作成本(瓦斯用量)改善成效  

A.廠 方 依 照 建 議 分 別 調 整 脫 附 溫 度 、 脫 附 風 車 頻 率 (加 裝 變 頻 器 )及 沸

石 轉 輪 轉 速 等 參 數 ， 並 配 合 自 動 連 續 監 測 系 統 ， 獲 得 個 別 操 作 參 數

及 瓦 斯 用 量 關 係 如 下 ：  

(A) 由 脫 附 溫 度 與 瓦 斯 用 量 比 較 結 果 （ 圖 14） 顯 示 ， 當 脫 附 溫 度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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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與 195℃ 時 ， 瓦 斯 用 量 最 省 ， 但 系 統 處 理 效 率 有 稍 降 的 趨

勢 ； 而 脫 附 溫 度 在 200℃ 時 ， 處 理 效 率 最 高 (＞ 90%)， 但 瓦 斯 用 量

也 明 顯 提 昇 ， 而 脫 附 溫 度 在 185℃ 時 ， 瓦 斯 用 量 最 高 且 處 理 效 率

最 低 ， 因 此 190℃ 及 195℃ 應 為 較 佳 的 脫 附 溫 度 。  

(B)由 脫 附 風 車 頻 率 與 瓦 斯 用 量 比 較 結 果（ 圖 15）顯 示 ， 調 整 脫 附 風

車 頻 率 將 會 影 響 轉 輪 之 濃 縮 倍 比 ， 頻 率 愈 高 ， 轉 速 愈 快 ， 濃 縮 倍

比 愈 低 ； 而 由 實 際 調 整 結 果 得 知 ， 在 風 車 頻 率 調 整 為 53 時 ， 瓦

斯 用 量 最 低 ， 濃 縮 倍 比 為 8.4 倍 ， 應 為 較 佳 之 操 作 點 。  

(C) 由 轉 輪 轉 速 與 瓦 斯 用 量 比 較 結 果 （ 圖 16 ） 顯 示 ， 轉 輪 轉 速 在

3.44RPH 時 ， 無 論 轉 輪 處 理 效 率 及 系 統 總 處 理 效 率 都 最 佳 ， 因 此

應 為 較 佳 之 操 作 點 。  

A 廠在系統調整至最佳操作條件後，瓦斯用量明顯降低(如圖 17)，表 7

為業者改善前(1-7 月份)日平均瓦斯用量及改善後(8 月份)之日平均用量統計

資料，可以明顯發現 A 廠於系統最佳化調整後，瓦斯用量明顯降低，與用量

最高月份比較(736 m3/day)，大約可以節省 20%之瓦斯用量與燃料費用。  

 
轉輪脫 
附溫度 

(? ) 
平均 0.1m3 時間 每天使用瓦斯量 

(m3) 
處理效率 

(％) 

200℃ 1 分 07 秒 37 517.2 90.7 
195℃ 1 分 10 秒 59 493.6 89.4 
190℃ 1 分 10 秒 06 497.3 88.9 
185℃ 1 分 05 秒 10 535.3 89.1 

脫附溫度與瓦斯用量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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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轉輪脫附溫度與瓦斯用量比較圖(資料來源：A 廠實際檢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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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附風車頻率

(Hz) 
每小時使用瓦斯量

(m3) 
處理效率

(％) 
轉輪處理效率

(％) 
濃縮倍比

60 27.3 88.4 98.4 5.3 
55 26.0 88.4 98.4 6.9 
53 21.4 89.5 98.6 8.4 
52 23.2 90.9 98.9 9.7 

脫附風車頻率與瓦斯用量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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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脫附風車頻率與瓦斯用量比較圖(資料來源：A 廠實際檢測值) 

 
轉輪轉速(RPH) 轉輪處理效率(％) 處理效率(％) 

3.44 98.4 89.5 
3.6 97.3 87.9 
3.7 98.2 88.5 

轉輪轉速與處理效率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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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轉輪轉速與處理效率比較圖(資料來源：A 廠實際檢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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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系統操作參數調整前、後瓦斯用量統計表  

月份  瓦斯日平均  
耗用量(m3/day) 備註  

2 660 

3 679 

4 734 

5 736 

6 705 

7 732 

系統調整前  

8 574 系統調整後  
資料來源：A 廠實際檢測值。  

 

六、結    論 

1.製程所產生黃色粉末應為光阻劑 polymer 之成分，雖有部分透過前過濾器附著於

沸石表面，但經檢測分析結果顯示，並不會影響轉輪本身之功能，且發現沸石

轉輪雖已操作 5 年以上，雖有輕微老化及孔洞遭聚合物阻塞現象，但沸石本身

的處理效率仍相當高(＞95%)，並未有明顯遭受影響的現象，也解答業者的疑惑。 

2.在經相關檢測與系統廢氣流向監測後，確認系統整體效率下降之原因，是因未

經處理之高濃度 VOCs 經非偶合平衡風管不正常旁通洩漏所造成，因此在業者

調整二次側風車控制靜壓後，已有效提昇系統整體效率，目前處理效率皆可穩

定＞90%，徹底解決業者困擾已久之問題。  

3. 在 協 助 業 者 將 操 作 參 數 最 佳 化 後 ， 已 成 功 降 低 處 理 系 統 燃 燒 爐 之 瓦 斯 用 量

(20%)。  

4.對於 TFT-LCD 製程之光電業者，普遍存在與 A 廠類似的問題，也多半無法確定

問題之癥結所在而根本改善，因此藉由本專案使業者更深入瞭解沸石濃縮轉輪+

焚化爐系統之調校及診斷方式，並逐一將系統及設備本身之問題逐一釐清，協

助業者在最經濟且正確的方向解決問題；建立此一問題處理模式，對於往後其

他具相關製程及設備之業者有相當重要之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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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法醫 

我國環境法醫之發展現況與展望 

蘇意筠*、張祖恩** 

 

摘  要 

近年來，環保先進國家為有效打擊環境污染犯罪與落實環境污染稽查工作，

正積極發展科學性之環境法醫以鑑定污染來源、時間與範圍，以作為後續污染責任

釐清、法庭訴訟、仲裁與賠償之客觀科學調查技術，使得環境法醫成為打擊環保犯

罪與執行環境污染稽查之重要利器。我國為有效打擊環保污染犯罪與落實污染稽查

工作，亦積極進行環境法醫之建置工作，以遏止各種環保不法事件之發生。本文將

介紹環境法醫之內容以及我國環境法醫之發展現況與未來趨勢供各界參考，進而促

進我國環境法醫之發展、強化環境污染稽查工作，以提供國人優質寧適之環境。  

 

 

 

 

 

 

【關鍵字】環境法醫、污染鑑定、污染稽查  

*台北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技士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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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地區具有獨特之海島型生態系，加上自然資源缺乏、天然災害頻傳以及

環境負荷沈重等因素，使得台灣地區珍貴之生態環境面臨重大的威脅。為保護台灣

地區敏感、特殊且脆弱之生態環境，有賴於環境教育之普及、政策制度之完善、污

染防治技術之強化以及污染稽查取締之落實等工作之全方位發展，以提供國人舒

適、優質之環境。  

我國已擬具環境教育法（草案），將透過學校、政府機關、事業以及團體等

途徑，建立正確之環境倫理觀念，以促使全民參與環保工作，達到預防環境問題發

生之目的；同時，政府機關亦積極訂定各式環保法令、鼓勵綠色生產以及從事各項

永續發展等預防性工作，使得環保觀念與措施無形地融入民眾生活之中；另一方

面，隨著污染控制技術不斷創新與改良，使污染物得以妥善處理而降低其對環境之

影響。然而，在先天地狹人稠之限制條件下，易造成民眾生活區域與工業區比鄰、

未保有適當之緩衝區域，甚至”家庭即工廠”等情形而影響民眾生活作息，以及近年

來在國人知識水準與所要求之生活品質不斷提昇等情況下，使得公害陳情案件有逐

年增加之情形（環保署 , 2003） [1, 2]；此外，各項環保法令之執行、污染控制與處

理設施之監督等各項環保工作，皆有賴於第一線污染稽查取締工作予以落實，而污

染稽查取締亦為民眾對於政府環保施政滿意度之主要判別依據，因此突顯環境污染

稽查取締工作在環保工作之重要性與特殊性。  

實際上，環境污染稽查取締工作往往需要耗費大量人力、物力與時間始能展

現成效。過去台灣地區因廢棄物處理容量不足，或不肖業者為節省成本而產生一連

串非法棄置廢棄物事件，常因缺乏科學性調查方法與證據下，無法有效追查出污染

來源；另一方面，環保單位在污染案件之訴訟過程中，常因缺乏科學性證據及相關

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而不予起訴，使得打擊環境污

染犯罪之公權力伸張受阻。  

為 有 效 追 查 污 染 來 源 ， 並 提 供 科 學 性 證 據 以 利 於 法 律 訴 訟 以 及 未 來 污 染 賠

償，係仰賴一科學性、系統性之調查程序予以執行，而環境法醫即以專業之科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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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行污染源鑑定、發生原因之剖析、污染特性之評估以及責任歸屬等工作，以作

為後續法律訴訟與求償之依據，故環境法醫實為環境污染稽查取締工作之重要利

器。因此，我國可參考環保先進國家積極建立環境法醫之相關工作，使污染事件之

調查、採樣、分析及鑑定等程序科學化與制度化，並輔以嚴謹之法律訴訟程序，以

利行政機關執行污染稽查取締與司法機關之判決，進而有效打擊環境污染事件之發

生與維護環境公平與正義。  

二、環境法醫之內容 

2.1 環境法醫之定義  

環境法醫（Environmental Forensics）係指一種由分析化學、大氣化學、環境

傳輸與宿命、電腦模式模擬、地質化學、毒理學、水文學、健康風險評估以及環境

法律等技術性學科所組合而成之系統性調查方法，以判定污染物之來源、洩漏時

間、分佈範圍以及潛在責任團體（Potentially Responsible Parties, PRPs），即是指

當環境遭污染時，提供作為法庭訴訟、仲裁與賠償之客觀科學調查技術  [3, 4, 5]。簡

言之，環境法醫即是一門”訴訟科學”。  

環境法醫發展距今已約 20 餘年，其最初目的為區分環境中石油碳氫化合物產

品。近年來，環境法醫已成功的發展利用各種科學技術，進行石油碳氫化合物之化

學指紋分析（chemical fingerprinting）以及污染物於環境中之傳輸與宿命模式模擬

[6]。環境法醫可針對常見之環境污染問題提供科學性解答，包括：  

• 是誰造成污染？  

• 何時發生污染？  

• 如何發生污染？(例如是意外洩漏？還是例行作業所造成？) 

• 污染範圍之大小？  

• 污染清除所需的成本為多少？   

• 相關團體之責任與賠償應如何分配計算？  

由於環境法醫係針對法庭上所辯論之各項環境爭議問題進行科學性調查，因

此必須依據各項基礎科學以建構環境法醫之調查工作。典型的環境法醫探討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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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壤及生物等環境介質中的污染物來源、傳輸、宿命以及對於人體健康與環境

之影響，含括下列領域：  

• 分析化學：化學分析技術之建議與分析結果之解析  

• 水文地質學：土壤與地下水之物理、化學與微生物特性以及對污染物之潛在

作用。  

• 大氣化學：污染物於大氣中之形成、轉換、傳輸與宿命。  

• 微生物學：各種微生物作用對污染物之影響。  

• 毒理學：污染物對於人體健康與環境生態之危害性。  

• 傳輸與流佈評估：污染物於各種環境介質中之移動、分配與轉換等評估。  

• 風險評估：透過對污染物毒性、暴露濃度與暴露等方式以評估污染物對人體

與環境潛在風險。  

• 其他：例如空照圖判讀、製程分析、統計分析以及電子犯罪調查等。  

環境法醫除需各項科學技術進行污染源鑑定之外，亦需法律、會計與保險等

專門領域之支援，以利後續法律訴訟與損害賠償等相關事宜。  

2.2 環境法醫技術簡述  

常用之環境法醫技術包括：空照圖判讀、製程分析、添加劑分析、化學指紋

分析、模式模擬以及文件調查等方式  [3, 4, 7]，茲簡述如下：  

1.空照圖判讀（aerial photography）  

空照圖判讀係經由專業人士利用特定場址之歷年空照圖與各式影像紀錄，

辨別儲油槽、明渠、排水溝、掩埋場、建築物等設施之地表排放情形，據以鑑

定污染物排放來源與時間。  

2.製程分析（manufacturing activity analysis）  

由於各產業或各廠商於生產過程中具有其獨特之製造流程、操作技術與使

用原料，使得不同事業或廠商所製造之產品與產生之廢棄物具有其事業或廠商

所特有之組成特性，可進一步作為追查污染來源之依據。一般而言，製程分析

係將環境中污染物之化學組成特徵與各廠商於製造過程所使用之原料、添加劑

以及廢棄物等特徵進行比對，輔以製造過程之標準作業程序或操作手冊，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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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釐清污染物與潛在責任團體之關聯。  

3.添加劑分析（additives analysis）  

油品與含氯有機溶劑常因個別使用目的而混入特定之添加劑，例如：高級

汽油中添加四乙基鉛（ tetraethyl-lead, TEL）以抑制引擎震爆與增加汽油辛烷值；

無鉛汽油中添加甲基第三丁基醚（methyl tertiary-butyl ether, MTBE）以增加汽

油中的氧含量以降低一氧化碳排放量；三氯乙烷（ trichloroethane, TCA）中添加

1,4-dioxane，以防止鋁、鋅、鐵等金屬表面產生腐蝕。因此，當油品或含氯有

機溶劑洩漏至環境時，可利用添加劑之獨特代表性作為污染物洩漏時間之判定

與污染源鑑定之依據  [4]。  

4.化學指紋分析（chemical fingerprinting）  

當原油洩漏時，原油中的石油碳氫化合物將因揮發、溶解、吸附、化學沈

澱、生物分解、光氧化以及傳流等風化作用之交互影響下，造成其濃度與組成

產生極大之變化而異於原始組成特性，造成判斷分析上的困難。化學指紋分析

技術係利用石油碳氫化合物經風化作用後，針對特定物種（如：飽和碳氫化合

物、PAHs、BTEX）或生物記號（biomarker）之比例仍維持固定之特性，進行

油品組成、種類篩選以及特定來源記號等分析，以有效鑑定如原油、柴油、汽

油、航空用油、船舶用油及瀝青等石油碳氫化合物之來源。若掌握充分之洩漏

資訊，更可進一步區分該污染事件係屬單一洩漏事件、連續洩漏事件或多重洩

漏事件。  

5.同位素分析（ isotopic analysis）  

石油碳氫化合物於進入環境後，將因各種風化作用使其特性（如濃度、物

種組成）異於原始特性。雖然化學指紋分析法可針對特定物種之比例進行污染

來源鑑定，但對於環境中如汽油等輕質石油碳氫化合物，將因風化作用使主要

物種迅速消失；此外，環境中重質石油碳氫化合物，則會在氣相層析儀之圖譜

上產生未分解複雜混合物，皆使化學指紋分析方法無法以特定物種之比例進行

污染源鑑定分析。另一方面，環境中所存在之污染物係由污染者排放而來抑或

因自然界各種作用所造成（如：地質特性、生物分解），並無法以傳統化學分

析方法予以釐清，造成污染源鑑定上之困難，而同位素分析法則可有效解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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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分析上所遭遇之問題。  

同位素係指原子核內質子數相同而中子數不同的核種，例如氫有三種同位

素：1H、2H 和 3H。有些同位素相當安定，不會放出輻射能而稱之為穩定性同位

素（如 2H、13C、37Cl ），可利用其作為環境污染來源鑑定之依據；有些同位素

在原子核發生蛻變時，會放出游離輻射能而稱之為放射性同位素（如 3H、14C），

可利用其作為年代測定。由於污染物因不同形成作用或製造過程而有其特定之

同位素比例，且當污染物進入環境後，污染物之同位素比例並不因蒸發、溶解

與吸附等非生物作用而改變） [8]，故可有效鑑定污染來源。至於污染物在生物

作用下，因同位素之原子量較相同原子之原子量為大而具有較大之鍵結能量（例

如：13C－O 之化學鍵能較 12C－O 之化學鍵能為高），造成生物將先破壞鍵能

較低之一般原子鍵結，留下鍵能較強之同位素鍵結，形成生成物之同位素比例

較原始污染物之同位素比例為低，剩餘污染物之同位素比例較原始污染物同位

素比例為高之情形，可評估以生物整治法（bioremediation）與自然衰減法（natural 

attenuation, NA）整治污染場址之成效。目前已有相關專家學者利用碳同位素

（13C/12C）  [9]、氫同位素（2H/1H）） [10]、氧同位素（18O/16O）  [11]、氯同位素

（ 37Cl/35Cl）  [12]以及鉛同位素（ 206Pb/207Pb）  [13]等方式分別對原油、三氯乙烯

（ trichloroethene, TCE）以及鉛等所造成之污染進行污染來源鑑定與生物整治成

效評估，並推展至 PAHs、BTEX、VOCs、MTBE、高級 /無鉛汽油以及含氯有機

溶劑等常見環境污染物進行污染來源鑑定。  

6.模式模擬  

一般常利用傳輸模式與分解模式進行污染來源與洩漏時間之推估。傳輸模

式係依據污染物進入地下環境後，利用已知或假設之水文地質條件與污染物特

性，計算污染物進入土壤或地下水之時間，進而推估污染來源及污染範圍；分

解 模 式 係 利 用 污 染 物 進 入 環 境 後 ， 因 風 化 作 用 造 成 特 定 物 種 比 例 隨 時 間 而 變

化，據以推測污染物洩漏時間。一般常作為石油碳氫化合物洩漏時間推估之分

解模式包括：Pristane/Phytane（Pr/Ph ratios）以及 BTEX ratios。  

7.文件調查  

在環境污染事件調查工作中，除了進行採樣及分析外，對於文件資料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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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調查亦相當重要。文件調查之內容包括：實驗分析紀錄、儀器校正紀錄、現

場作業紀錄、運送紀錄、通聯紀錄、影像紀錄，甚至廠商之間所開立的發票或

收據等各式電子及非電子資料，皆可透露重要資訊以作為污染調查之佐證。特

別是實驗室進行污染物之實驗分析時，常將實驗儀器設備連接至電腦以記錄原

始數據，並經由整理後產生分析報告。隨著電腦、軟體與網路等科技迅速發展，

許多資料以電子方式予以紀錄，因此在電子資料之紀錄、運算、整理及分析等

過程中，有無人為或非人為因素所造成不合理之結果為調查重點而突顯出電子

資料之蒐證分析之重要性。  

環境法醫之各種鑑定技術主要目的為鑑定污染來源、污染時間以及污染範

圍，以作為日後法庭訴訟、判決以及損害賠償之基礎與依據。為審慎確定污染

來源，於分析鑑定時應使用多種鑑定技術予以確認，同時各種鑑定技術必須獨

立執行，並將所得結果與其他鑑定技術結果進行交叉比對與各式科學性驗證，

以確定污染來源，避免因各鑑定技術未保持獨立運作，造成一旦最終鑑定結果

被推翻而引發所有鑑定技術無效之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進而影響污染來

源之追查與責任追究。  

三、我國環境法醫發展現況與挑戰 

3.1 相關單位與組織  

目前環保署並未如美國環保署專門以環境法醫與環境犯罪調查等專業技術執

行污染犯罪調查工作之犯罪執行、法醫暨訓練處  [14]，而將相關工作由各業務單位

依權責辦理，茲簡述如下：  

1.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係綜理我國環境保護相關事物，主要與環境法醫相關之單位及其工

作包括：  

(1)管制考核及糾紛處理處  

管考處主要與環境法醫有關之業務為公害糾紛處理與鑑定，包括公害糾

紛處理法規之立法與修訂以及建立公害糾紛調處裁決機構及主動紓處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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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同時積極研發及推廣如地理資訊系統、全球定位系統與遙測等鑑定技

術、建立公害鑑定技術資訊系統、環境監測系統與專家人才資料庫等，以有

效處理公害糾紛事件，其公害糾紛鑑定技術與處理經驗皆屬於環境法醫追查

污染源之範疇。  

(2)環境督察總隊  

環境督察總隊下設有北、中、南三區環境督察大隊，主要執行環境污染

源稽查 /調查、污染防治（制）執行之協調監督、事業廢棄物非法棄置場址之

污染調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緊急措施、列管及整治之協調監督事項、

協 同 環 保 警 察 取 締 環 保 犯 罪 案 件 以 及 樣 品 檢 驗 等 工 作 ， 為 實 際 執 行 污 染 調

查、取締工作之重要單位。因此，環境法醫為環境督察總隊執行污染稽查取

締之重要工具。  

(3)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管理委員會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管理委員會主要辦理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之法規建制、人員訓練，進行污染場址調查、監測、查證、公告、列管、控

管及整治等事宜，建立緊急應變處理體制與相關資訊提供，以及辦理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之追討與訴訟。因此，對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所需

之調查、污染場址整治、法律訴訟與損害賠償等處理程序，業已建立一套完

整之流程。因此，對於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案件之來源鑑定、責任歸屬與損害

賠償計算等工作，皆有賴於環境法醫據以執行而予以完成。  

(4)環境檢驗所  

環境檢驗所主要負責環境檢測業務規劃管理、檢測方法開發、技術建立、

樣品分析、訂定檢測方法、提升檢測技術能力以及確保檢測數據之品質，同

時管理公民營環境檢測機構與支援輔導各級環保機關環境檢測工作，以作為

改善污染、重大污染案件處理及施政決策等工作執行之依據，而各項檢驗技

術與方法均為建立環境法醫之重要基礎，因此環檢所為建立與執行環境法醫

鑑定技術之核心單位。  

(5)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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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保 護 人 員 訓 練 所 主 要 工 作 為 辦 理 各 級 環 保 機 關 、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事業機構以及其他環保相關團體之人員訓練，並針對各項環境保護專責

人員辦理一般專業訓練、行政效能、電腦、事業在職與證照等訓練，培育環

保專業人才以促進訂定先進之環保政策、提昇污染防治技術以及落實稽查管

制與輔導改善等工作，同時培養各式環境法醫所需之專業人才。  

(6)法規委員會  

法規委員會之主要工作為制定合乎時宜之環保法令，並提供執行環保法

律所需之法律建議及解釋，以兼顧政府公權力與人民權益。此外，由於環境

法醫為一訴訟科學，因此從最初之污染調查工作至最終之法律訴訟程序，皆

有賴於法律專業意見以確保各程序之適法性與完備性。  

除上述直接執行或參與之單位之外，如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空保處、

水保處與毒管處等單位皆設有業務所需之資料庫，而監資處亦設有環境資料

庫與環保地理資訊系統，使得各資料庫可提供環境法醫進行鑑定污染源所需

之各類資訊。  

2.內政部警政署環保警察隊  

有鑒於不肖業者及個人為牟取暴利而非法棄置廢棄物或私設棄置場所，造

成民眾健康與生態環境之危害，然而在環保人員進行稽查取締或民眾檢舉類似

案件時，常有遭業者恐嚇、威脅之情形，嚴重影響執法人員公權力之執行以及

居民生命安全；同時，環保稽察人員於稽查污染事件時因不具司法人員身分，

在污染稽查請檢警配合易失去時效性，無法及時掌握相關證據，使得查緝重大

污染及環境犯罪成效不彰。因此環保署與警政署共同合作成立環保警察隊，以

協助環保稽查人員執行環保法令、排除稽查障礙、取締違反環保法令事件等工

作，以防止與查察各式環境犯罪事件之發生。  

至於民間組織機構部分，工研院環安中心長期執行不明廢棄物非法棄置場

址以及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場址之調查與清除工作，同時建立石化業等事業之廢

棄物特性資料庫與污染源查證技術，並實際應用於污染來源查證工作，為國內

具有環境法醫能力之民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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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關法令  

目前我國環保法令對於污染申報、稽查、查證、鑑定以及損害賠償等相關工

作分別於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理法、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與公害糾紛處理法等法規中有詳細規定，茲簡述如下：  

1.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二十二條  

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者，應於規定期限內

完成設置自動監測設施，連續監測其操作或空氣污染物排放狀況，並向主管機

關申請認可…….前二項監測或檢驗測定結果，應作成紀錄，並依規定向當地

主管機關申報。  

第四十三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檢查或鑑定公私場所或交通工具空氣

污染物排放狀況、空氣污染收集設施、防制設施、監測設施或產製、儲存、使

用之油燃料品質，並命提供有關資料。  

第八十條  

空氣污染物受害人，得向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申請鑑定其受害原因；中央

或地方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查明原因後，命排放空氣污染物者立即改善，

受害人並得請求適當賠償。  

2.水污染防治法  

第十八條  

事業應採行水污染防治措施；其水污染防治措施之適用對象、範圍、條件、

必備設施、規格、設置、操作、監測、記錄、監測紀錄資料保存年限、預防管

理、緊急應變，與廢（汙）水之收集、處理、排放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管理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十條  

水污染受害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鑑定其受害原因；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

機關查明後，命排放水污染物者立即改善，受害人並得請求適當賠償。  

第七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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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水體發生污染事件，主管機關得命污染行為人，限期清除處理，屆期

不為清除處理時，主管機關得代為清除處理，並向其求償清理、改善及衍生之

必要費用。  

3.海洋污染防治法  

第六條  

各級主管機關、執行機關或協助執行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港

口、其他場所或登臨船舶、海洋設施，檢查或鑑定海洋污染事項，並命令提供

有關資料。  

第三十四條  

污染損害之賠償請求權人，得直接向責任保險人請求賠償或就擔保求償

之。  

4.廢棄物清理法  

第九條  

主管機關得自行或委託執行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檢

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檢查、採樣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或再利用

情形，並命其提供有關資料；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車持有載明廢

棄物、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理地點之證明文件，以供檢查。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理下列

事項：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率，以網路傳輸方式，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

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  

第三十七條  

事業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之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錄妥

善保存三年以上，以供查核。  

5.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定期檢測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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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品質狀況，其污染物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者，應採取必

要措施，追查污染責任，並陳報中央主管機關。 
第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場所，為下列查證工作，並

得命場所使用人、管理人或所有人提供有關資料。  

第二十五條  

污染土地關係人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防止土壤及地下水受污染污

染土地關係人因重大過失，致其土地公告為整治場址者，就各級主管機關依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條及第十六條規定支出之費用，與污染行為人負連帶清

償責任。污染土地關係人依前項規定清償之費用及依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十六

條第三項支出之費用，得向污染行為人求償。  

第四十七條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致他人受損害者，有重大過失之污染土地關係人應與污

染行為人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污染土地關係人依前項規定賠償損害時，對污

染行為人有求償權。  

6.公害糾紛處理法  

第二十四條  

調處委員會得請求有關機關協助調查證據。前項調查證據行為，非法院不

得為之者，得請求法院為之。受請求之法院，關於調查證據，有受訴法院之權。 

第二十五條  

調處委員會為判斷公害糾紛之原因及責任，得委託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其

他有關機關、機構、團體或具有專業知識之專家、學者從事必要之鑑定。其鑑

定費由政府先行支付，如經確定其中一造當事人應負公害糾紛責任時，由該當

事人負擔之，並負責返還政府。  

綜上可看出，我國空、水、廢、海洋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公害糾紛等

法規中，已要求事業單位應定期監測、檢驗、紀錄與申報其污染排放情形，有助於

主管機關掌握事業污染排放特性以及建置污染鑑定所需之環境污染物資料庫；此

外，主管機關可派員至事業機構進行污染檢查、查證與鑑定等工作，而受害者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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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主管機關進行污染鑑定，以作為後續損害賠償之依據。  

此外，素有「環境憲法」或「環保法規母法」之稱的「環境基本法」，亦於

第三十三條明確揭示中央政府應積極建立污染鑑定技術及舉證之教育訓練與研究

發展等工作，以公正客觀之科學鑑定與舉證方法處理各種環境糾紛案件。由以上說

明可得知我國在環境法醫所需之環境污染物資料庫建置以及進行污染源追查與鑑

定所需之相關法規制度已建置完備。  

3.3 當前問題與挑戰  

我國在環境法醫所需之相關環保法令已建置完備，充分賦予主管機關進行污

染鑑定所需之權利與義務。然而，在實際執行環境法醫之工作上，仍面臨諸多挑戰。

一方面，國內已發現 175 處非法棄置場址，但由於現場物證資料不齊全與蒐證困

難，且受限於國內缺乏環境污染物資料庫與先進之鑑定技術，使得污染源追查工作

受阻，而無法順利進行後續起訴與求償等事宜；此外，對於大型都市垃圾焚化爐鄰

近區域居民血液中戴奧辛濃度偏高 [15]，是否是受到焚化爐所排放廢氣所影響或是

其他因素所造成？如高雄市高度工業化都市其戴奧辛主要來源係為都市垃圾焚化

爐、醫療廢棄物焚化爐、電弧爐或是機動車輛所排放之廢氣？中石化安順廠鄰近居

民是否受該場址之影響而導致居民罹患癌症 [16]？針對民眾所關切此等與日常生活

密切相關之污染來源問題，環境法醫可提供科學性證據予以解答，但政府單位如何

能在最短時間內建立精確、有效之環境法醫體系，以迅速追查、釐清污染來源並解

除民眾心中疑慮，為目前發展環境法醫最迫切之首要問題。  

另一方面，以某加油站漏油案為例，倘若發生洩漏區域內兩座加油站在使用

同石油公司油品且皆發生儲油槽洩漏以及位於相同地下水流方向等情形下，相關單

位是否具備足夠能力，以鑑定污染來源以及分擔計算個別之污染責任與賠償金額？

另以民眾檢舉南崁舊溪遭人傾倒污染物，其污染物是否出自於某公司所有之案例觀

之，顯現出我國對於事業或廠商廢棄物組成特徵之掌握以及鑑定能力仍有不足，而

無法提出強而有力之科學證據以確定污染來源；同時，對於環保單位與某公司分別

以不同時間之樣品作為其證據，顯見在舉證過程中仍缺乏規範雙方進行採證之標準

作業程序。此外，僅以污染物之組成分析作為來源認定而未有其他獨立證據予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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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或佐證（例如：相關通聯紀錄、進出管制紀錄、監視錄影紀錄、隨車紀錄等文件

資料），對於目前無法以廢酸液之組成分析作為來源之證明情況下，將造成後續訴

訟程序之困難，亦顯示目前污染調查程序之周延性仍有待加強。綜上，可歸納出我

國在環境法醫發展之問題包括：  

1.缺乏環境法醫所需之人力與教育訓練  

在政府人力精簡與優退等方案施行下，造成環保機關人力逐漸流失，且無

法大量引進具有新穎技術之年輕人才，進而降低整體環保人力之質與量；同時

因環境法醫係屬新興發展之綜合性技術學門，國內目前屬於初步發展階段，因

此對於鑑定技術與制度設計之相關專業人才及教育訓練仍十分缺乏。此外，在

我國環保訴訟案件中，常因環保稽查人員對於法律認知有限或未依照法律程序

執行稽查取締、調查、採樣、分析及鑑定等工作，以及司法人員對於污染（物）

排放特性、調查、採樣、分析與鑑定等專業技術背景之欠缺，形成污染稽查取

締以及訴訟過程之瑕疵，而大幅降低打擊環境污染犯罪之成效，顯見環保與司

法人員對於法律及環保專業之在職教育訓練仍有待加強。  

2.缺乏先進之化學性與非化學性調查鑑定技術  

污染稽查工作仍著重於有無從事「污染行為」，即以特定污染物之排放濃

度是否超過法規標準作為認定方法，缺乏以先進之鑑定技術、儀器設備及制度

化作業流程所構成之科學性證據，以鑑定出不明或多重污染來源。同時，追查

污染源之方式仍著重於化學性調查與鑑定分析而欠缺文件調查、空照圖比對等

非化學性調查鑑定技術證據，使得當化學性鑑定分析證據無法證明污染源時，

在缺乏非化學調查與鑑定分析證明與佐證下，將造成後續訴訟過程之困難。  

3.尚未建立完備之環境污染調查、採樣與鑑定等標準作業程序  

對於環境污染事件之調查、蒐證、採樣與鑑定等程序，仍缺乏具體、完整

之標準作業程序，亦缺乏各式污染案件之操作指引，僅有參考性質之「環境保

護業務稽查督察作業參考手冊」，造成環保單位於實際執行污染稽查時無一致

性之標準流程與規範，而遭到外界質疑以及司法單位無法以此評判。  

4.外界對於環保單位污染分析結果之公信力仍有疑慮  

由於缺乏各種污染調查、採樣與分析鑑定等標準作業程序以及民眾主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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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作用下，以環保單位之檢驗分析結果作為政府相關設施所造成之污染事件或

執行事業污染稽查取締之處分依據，常遭外界批評有「球員兼裁判」之嫌，而

無法取信於民。  

5.現有各環境資料庫尚未整合以及環境污染物資料庫尚未建立  

各主管機關或業務單位皆有其特定用途之資料庫，然而各資料庫之間並未

進行資料庫之資料及介面整合與共享，且格式亦缺乏一致性，亦未與地理資訊

系統結合以提供有效資訊，造成於稽查疑似造成污染之事業時，無法同時獲得

綜合性資訊；此外，環境資料庫僅能可提供各事業或廠商有關製程之基本資料

（如製造流程、使用原料、廢棄物質與量等）以及各區域環境特性等資訊，但

仍缺乏環境污染物資料庫以提供各事業或廠商所具備之代表性或指標性污染物

資訊以及其在環境中流佈等相關資訊與特徵，而無法與污染現場之污染物特徵

進行比對以而追查污染來源，使得污染調查工作受到相當限制。  

為有效打擊環境犯罪與查緝國內非法棄置事件之發生，環保署於民國 92 年

6 月成立「環境污染物指紋資料庫推動小組」，訂定「環境污染物指紋資料庫建

置綱要計畫」，預計以三年時間完成「指紋追查環境建構」、「鑑定技術建立」

與「案例追查驗證與人員訓練」等計畫。其中，「案例追查驗證與人員訓練計

畫」更納入「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環境法醫學案例實證計畫」中 [17]，

將進行中石化安順廠污染專案調查計畫、鋼鐵冶煉業集塵灰指紋比對追蹤實例

計畫以及地下水有機溶劑污染調查等實際案例之驗證，以釐清相關疑慮與追查

相關團體之責任，並建構完善之環境污染追查、驗證與鑑定體系，滿足我國對

於環境法醫之高度期望與需求，使我國在環境污染犯罪之調查取締工作邁向新

的里程碑。  

四、我國發展環境法醫之願景與展望 

4.1 我國發展環境法醫之 SWOT 分析 

為追查國內非法棄置之來源以及釐清民眾對於環境污染事件之疑慮，國內應

儘速建立科學性之環境法醫鑑定技術，並結合相關法令制度、行政組織與人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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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施，建構一全方位之環境法醫體系，以滿足民眾對於環境污染事件迅速妥適處

理之期待性。因此，以 SWOT 分析檢視我國目前環境法醫相關鑑定技術、法令制

度、行政組織以及人力資源所存在之優勢與缺點，以及面臨之潛在發展機會與威

脅，並針對缺失與威脅提供建議與看法，以利於未來順利推動環境法醫相關工作，

遏止環境污染犯罪事件之發生，其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我國環境法醫體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弱點（Weakness） 

1.相關環保法令已建置完成，充分提供執行環境法醫

相關工作所需之法令依據。 

2.環保單位已具備處理環境污染事件所需之採樣分

析技術、環境資料庫、執行人力以及相關經驗。 

3.已納入環保署「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中，

將投注相當人力、物力及財力以積極進行建立環境

污染物指紋資料庫、鑑定技術與人才培訓等工作，

成為未來環保工作之發展重點。 

4.借由引進新穎技術與觀念以及相關訓練，可提升環

保人員之素質與激勵工作士氣，進而有效打擊環保

污染事件。 

1.目前對於污染稽查取締與鑑定仍以污染物種與濃

度作為判定之依據，缺乏先進之環境法醫技術以釐

清多重或不明污染來源。 

2.各 環 境 資 料 庫 之 間 尚 未 完 成 資 訊 共 享 與 介 面 整

合，亦缺乏污染鑑定所需之環境污染物資料庫。 

3.污染稽查取締、蒐證、採樣、分析與鑑定等流程尚

未建立嚴謹之標準作業程序。 

4.缺乏環境法醫所需之專業技術、人才與教育訓練；

同時，環保稽查人員對於稽查取締、蒐證舉證、檢

驗鑑定、移送程序、應訊交互詰問等程序之認知仍

有不足。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制定透明化、科學化與標準化之調查與鑑定程序，

有利於污染事件之追查與責任釐清，滿足民眾對污

染事件迅速妥適處理之期待性，進而維護社會公平

正義。 

2.與環境教育、政策制度與污染防治技術等措施密切

配合發展，可建構完善之優質環境，以提昇民眾對

於整體環境之滿意度。 

3.符合環保先進國家對環境議題之發展趨勢，使我國

進入高度環保科技發展國家之林。 

4.發展環境法醫技術與培育相關人才，可促進檢驗分

析、工程顧問、遙測探測及學術研究等產業之技術

升級，並與法律、會計、保險等領域異業結合，更

可提升企業與國家之競爭力。 

1.環境法醫之發展與處理速度遠不及於污染發生與

犯案手法翻新之速度，且建置完善之環境法醫體

系，有賴於相當人力、物力、財力與時間進行建置、

維護及更新，難於短時間內顯現具體成果，易使民

眾懷疑環境法醫之成效。 

2.以環保單位之鑑定分析結果作為政府環保設施污

染事件或執行事業污染稽查取締之處分依據，民眾

仍有「球員兼裁判」之疑慮。 

3.污染源追查與起訴仍以污染物化學分析結果為主

要依據，缺乏獨立之文件資料、通聯紀錄、財務狀

況等非化學性之調查工作予以配合，使得以污染物

化學鑑定分析無法證明污染來源時，難以成功起訴

之困境。 

4.由於環境法醫係屬訴訟科學，因此對於不具理工背

景 之 司 法 人 員 能 否 充 分 瞭 解 污 染 案 件 之 發 生 原

因、調查程序及鑑定結果，將影響訴訟判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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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我國發展環境法醫之願景與展望  

經由 SWOT 分析我國目前環境法醫相關工作之發展情形，針對所存在之缺點

以及面臨之威脅提出個人拙見，以期順利推動我國環境法醫制度體系之發展，包括： 

1.積極建置環境法醫相關鑑定技術與資料庫  

各式環境法醫鑑定技術與資料庫為建構環境法醫之重要基礎，因此透過積

極發展各式鑑定技術與資料庫，方能使環境法醫相關工作得以順利進行。在鑑

定技術方面，目前政府機關與民間檢測機構已具備污染物分析之能力，因此應

積極發展與建立化學指紋分析與穩定性同位素分析等先進化學性鑑定技術與設

備，以及影像判讀、遠距遙測與模式模擬等非化學性鑑定技術，以提供完整、

充分之證據；在資料庫建置方面，除了將各單位環境資料庫進行格式統一、介

面整合、資料共享以及嚴謹之 QA/QC 外，針對常發生之非法棄置案件、重大環

境污染案件以及污染性較大或民眾所關心之相關行業，依重要性逐年建置、更

新維護其使用原料、製程、產品、廢棄物與鑑定指標（marker）等資訊，並與

各式環境資料庫、地理資訊系統（GIS）、全球定位系統（GPS）結合，構成環

境污染物資料庫以完整提供事業製造與污染排放特性等污染調查所需資訊，以

有效進行污染追查、法律訴訟與損害賠償事宜。  

2.吸引高科技人才與落實在職人員之教育訓練  

環境法醫係為新興發展之綜合性科學領域，使得相關人才引進以及在職教

育訓練顯得格外重要。在人才引進方面，環保與司法單位可與教育部合作，設

計以公費留考方式挑選國內優秀人才赴環保先進國家進修環境法醫相關技術與

制度，以及培養專業之跨領域人才（例如：工程技術、科學、法律、會計、保

險等），並將國外之技術、經驗、制度以及資源引進國內，進而建立前瞻性之

環境法醫體系；同時，針對現行環保與司法人員積極進行在職教育訓練，持續

精進環保人員對於產業製程、污染調查方法、分析鑑定技術等本職學能。另一

方面，由於環境法醫即是一門訴訟科學，故可透過環保署訓練所開辦之各式法

律課程，加強環保人員對於相關法律之瞭解與應用，特別是與公害糾紛有關之

相關法律規定，便可由「環境公害司法實務班」之辦理，以提昇環保人員司法

知能，強化檢驗鑑定、移送程序、應訊交互詰問之技巧與能力；至於司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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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透過如司法官訓練所「環保公害糾紛處理實務研究班」之開設，以利於其

對科學化調查程序、採樣、分析鑑定等過程之瞭解，促進環保與司法單位之交

流合作，建立綿密之網絡以共同打擊環境污染犯罪。此外，環保與司法單位應

積極參與世界環保先進國家所辦理之相關訓練課程、參觀訪問以及研討會，以

促進我國與環保先進國家接軌及交流、有效掌握環境法醫之最新發展趨勢與脈

動。  

3.強化環境污染稽查工作之執行  

有鑑於地方環保單位在人力、經費與技術能力不足等因素限制下，似可考

慮地方環保單位著重於例行性之一般事業污染稽查取締工作，而環保署環境督

察總隊可在檢驗所鑑定技術與訓練所教育訓練之配合下，成為以環境法醫相關

技術執行重大環境污染稽查、非法棄置調查等工作之主力單位。因此，應積極

強化督察總隊對於環境污染事件調查、蒐證、採樣、分析、鑑定以及法律訴訟

之能力，並制定破案獎金以激勵環保人員士氣，使環境督察總隊具備環境法醫

能力以執行跨區域污染調查、重大污染與非法棄置追查等第一線工作。  

同時，應儘速建立環境污染案件調查、蒐證、採樣、運送、保存、分析、

鑑定、損害賠償計算與法律訴訟等制度化標準作業程序以及各式污染案件處理

之參考指引，使環保單位執法有所依據、司法單位審理有所判別，以利於未來

在訴訟過程中進行技術與法律之答辯；強化各種污染事件緊急應變計畫中有關

蒐證、責任釐清與損害賠償之機制；檢討與改善遭法院不起訴或撤銷之環境污

染案件所存在之問題；對於非化學性之調查與鑑定方式（例如：各式文件調查、

影像分析等）應予以強化，避免化學性分析無法有效舉證而造成訴訟之困難外，

更可以非化學性調查鑑定結果以促使污染事證更臻完備；除強化中央與地方之

環保單位共同打擊環境污染犯罪之能力外，亦積極與內政（含警政）、法務與

財政等各部會之通力合作，以有效打擊環境污染犯罪之發生。  

未來在環境法醫之發展上，預計將會有以下趨勢而值得密切注意，包括：  

1.非化學性調查與鑑定技術之重要性日益增加  

過去，以化學分析污染物種類與濃度即可作為污染稽查取締之依據；現今，

為因應多重污染來源與非法棄置事件追查工作之複雜性與困難性，正積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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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利用化學指紋分析與穩定性同位素分析法等先進之化學鑑定技術予以釐清。

然而，隨著環保犯罪手法日益翻新，若僅以化學性調查與鑑定方法已無法提供

完整之污染犯罪證據。因此，未來在發展環境法醫所需之技術上，除有賴於化

學指紋分析法、穩定性同位素分析法等各式先進之化學性鑑定技術提出化學性

證據外，對於如影像分析、遠距遙測技術、文件調查、電子資訊調查，甚至於

事業之帳務調查等非化學性調查鑑定技術所得證據之重要性亦顯著提昇，促使

舉證資料更加完備，以有效打擊不法情事。  

2.實驗室詐騙行為（Laboratory Fraud）成為環境犯罪之新趨勢  

公民營檢測機構常為事業進行各項環境檢測、分析與認證，以確保事業之

製程、產品與污染排放符合標準。但在環境檢測市場之營業規模逐漸縮小下，

部分不肖業者為謀取利潤而故意偽造、隱瞞實驗室分析數據與 QA/QC 結果，以

及與事業主以不當契約關係獲得合理之分析結果，使得實驗室詐騙行為成為美

國最新發展與成長最快速之環境犯罪類型（Sugg et al., 2002） [7]，而我國亦同

樣面臨環境檢測市場規模逐漸縮小之情形，實驗室詐騙行為之發展情形值得特

別注意。為此，可透過不定期對檢測機構進行盲樣測試、實驗室查核等方式確

認其分析數據與 QA/QC 之真偽；同時隨著電腦、儀器與相關軟體迅速發展，調

查人員應加強對實驗室內相關操作系統、應用程式、電子資料蒐證與分析技術

等技能，以防止實驗室詐騙行為之發生。  

3.公正第三團體之興起  

為避免環保單位處理政府部門所造成之環境污染事件與執行事業稽查取締

時，給予民眾”球員兼裁判”之疑慮，除環保單位需依據標準作業程序執行稽查

取締工作外，亦需要具備非官方身分、實驗室認證資格、環境法醫技術與法律

訴訟能力之公正第三團體加入，以其獨立、超然立場檢視分析污染事件之各式

證 據 ， 並 針 對 政 府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對 污 染 事 件 所 提 出 之 證 據 相 互 進 行 檢 驗 與 質

問，促使污染事件調查與取締過程更加公平、公正、公開，進而使公正第三團

體因此興起，並扮演重要之角色。未來隨著公正第三團體興起，可促進與環境

法醫有關之環境檢測業由過去提供檢測服務而昇級為提供鑑定服務，並進一步

與法律、會計及保險等相關行業異業結盟，進而強化企業競爭力、擴大商業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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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成為下一波環保新興產業之要角。  

4.跨領域人才成為爭相延攬之對象  

以往從事環境保護相關工作之從業人員，多半具備環工、化工、土木、水

利、化學及公共衛生等理工背景即可勝任相關工作。然而，隨著民眾對於環境

品質之要求以及其所具備之知識水準不斷提昇下，環境相關問題之處理已從工

程技術面擴張至法律、經濟面等層面；同時，環境法醫為一綜合性學門，除包

含工程技術之外，更需要法律、會計、保險等專業知識，以有效處理現今複雜

之污染事件。因此，具有工程技術、法律、會計、保險等跨領域專業智能之”木

屐型人”，將成為環保產業所爭相延攬之對象。  

雖然最初環境法醫之發展目的係以科學性調查方法追查污染來源，以利於

後續法律訴訟、責任分配以及損害賠償等工作，並進一步防止環境污染犯罪情

事之發生。然而，環境法醫所使用之各式調查鑑定技術，非僅用於污染犯罪調

查之單一目的，亦可應用於大氣、水體、廢棄物與土壤等受體之污染來源組成

分析，進而作為政策制定、控制管理以及改善對策等上位工作之執行依據，以

促進各項環保措施順利推動並有效聯接與回饋，成為未來環保工作不可或缺之

重要工具。  

五、結    語 

維護優質、寧適之生態環境，為政府機關、企業與全體國民所共同努力之目

標與責任，而此一境界有賴於教育宣導、政策制定、污染防治技術與稽查取締等措

施多管齊下、相輔相成予以實現。由於環境污染事件之發生將直接影響人民日常生

活作息，使得環境污染事件之發生與處理情形常作為民眾對於政府公權力執行以及

施政滿意度之主要依據。然而，隨著產業技術不斷進步、環保犯罪手法不斷翻新以

及民眾知識水準不斷提昇與要求優良環境品質等情況下，過去污染稽查取締方式已

無法滿足現今科學化與制度化之需求，而以公正客觀之科學調查、鑑定技術以及制

度化標準作業程序所構成之環境法醫，則可有效地釐清相關污染責任，以利於後續

法律訴訟及損害賠償，而成為下一波環保發展新趨勢。雖然我國目前在環境法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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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仍屬於起步階段，無論在行政組織、人力資源、教育訓練、鑑定技術、執法程

序與環境污染物指紋資料庫建立等方面仍有努力之空間，但在環保署「環境污染物

指紋資料庫推動小組」執行各項相關計畫，以及「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之

規劃下，持續與產官學研各界合作與交流，必能建構完善之環境法醫體系，強化打

擊環境污染犯罪之能力，並配合各式環保措施積極推動以及相互合作回饋，以共同

維護台灣獨特而珍貴之美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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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整合系統理論的基本考量與系統控制理論的架構與機制，依據目的導向思

維，探討並界定國家環境管理系統架構，進而循序以問題導向思維發展完成國家環

境管理指標系統架構。透過與聯合國永續發展指標架構(DSR)及國際標準組織所發

展之環境績效評估(EPE)指標系統架構之綜合分析，初步確認本研究發展的國家環

境管理指標系統架構，可整合環境永續性評估及輔助環境管理決策之需求，達成輔

助國家環境管理決策之發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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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著環境資源污染與耗竭速率的加劇，環境問題也由傳統消極的環境品質改

善問題，轉而成為在追求永續發展的需求下，如何對於環境總體資源進行妥善利用

的問題；而環境管理活動是為具體解決現今的環境問題所需的一系列程序。藉由擬

訂環境管理策略、執行與考核，方能妥善管理生態系統與環境資源。  

如同治病必須對病癥先進行了解與分析，才能夠對症下藥一般，欲解決永續

發展管理決策問題，亦必須先對問題的狀態有所了解。由於環境問題同時涉及人類

活動與自然環境資源，具有高度的複雜性、風險性及不確定性，故在釐清其間的所

有組成與作用、掌握其狀態變化，是不合效率而不可行的情況下，藉由發展環境管

理指標，展現環境管理策略執行結果，進而發現與確認問題、輔助國家環境管理策

略的修正，才是當前可行且應加速進行的。  

為了幫助各國了解其發展狀態是否永續，聯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UNCSD)遂

推動以永續發展指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SDI)作為永續性的評量工

具 [1]。除了利用指標了解狀況、發現問題之外，尚須找出問題的根源，並以有限資

源為考量，具體改善這些問題。故不同於永續發展指標著重於展現國家永續發展狀

態的功能，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for Organization Standards, ISO)另推出

ISO 14030 環境績效評估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PE)系列標準，

提供了一套可幫助組織管理階層進行環境績效分析、評估與改善的指標系統架構。 

基於輔助環境管理系統有效運作的目的，本研究初步根據系統方法 (systems 

approach)，整合系統理論 (system theory)之基本考量與系統控制理論 (cybernetics)

對於系統架構與運作機制的建議，重新界定國家環境管理系統，並藉以發展國家環

境指標之架構內容，作為切合國家環境管理決策、輔助國家環境管理系統達成並維

持環境永續性的工具。  

二、方法論 

環境管理由於管理對象廣泛，其複雜的組成與交互作用致使相關研究發展管

理系統或指標系統時，會因局部的考量而獲致錯誤的結果，為此，本研究係根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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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方法，即整合系統理論之基本思維與系統控制理論兩部分，作為發展國家環境管

理系統的依據，期能透過系統理論的整體性與完整性考量、目的導向思維、系統控

制理論與問題導向思維等理論的應用，確保本研究的正確性。以下即針對這些理論

進行簡要說明。  

2.1 系統理論  

一 般 系 統 理 論 (General System Theory)[2]係 於 1930 年代由奧地利生物學家

Bertalanffy 教授所提出，其內容主要是以生物的整體進行思考，強調系統的開放

性，並指出生物體是一個與週遭環境不斷進行物質與能量交換、處於動態平衡的開

放系統；Bertalanffy 教授雖是以生物學的觀點出發、發展出一般系統理論，但其晚

年則致力於將此論述進一步發展成為科學的方法論 [3, 4, 5]。  

所謂的系統是指一個具特定功能的整體，可能由一個以上的單元所組成，而

單元間透過複雜的交互作用即可呈現系統的特定功能。面對問題並應用系統理論進行

思考時，必須將問題或其所在之系統範圍加以界定、視為一個以上的功能的個體[6, 7, 8]，

此點與物件化的觀念：將複雜系統視為一個黑箱，先忽略其內部組成與交互作用、

觀察物件整體所呈現的狀態與功能是否正常相雷同。  

一個系統可能由許多更小的組成物件或子系統所構成，而整體所呈現的屬性

或行為不僅是這些組成的屬性與行為的加總，而有可能是某部分行為的放大、抵消

或甚至截然不同的屬性與行為 [9, 10,11]。如同醫生為病患診斷一般，必須先就病患整

體的狀態與呈現的行為作整體了解，而非直接就各部分病痛分開解決，才能避免因

局部醫療而有未能治本、浪費資源之患。故系統的整體性是應用系統理論解決問題

的首要考量，即強調須以整體運作之表現，而非冒然將系統切割。  

系統的完整性是系統理論的第二項基本考量：一個系統可能由許多更小的組

成物件或子系統所構成 [10, 12]，故在對問題及其所在的系統整體有所了解後，則可

依據系統的完整性考量、就其內部組成之內容加以分析，找出問題的根源所在。完

整的系統必須有其系統邊界 [10]，並可依特性將之區分為四大部份：輸入(Input)、輸

出(Output)、系統(System)與環境(Environment)；簡單的系統架構如如下圖 1 所示。

由此四部分在深入考量其完整的組成，則應包含：組成架構，組成物件，組成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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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屬性、行為與功能，及組成間之交互影響作用 [13]；這些組成與交互作用必須以

共同達成特定功能為總目標(Goal)[14]，此即先前所提及之系統應具備的特性目的或

行為功能。  

 

 

圖 1  系統基本組成架構圖  

 

由於問題的產生是源於系統整體運作目的或功能的未達成，故在以系統組成

架構的完整性考量進行分析與了解問題的成因時，應依據問題的複雜性及資源限制

條件，分析至適當程度並以功能架構加以串聯 [15]；而無需將系統切割成巨細靡遺

的組成與交互作用進行探討，以免失去解決問題的效率與效益。  

2.2 目的導向思維 

利用系統理論可幫助確認與界定問題，但無論是對於自然系統或人造系統，

未能達成目的或目標的行動或活動都是浪費資源的，故在發展系統輔助問題解決

時，必須先界定出系統發展之目的，才能在進一步分工完成系統或運作系統時，確

保其運作仍保持以達成目的為方向，才能避免資源的浪費或系統衰敗的情況發生。 

2.3 系統控制理論 

系統控制理論(Cybernetics)最早係在 1948 年由美國數理邏輯學家 Weiner 教授

所發表 [16]，其內容主要是探討自我調節  (self-regulation) 的機械或物理現象，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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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在受外界環境影響而偏離預定目的時，可透過訊息的回饋加以校正；為了與控

制理論(control theory)有所區別，本研究在此將之稱為系統控制理論。  

根據系統控制理論強調自我回饋的控制機制可知，系統本身會有對於系統運

作狀況進行修正的單元，配合系統的完整性考量，則可就系統內部中的兩大組成單

元：「控制單元(control unit)」與「運作單元(operation unit)」分別探討，如下圖 2

所示。圖後另就此兩單元之內容特性進行簡要說明。  

 

 
（      ：決策資訊流；       ：資訊流   ）  

圖 2  系統組成架構與運作機制概念圖  

 

1.運作單元：為系統內部各負責將輸入轉化為輸出之功能單元；功能單元內部又

包含許多既定的程序與方法，受到決策變數(decision variables)、參數(parameters)

的控制，亦會受外在的環境影響因子(uncontrolled variables)的影響。  

2.控制單元：即系統內部負責制定策略、對策略執行狀況進行監測評估與控制的

單元，用以確保運作單元之運轉能夠符合既定目標、達成目的。控制單元需同

時匯集系統內部與外部之相關資訊，並據以擬訂或修正管理策略、調整運作單

元的控制變數或參數，提升系統的運作成效。  

系統整體運作的成果，係由運作單元執行控制單元的策略所產出；因此，當

對於運作系統的結果評量後發現問題時，即應以系統完整性考量分析系統組成與控

制機制，依據問題導向思維，分析可能發生問題之組成或作用，再透過系統控制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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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出發分析得到可控制該問題組成的決策資訊，進行策略修正。如此即為一個完整

的回饋控制流程。  

2.4 問題導向思維 

問題的發現、確認、理解與界定是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同時也是人類尋求

需求滿足的基礎。面對真實世界中充滿需求而資源有限之各種狀況，首先即應根據

問題導向思維，藉由確認問題釐清問題解決之急迫性、必要性、可行性、有效性等，

進而發展用以執行解決問題的任務之權責組織或工作，以透過分工的方式來確保問

題的解決及需求的滿足。  

無論在系統控制、解決問題或管理科學等理論或方法中，都會以發現、了解

與確認問題的重要性。但都未能將這樣的重要考量具體稱之；故本研究即將此種確

保人類活動能夠有意義且有效運作的基礎，初步以問題導向思維界定之，作為本研

究發展環境管理指標系統之依據。  

三、國家環境指標架構之發展 

本研究主要是根據系統方法，即整合系統理論之基本思維與系統控制理論兩

部分，以目的導向思維為基礎，循序界定系統、確認系統組成與內部回饋控制機制、

初步發展輔助國家環境管理系統，進而利用問題導向思維，就環境管理機制在進行

發現問題與確認問題時，所需的相關資訊加以探討，進而由此確認出能夠切實輔助

環境管理決策之指標系統架構。以下則就上述發展流程，循序完成本研究之初步成

果。  

3.1 國家環境管理系統之界定  

過去十餘年，為響應永續發展的概念，傳統的污染管制、改善等活動遂逐漸

轉而成為自然資源妥善開發、調配和利用的問題；而環境管理即是為解決此類問題

所發展出來的一系列程序。根據目的導向思維的觀念，在此即首先界定環境管理的

目的為：透過管理程序的運作，妥善管理自然資源及資源利用活動，以維護環境發

展之基本需求，進而達成並維持環境永續性。  

而國家環境管理即以國家作為管理的範圍；參照教育部國語辭典對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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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國家是「具備領土、人民、主權和政府四個要素的政治團體」；對此，考

量本研究之重點係以環境面向切入，探討國家環境管理的方法，故進一步將國家環

境管理系統之系統範圍界定為：國家領土範圍內之自然環境生態系統。  

依據系統控制理論，欲對複雜系統進行控制時，首先即需依據管理者及被管

理者的角色差異，將系統切分為兩大組成單元：運作單元與控制單元；對應至國家

環境管理系統之發展時，則可將國家環境系統分為兩大單元組成：國家環境管理單

元，及其所管理之對象，包含：國家環境系統內的一切自然資源的品質與存量，以

及各種人類的資源利用活動。茲依據系統控制理論的概念將國家環境管理系統架構

繪製成概念圖如下圖 3 所示。  

 

 

圖 3  國家環境管理系統架構概念圖  

 

上圖主要是說明環境管理系統中，管理單元與運作單元間的作用機制：其間

是透過決策資訊及狀態資訊的不斷遞迴，完成系統自我控制的作用，進而持續達成

系統運作的目的。管理單元可能是一個管理的機構或單只管理的程序，而運作單元

則可依特性差異區分為包含各種自然作用的自然資源，以及各類社會、環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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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生存、生活與發展的人類活動兩大部分。此兩部分間亦具有持續而複雜的交互

影響作用，為能維持自然資源能夠為人類所永續利用，故環境管理的重點即在於如

何對此兩部分間的交互作用加以控制；下節即根據此概念進行環境管理系統細部組

成與控制機制加以探討。  

3.2 國家環境管理系統之發展  

接續前節對於環境管理目的之界定，環境管理系統即是用來輔助環境管理程

序有效運作的一個系統。由圖 3 可初步勾勒出環境管理單元，係藉由資訊流對運作

系統進行管理控制，而管理控制的關鍵點是自然資源與人類活動間的互動機制上；

進一步將環境管理系統的細部架構與控制，據此，國家環境管理系統架構可進一步

繪製如圖 4 所示。  

為能清楚展現環境管理單元進行控制的關鍵點，在此即將環境單元移至自然

資源與人類活動之間，同樣是利用狀態資訊的獲得與決策資訊的擬定與執行，但控

制點則清楚表示在資源供應與環境衝擊的管制上，即圖中左右以閥的圖示展現的地

方。  

 

 

圖 4  國家環境管理系統邏輯關係圖  

依據管理程序所強調的「規劃(P)－執行(I)－管制(C)」流程，可由上圖管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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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獲得自然資源與人類活動的狀態資訊開始看起，分為下列幾項流程進行管理：  

1.自然資源總量與人類活動需求估算  

此階段可視為規劃階段前的資料收集與整理動作，藉由自然資源存量及品

質狀態與人類活動資源需求狀況的了解，才能規劃出適當的資源開發或資源分

配策略。  

在自然資源存量與環境品質的涵容能力估算時，由於仍無法完全有效掌控

環境系統中的組成與交互作用，故尚無法正確估算出其可容受限值；但在實務

上可鑒於依現行法規標準進行環境品質管制十餘年來，環境尚未因污染而對國

人有重大的健康影響，故可用現行法規標準為基礎，根據法規標準之可容受之

最大污染量或資源利用量，作為初期分配之依據。  

而在人類活動需求的了解上，須注意的是：環境管理系統所追求的目標是自

然資源的最有效利用，故基於此一目標下進行環境資源分配時，還需對各類活動

的資源需求量、污染產生量與加以考量，作為規劃資源調配策略的參考依據。  

總而言之，總量估算步驟應就現有的資料進行「合理」而「保守」的推估，

並加入風險考量，以免據此分配之污染總量對環境造成無法回復的損害。  

2.總量調配  

在對於自然資源狀態與人類活動需求皆有基本的了解後，即應訂定符合公

平且合理有效的總量分配辦法。總量調配步驟的原則是：由總量估算步驟求得

的資源可供應或可涵容量，須保留一定比例做為未來發展與防範風險之需求，

再根據各類資源利用活動的需求與效益，配合資源使用與污染排放許可制度，

就實際可分配總量進行總量的分配。  

隨著資源利用活動種類不同，所需的資源種類與總量亦有所不同，故在進

行調配的工作時，亦以物件導向思維對總量之分類與資源利用活動之分類進行

探討，對應發展出自然資源總量調配的最佳化模式。  

3.總量管制  

環境管理單元在將各類自然資源分配給各有所須之資源利用活動後，即需

對該類型的活動進行管制，包括：確認已獲得許可之活動的資源利用量或污染

排放量，確認剩餘的自然資源總量，藉以作為新的資源利用活動申請許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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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准許設置的依據；此即為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精神。  

必須注意的是，以國家層級來看，環境資源總量應是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進行推估與分配，此時分配的對象應是各社會、經濟的主管機關，相當於部會

層級；而在管制時則也是以此為對象，進行各部會資源耗用或污染量的管制。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則 應 以 同 樣 的 程 序 ， 對 於 其 下 的 開 發 活 動 進 行 資 源 的 調

配，如下圖 5 所示。在此與國家層級環境管理系統之差異在於其自然資源的部

分已經是由國家環境管理層級分配後的結果（圖中虛線圈選處），故不須由總

量估算的步驟開始，而是根據被分配到資源總量與其下目的事業所需的資源量

進行資源調配策略的規劃。  

 

 

圖 5  部會或污染源層級環境管理系統邏輯關係圖  

 

經由逐層進行總量的調配後，最終則是會交由資源利用的實體層（如：特

定事業中的某一製程）真正用去資源並產生環境衝擊；此時，資源利用的實體

應設置自動監測系統連續監測，並定期向事業主管單位申報，地方環保單位則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3 期(Jan. 2005) 111 

負責不定期對這些資源利用實體進行稽核檢測，以確實控制資源利用與環境衝

擊狀況，作為分層管制（事業主管機關查核其管轄活動之資源使用情形、環境

資源部查核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資源使用情形）與資源調配策略改善的依據。 

為提升總量分配結果的彈性，資源調配單位（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企業組織）在總量管制階段可另訂定排放權交易制度，幫助其所

轄之各資源利用活動在可取得總量不足或有剩餘時，得以互利之原則向管理單

元提出總量交易之申請，促進資源的最有效利用。  

4.環境監測與調查  

由於國家環境管理系統是動態且不斷運行的系統，如前所提及，由於總量

係由現行法規管制標準合理推估所得，故並不一定切合真實環境所具備之環境

涵容能力，故在一系列總量推估並據以進行分配、管制的同時，必須「直接」

而「有效」的對環境狀態進行監測與調查，以及時提供管理單元各類自然環境

系統狀態即人類活動需求狀態資訊，輔助管理單位進行總量推估與分配方法的

修正。  

3.3 國家環境管理指標之界定  

根據國家環境管理系統架構之發展與流程的說明可知，整個管理架構的運作

涉及了複雜的層次與組成，又誠如先前所提及，此一系統達成自我控制的關鍵在於

系統內的狀態資訊與決策資訊的流通，故如何透過指標的建立，展現系統的重要資

訊，有效輔助國家環境管理決策，是為國家環境管理系統能否有效運作達成目的之

重要議題。  

指標是描述特定事物特性之現狀或變化趨勢的數字或比值，一個經由觀察、

量測或計算而得之數字或比值。依據目的導向思維的觀念，在本節就環境管理系統

架構與流程對應發展環境管理指標前，首先將發展國家環境管理指標之目的加以界

定為：具體展現環境管理系統之狀態與發展趨勢，協助發現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

並提供修正環境管理策略之參考。根據此一目的，下節即對應環境管理架構探討配

套應發展之指標類別，並藉以初步建立國家環境管理指標架構。  

3.4 國家環境管理指標架構之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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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所界定之國家環境管理系統架構與其控制流程之重點說明，以下

初步將該系統架構中對應建立指標的部分標示如下圖 6。  

 

 

圖 6  對應環境管理系統架構發展環境管理指標示意圖  

 

依據先前介紹環境管理系統運作的流程，在環境管理單元進行管理程序前，

必須對其管理對象的狀態有所了解，有鑒於自然環境系統與人類社會活動中的組

成與交互作用龐雜，故在此即須建立對於狀態具有代表性的指標，作為環境管理

單元估算總量與需求量、進而擬定適當的資源調配策略之依據。由於管理流程的

運作是持續不斷的，故在此本研究將這些代表狀態的指標界定為結果指標 (result 

indicators)，以具體表示此處所希望展現的是環境管理策略不斷執行而產出的結

果，而非了解所有的環境狀態，以清楚釐清此處建立的指標是基於環境管理的考

量下而建立。  

在對於資源供應與需求狀態皆有所了解後，就管理程序而言，下一步則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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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總量分配策略的擬定與落實管制。若將環境管理結果指標視為發現問題、判斷是

否必須修正管理策略的依據，則下一步必須建立能夠輔助釐清問題所在、幫助修正

管理策略的指標，為此，針對控制資源量與排放量的兩個控制點，皆應對應發展輔

助決策修正的指標。  

若管理結果產生問題，就管理面加以考量，可由兩種可能性加以思考：一是

管理策略在擬定時有欠周詳，其二則可能是管理與執行績效不彰；針對此兩種考

量，在此即分別建立兩類評量指標，分別為：決策指標與績效指標。此外，當發現

管理策略合宜而問題可能是在績效方面時，尚可進一步分析、了解是管理面的績效

不彰或是執行面的運作績效不彰，即利用管理績效指標與運作績效指標，展現問題

的所在，作為對症下藥、有效控制系統的依據。  

根據上述說明，本研究初步發展國家環境管理指標架構如下圖 7 所示：  

 

 

圖 7  國家環境管理指標系統架構圖  

 

結果指標的部分，由於是強調管理策略運作的結果，故在管理對象包含自然

資源與人類活動兩部分、須以其整體結果了解管理系統是否達成目的之情況下，初

步界定以此自然環境和人類社會互動之結果作為指標，並根據資源量與品質的特性

差異，分為存量指標和品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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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量指標  

考量系統中人類生存生活與發展所需的資源量與自然環境所能夠供給的資

源量之間的消長作為評量依據。以水資源中的水量評量之標的為例，即以水資

源量在利用前應進行妥善調配之觀念為考量，應視河川流域整體之開發條件與

趨勢，針對這種活動型態之需求量加以瞭解，再進行公平而合理分配。  

故在此可以「水量使用需求達成率」為評量指標：當各類型發展之總需水

量不超出可供給水量，且同時被滿足時，則可視為水量在進行妥善分配項目上

具有永續性。其計算方法由各類人類活動所需之用水量與實際該活動之可獲得

水量兩者之比值求得。  

2.品質指標  

考量自然環境所能夠承受人類活動污染排放的關係，即環境涵容能力與污

染排放量的消長作為評量依據；而在涵容能力尚無法明確訂定時，可初步以現

行標準施行已逾十年為考量，將當前的品質標準視為能維持生態發展的參考依

據，則品質指標可用環境品質標準作為達成目標、以品質標準達成率加以呈現。 

在管理指標的部分，最初可分為決策指標與績效指標兩大類，茲分別說明如

下：  

1.決策指標  

決策指標是由環境管理系統之控制變因所集合而成的整合資訊，利用決策

指標可幫助管理單元在運作單元之狀態有問題時，立即找出對應的控制指標並

加以修正，進而改善環境問題。決策指標對應的管理程序是總量分配的步驟，

故在此初步以資源妥善分配率為其指標，其下又可依控制對象（自然資源與人

類活動）再區分為：資源妥善開發率指標、資源有效分配率指標。利用資源妥

善開發比率可判斷資源開發比率是否恰當；而資源有效分配比率則可協助判斷

資源分配比率之適宜性。  

2.績效指標  

決策指標可用來判斷事前的決策是否有欠周詳，績效指標則著重判斷事後

的結果是否如事先所規劃；故簡而言之，績效指標是用以展現管理系統為達成

目標與目的所作的努力與結果是否合宜，其衡量重點在於管理單元的投入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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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是否適切。  

績效指標包含管理績效指標與運作績效指標兩大類：管理績效指標可簡單

以管理目標達成率表示，藉以評量管理目標是否適切以及管制工作是否落實，

其下亦可再就管理效率與效益的差異加以區分。運作績效指標則是為確保資源

分配後能夠被有效地利用，故初步以資源有效利用率指標作為代表，未來則應

視資源特性之差異訂定有效利用的基準，才能真正對資源利用狀況是否須改善

加以評定之。  

3.5 相關指標系統架構之比較與分析  

指標的發展因應需求與目的之不同，亦會有所差異。而本研究所發展的環境

管理指標架構，主要是因應環境管理系統運作之需求而建立，目的在於輔助環境

管理系統的有效運作，進而滿足達成並維持環境永續性的目的。為能確認本研究

所發展之指標架構的正確性，本研究遂挑選與本研究目的相近之指標系統架構：

聯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UNCSD)所推動之永續發展指標架構(D-S-R)，以及國際標

準化組織(ISO)推出的 ISO 14030 環境績效評估系列標準指標架構進行比對，茲簡

要說明如下。  

聯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係於 1995 年制定的永續發展指標工作計畫，以 D-S-R

架構列舉了約 130 項指標，提供各國作為發展永續發展指標時之參考。其架構主

要是將永續發展指標依其特性加以分為三類：D(Driving force)驅動力，泛指一切

因為人為活動所造成的環境衝擊；S(State)狀態，描述環境受到來自驅動力與回應

的影響結果所形成的環境狀態；R(Response)回應，多指社會回應，即因應當人為

活動所造成環境衝擊量過大時，所必須採取之相對回應，使環境所受影響之程度

減少，以免超出其可忍受的能力。其架構可簡單對應如圖 8 所示。  

ISO14030 係為環境績效評估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PE)系

列標準的指引；內容中係針對組織環境績效進行評估的程序加以規範，而發展環境

指標是為績效評估的重點工作。ISO/CD14031 標準中將環境績效評估指標統稱為

環境指標(Environmental Indicators)；其下並分成環境狀況指標(ECIs，Environmental 

Condition Indicators)及環境績效指標(EPIs，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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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 類 。 環 境 績 效 指 標 再 下 分 為 管 理 績 效 指 標 (MPIs ， Management Performance 

Indicators)和操作績效指標(OPIs，Operation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其架構圖如

圖 9 所示。  

 

 

驅動力 狀態 回應

人類活動
--------------

能源
運輸

工業
農業
其他

環境與自然資源的狀態

------------------
空氣
水

土地
存在的資源

經濟與環境機構
-------------
管理當局
家庭

企業

國際組織

資訊

資源

壓力

資訊

社會回應
(決策-活動)

社會回應(決策-活動)
 

圖 8  D-S-R 指標架構圖 [17] 

 

 

 

圖 9  ISO/CD14031 環境績效指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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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對於 D-S-R 架構與環境績效指標架構的簡要說明，茲就本研究所發

展完成之國家環境指標系統架構與上述兩種基於不同目的所發展而成的指標架構

進行分析比較如下表 1：  

 

表 1  國家環境指標架構 /D-S-R 架構 /ISO14031 環境績效指標架構內容分析表  

指標系統架構 
分析比較 

國家環境 
指標架構 D-S-R 架構 ISO14031 環境績效

指標架構 

目的 

輔助環境管理系統之

運作，達成環境永續

性的目的。 

輔助評量永續

發展狀況及相

關 決 策 之 制

定。 

輔 助 環 境 管 理 體 統

之運作，輔助企業組

織 之 環 境 管 理 績 效

持續改善。 
總指標 環境永續性指標(ESI) - 環境指標(EI) 

狀態指標 結果指標(RI) D & S &R 環境狀況指標(ECI) 

控制指標 - 

績效指標 環境績效指標(EPI) 

管理績效指標(MPI) 管理績效指標(MPI) 
管理指標 

運作績效指標(OPI) 

 

運作績效指標(OPI) 

 

根據上表分析之結果，可獲致以下幾點論述：  

1.無論是 D-S-R 架構或 ISO14031 系列的環境績效指標系統架構，與本研究發展依

據系統控制理論所發展的國家環境指標系統架構幾乎都可對應；顯示根據系統

控制理論是進行環境管理、發展環境管理系統即指標架構的正確方法。  

2.D-S-R 架構雖有系統控制中所強調的回饋控制概念，但由於其目的是定在評量

永續發展狀態，故架構中所選的指標都屬於展現系統狀態的指標，而非可幫助

修正、改善狀態的管理指標  

3.ISO14031 環境績效指標系統架構係以持續改善企業環境績效為訴求，與本研究

因 應 系 統 回 饋 控 制 理 論 、 發 展 可 持 續 運 作 之 國 家 環 境 管 理 系 統 需 及 其 管 理 指

標，同樣以提升系統運作成效度為目標；在此一相似訴求之下，在指標類別與

架構上幾乎可完全對應。  

4.本研究所發展之環境管理指標架構中，基於系統控制的考量，較 ISO14031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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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系統多一類決策指標，將能更有助於提升環境問題的改善及環境管理

效益。  

四、結    語 

透過國家環境管理系統的界定，可清楚確認：欲達成與維持國家環境永續性，

必須透過國家環境管理單元有效控制自然環境與資源利用活動才能達成，故必須

採用系統控制理論所強調的回饋控制機制，才能確保系統運作成效能夠持續且不

斷提升。而系統內的回饋控制，則必須透過良好的資訊流傳遞才能維持，故而妥

善管理與控制人類社會與自然資源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即必須透過相關指標的

建立與連結，有效獲取關鍵的決策輔助資訊，為此，本研究即對應環境管理系統

架構，初步發展國家環境管理指標架構。  

本研究即依據系統方法，整合系統理論的考量以及系統控制理論強調之架構

與機制，以目的導向思維基礎，逐步界定國家環境系統範圍、系統運作目的、國家

環境管理指標系統建立的必要性、以及指標系統建立的目的，並根據問題導向思

維，藉由分析環境問題產生、需要對管理策略進行修正時，所必須依據的管理資訊

內容，逐一發展環境管理指標之大類、發展完成國家環境管理指標系統架構。  

透過與聯合國永續發展指標架構(D-S-R)及 ISO 14031 環境績效指標系統架構

之比對分析，初步可確認本研究所發展之國家環境管理系統可整合永續性評量與

管理成效提升之需求，未來若能進一步界定出國家環境管理系統中各管理階層及

其對應之管理對象，則可望釐清環境管理的權責，促進國家整體資源的更有效利

用。  

目前本研究所完成的僅是國家環境管理指標系統之基本架構，若要進一步能

實際被計算、應用在管理決策過程中，仍須就其中各類指標之細項指標及其實體

資料內容進行檢討，發展成為具備評估指標、展現各決策所需資訊的環境管理指

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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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面子好看、裡子充實— 
談環境績效評估及企業環境報告書在環境

管理系統中所應扮演的角色 
申永順* 

 

摘  要 

本文旨在說明環境績效評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PE)及企

業環境報告書(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ports, CER)在環境管理系統(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EMS)中所應扮演的角色，以及三者之內涵及彼此間之關係，

內容特別著重於企業有效結合 EMS、EPE、CERs 以落實環境管理系統持續改善之

實際效益，並以筆者於 2000 年及 2003 年先後二次所進行之問卷調查結果，說明

目前國內已通過 ISO 14001 驗證的廠商對 EMS 持續改善之態度與現況，及其因應

之道。  

 

 

 

 

 

 

 

 

 

【關鍵字】環境績效評、估環境管理系統、環境報告書  

*大葉大學環境工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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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PE 及 CER 在 EMS 中所應扮演之角色 

環境管理系統是運用管理的手段及策略，以有順序、目標、方法地解決與環境

相關的問題。其環境管理模式是依照「戴明管理循環」：計畫、執行、考核、改善

的邏輯構成。以符合組織理想及特質的環境政策為中心，根據政策規劃出目標與標

的。接著在日常操作中，執行管理方案以達成所訂之目標與標的，並配合適當的監

測及稽核程序，取得、追溯、比較、分析相關執行的成效與結果。再對不符合規定

的事項，進行矯正預防措施。最後以管理審查的方式，使系統能不停地運作、改善，

進而使整體的環境績效持續改善。ISO 14001 之重點在於管理系統，而非技術，因

此並不涉及任何污染檢測技術及排放標準。該系統標準力求要有彈性能適用於各種

狀況，其主要基本精神注重在污染預防及持續改善以增進環境績效。ISO 14001 環

境管理系統標準係於 1996 年 9 月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環境績效評估是對組織環境績效進行量測與評估的一種有系統的程序，其係為

一種持續性(包括過去、現在及未來)的資訊收集與評估的作業，檢討的對象是組織

的管理系統、作業系統及周圍環境狀況。組織在考量成本效益下，針對重要的環境

參數，建立持續監督與量測的系統，並將評估結果與預設標的之基準加以比較，再

將之與各利害關係者溝通。ISO 14031 環境績效評估標準已於 1999 年 11 月成為正

式國際標準。  

企業環境報告書是企業為具體表達因其產品、活動及服務所造成之相關環境風

險與衝擊、環保改善成果與未來承諾，而與各利害相關者溝通所出版的一份獨立文

件，可以書面、光碟及網路等形式呈現之。社區居民藉此可獲得較客觀的資訊來瞭

解並監督工廠的生產活動對環境的衝擊；消費者可以有充足的資訊選購有利於環保

的產品；風險管理專家可以使用該報告書中與風險相關的環境資訊，選擇正確的投

資機會，以取得更多的投資報酬。  

自 1999 年以來，ISO/TC 207 開始有來自日本、美國等代表提出應仿效歐盟「環

境管理稽核制度(EMAS)」中環境聲明書(於系統驗證後，組織須提出之系統有效性

及績效展現的報告，且須經過第三者驗證)之設計，針對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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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制定「環境報告」標準 [1]。雖然此提議後來遭各會員國代表反對而擱置，但有

關組織於建制 EMS 後之績效與承諾等資訊透明化之呼聲，在歷次年會中仍然有熱

烈的討論。為回應各界對此議題之關切，ISO/TC 207 於是於 2002 年起，成立獨立

的第四工作小組(WG4)進行「環境管理－環境溝通－指導綱要與範例(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guidelines and examples)」標準之研擬，

並賦予編號為 ISO 14063，該標準之目的在於提供組織進行環境溝通的一般性指

引。負責制定環境溝通標準的 ISO/WG 4 小組已於 2004 年 3 月通過 CD2 的草案版

本，即將進入 DIS 階段的修訂工作，預計將可於 2005 年底前公告。  

據研究指出，在國際社會間，企業在過去近十餘年來所進行的環境溝通活動，

已日趨積極與廣泛，以因應各利害相關者日益高漲之關切；整體而言，企業界已逐

漸 由 負 面 排 斥 的 態 度 ， 轉 為 認 真 面 對 環 境 資 訊 公 開 的 議 題 ， 並 從 中 尋 得 利 基 。

ISO/CD2 14063 標準所涵蓋的範圍較傳統的企業環境報告活動為廣，其包含更多的

目的及作法，自完整的環境報告至開放廠區供民眾參訪等均包括在內。環境溝通是

一種建立二造間彼此認知、聯繫、信任、合作等之過程，以協助管理階層進行有效

且正確的決策與判斷，最具效率的環境溝通方式，即是持續地和企業的內外部利害

相關者交換資訊。  

環境績效評估可以輔助環境管理系統展現其管理成效，並進而使組織投入的資

源更能有效發揮，但兩者並不一定有必然的關係。不論組織之環境管理系統是符合

ISO 14001、EMAS、或其他任何一種標準，也不論其是否已具備了環境管理系統，

都可以進行本身環境績效評估的工作。環境績效評估是企業環境管理的技術工具之

一，環境指標系統的建立為其最核心的工作，其係以組織之重大考量面設定指標的

依據。根據 ISO 14031 的精神，環境績效評估是組織自發的行為，而非外界用以評

斷環保績效的標準。同時，ISO 14031 是一項「指導綱要」，不是驗證的標準，組

織可以視本身的需求，進行規劃其內容的修正。  

環境績效評估工作是出版企業環境報告書的基礎，因為企業環境報告書內容所

需的龐大環境管理面及技術面的資料，均有賴組織在平日依靠環境績效評估作業所

監督、量測及記錄取得之數據，一本定量數據份量不足的環境報告書，並不能展現

組織有效管控及改善環境相關事務的決心與實際成效。而企業環境報告書中所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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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正是環境績效評估作業所得之數據，配合其指標系統，經整理及分析過後

的有意義之環境資訊。  

二、以 EPE 與 CER 作為實施 EMS 持續改善工具之效益 

展望未來，企業將會面對來自更多非政府單位的壓力，來自其他利害相關者之

壓力所促成之環保成效亦將會與傳統的環保模式有所不同。為達成更高層次的環境

保護水準時，與企業本身相關的環境資訊必將隨著這些社會需求而作更多的溝通與

公開，而這些公開環境資訊的活動，亦將會帶來許多有形及無形的效益。有效實施

並結合 EPE/CER 於環境管理系統持續改善工作之組織，至少可以獲得以下的效益： 

1.提供公司環境風險資訊的可信度  

企業在其環境報告書中所提供之公開資訊，如能達到可查證、易於瞭解、

有意義，以及標準化，且可令使用者很快的領會、具有足供決策的價值等要求，

甚至可透過一個公正可信的機制來提供這些資訊，則將能有效建立公司的公信

力，吸引股東放心地投入更多的資金，降低保險費用，提高金融貸款的金額，

環保行政單位亦可能對公司採取相對信任及友善的態度。  

2.提昇組織內外部溝通之效率  

企業環境報告書中經由統計、分析、比較所得的具體環境資訊，如呈現得

宜，可一次滿足眾多不同類型利害相關者的需求 (“one-size-fits-all”)，包括環保

行政單位的監督、社區居民的關切、內部員工的環境意識提昇、管理階層之裁

量與決策等，在時間及人力上均可獲得可觀的節省。  

3.瞭解並掌握環境衝擊的實際程度，協助持續改善環境  

此為實施環境績效評估最大的好處，藉由定性及定量的指標及評估過程，

可以提供決策者瞭解環境衝擊的資訊，並判斷這樣的環境績效是否可被組織本

身及利害相關者所接受，進而訂定進一步的方向。在環境管理系統的環境政策

之下，必須設定環境目標與標的以達成「持續改善」之目的，以環境績效評估

的方式，追蹤定性或定量指標，可以獲得足夠的證據證明是否達成目標與標的，

也同時能反應組織是否改善廠區內外的環境，並尋求更好的管理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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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立公開承諾，律己履行的機制  

利害相關者所在意的是環境品質是否變好，而不是企業界已投入了多少的

環保成本。而環境報告書的內容，能夠反應出組織在環保工作的作為及環境品

質的改善，使組織能進行最經濟有效的改善投資組合，並藉由在 CERs 中公開具

體持續改善的目標，鞭策公司積極進行環境改善。  

有關企業公開環境績效及相關資訊，有助於提高企業經營績效之相關例證已時

有報導。由德意志銀行、Electrolux、Gerling、ICI、Monsanto、Unilever 及 Volvo

汽車等包括金融業與製造業的跨國集團所組成的研究團隊，進行一項二年的研究，

1999 年的報告再度証實了環保績效可提高股東價值的事實，結果顯示超越環保法

規及開發環保產品的企業，均可提高股利(EPS)及獲利率。研究發現，愈強調環境

績效的公司，愈可能贏取合約及投資人的青睞。機構投資人對於投資標的企業是否

重視環保，在評估時的關切程度也日愈提高。荷蘭阿姆斯特丹大學在一項最新的研

究報告顯示，以 Fortune 250 大企業及 11 個先進國家前 100 大企業為對象的調查顯

示，製作環境報告書的比例為 24%，較 1996 年的 19%，以及 1993 年的 13%提高

了不少。調查亦顯示，重視環境績效的公司過去 10 年來，股價成長了 5～10%，

此可能係導因於更好的企業管理。調查的對象中，非金融業之公司有 44%發行環

境績效年報，而有 15%的金融業已發行環境年報。除美國外，各國發行環境年報

的公司均有增加之趨勢。2000 年 10 月一份由「營運研究與管理科學研究中心」

(INFORMS)的研究報告，調查了 89 家美國大型跨國企業，發現公司所採用的環保

標準愈高，在股票市場的總市值愈高。89 家公司的 60%使用公司內部嚴格的環保

標準，而有 10%使用開發中國家的標準。環保績效高的公司總市值遠超出使用較

低環保標準的公司達 100 兆美元 [2]。  

 

 

三、國內已通過 ISO 14001 驗證企業對持續改善工作

現況之調查結果 

本小節將說明與分析筆者針對國內已通過 ISO 14001 驗證之企業，對於持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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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工作中有關「環境績效評估」及「企業環境報告書」的看法與態度之調查結果，

並探討未來政府單位及企業可能之努力方向。  

1.問卷調查背景說明  

本研究係分別於 2000 年及 2003 年先後二次，針對國內通過 ISO 14001 廠

商，按經濟部工業局所公告之廠商名單，依地區及產業別隨機各抽選 200 家公

司對其持續改善工作現況進行調查，為達成本研究可持續觀察性之目的，二次

問卷內容及題組均相同，回收率分別為 18.5%(37 家)及 20.0%(40 家)。問卷內容

之設計包含「公司基本資料」、「推動 ISO 14001 之動機」、「建制 ISO 14001

後之實際效果」、「未來持續改善之方向」及「公司持續改善的工具研究」等

五大部份。以下僅就「公司持續改善的工具研究」中之「環境績效評估」及「企

業環境報告書」部份調查結果說明之。回函廠商之特性是以大型企業、外銷需

求性較高、非外商型的企業為主，高階主管的參與度約四成，通過 ISO 14001

驗證時間一年以上者佔約八成，而受訪者中電子業與汽車業約佔六成。  

2.有關 EPE 及 CERs 之調查結果  

環境績效評估工作是出版企業環境報告書的基礎，二者相輔相成。故在將

二者之調查結果一併說明。有關回函廠商對於 ISO 14031 環境績效評估之標準

內容與實施方式之認知情形如由表 1 所示。由表可知，在此二年中之數據分布，

無明顯變化，約有近一半的回函廠商對於 ISO 14031 環境績效評估標準不甚瞭

解及非常不瞭解，而認知有限者約佔 1/4，自認瞭解者不到二成。故受訪廠商在

EPE 工作的推動上，欲使其持續改善朝績效量化的方向前進，顯然仍有待努力。 

對於廠商在建制 ISO 14001 後，是否有計畫以 ISO 14031 作為 EMS 持續改

善工具的調查中發現，在此二年中之數據分布，亦無明顯變化，有超過 80%廠

商仍在觀望或無意執行 EPE，有願意推動 EPE 之廠商均低於 10% (如表 2)。故

可知回函廠商對於以 EPE 作為 EMS 持續改善工具，大多數仍抱持著觀望的態度。 

有關該二年廠商對於之企業環境報告書之內容與製作方式認知情形如表 3 所

示，由表可知在 2000 年時，回函廠商對於企業環境報告書之標準內容與製作方式

表示非常不瞭解及不甚瞭解者約有七成，而在 2003 年則降低為六成左右，但自信

可以瞭解者反而降低，顯示過去政府單位在此方面之宣導與推廣成效，仍有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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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  

 

表 1  回函廠商對於 EPE 環境績效評估標準內容與實施方式之瞭解情形  

是否瞭解  2000 年  2003 年  

非常不瞭解  8.7% 9.1% 

不甚瞭解  43.1% 41.3% 

普通瞭解  24.9% 27.3% 

瞭解  18.9% 17.9% 

非常瞭解  0.0% 0.0% 

未填  5.4% 4.3% 

 

 

表 2  廠商在建制 ISO 14001 後以 EPE 作為 EMS 持續改善工具之意願  

是否有計畫以 ISO 14031
作為 EMS 持續改善工具  

2000 年  2003 年  

評估中  51.4% 49.2% 

否  35.1% 32.4% 

有  5.4% 9.2% 

未填  8.1% 9.2% 

 

 

 

表 3  回函廠商對於企業環境報告書內容與製作方式之瞭解情形  

對於企業環境報告書是否瞭解  2000 年  2003 年  

非常不瞭解  18.9% 15.2% 

不甚了解  51.4% 46.3% 



128 讓面子好看、裡子充實—談環境績效評估及企業環境報告書在環境管理系統中所應扮演的角色 

普通瞭解  18.9% 24.4% 

瞭解  10.8% 7.5% 

非常瞭解  0 0 

未填  5.4% 6.8% 

 

由調查資料亦顯示(如表 4)，回函廠商在獲得 ISO 14001 驗證後，約有七成五

以上的廠商無意出版「環境報告書」，僅有一成五左右的廠商有計畫製作及出版

環境報告書，二年的資料間之差距仍無太明顯的差異。相較於國外中大型企業均

已 紛 紛 出 版 公 司 環 境 報 告 ， 甚 至 出 版 所 謂 「 企 業 永 續 性 報 告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s, CSR)」(內容涵括環境、經濟、社會三個面向)或「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CSR)」的趨勢，二者間之落差已

相當地顯著，故我國廠商(特別是大型廠商)在 EMS 溝通面的持續改善工作上仍有

相當大的努力空間。  

 

表 4  回函廠商在獲得 ISO 14001 驗證後出版企業環境報告書之意願  

回函廠商在獲得驗證後，是否

有計畫出版企業環境報告書  2000 年  2003 年  

沒有  81.1% 75.8% 

有  13.5% 14.1% 

未填  5.4% 10.1% 

 

有關廠商沒有計畫出版環境報告書的原因，主要包括「內部對於製作環境報

告書不熟悉」、「高層主管尚無意推動」等認知與動機上的考量，其餘原因來自

於環境績效指標與單位標準化、指標正規化技巧不完整等技術面的困難。很顯然

在廠商推動 CERs 工作時，所需的相關技術與程序之教育與訓練，應為後續對廠

商宣導及輔導時之重點。  

有關廠商如欲推動企業環境報告書工作時，最迫切需要的支援，依次包括「政

府環保單位的公認」、「輔導單位的協助」及「相關同業廠商推動經驗的彙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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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等。由資料顯示，政府環保單位的公認對於廠商出版 CER 具有相當高的誘因，

建 議 環 保 署 可 參 考 包 括 美 國 、 荷 蘭 等 國 之 作 法 ， 將 企 業 環 境 報 告 書 與 現 有 環 保

行 政 管 制 的 措 施 有 效 加 以 結 合 ， 創 造 環 保 行 政 效 率 與 廠 商 績 效 形 象 雙 贏 的 良 好

環境。  

四、產業界之因應策略 

由於 ISO 14001 標準為原則規範的標準，因此企業界若僅以通過驗證為目的，

則所需之努力並不困難。然而要合於往後「持續改善」的要求，以及面臨將來日益

提昇的環保壓力和可能隨自由市場機制而來的「技術性貿易障礙」訴求，廠商宜將

ISO 14001 的持續改善精神，確實地納入廠商的作業體系統中，使其達成一個具體

可行的環境管理系統。對於已通過 ISO 14001 驗證的產業而言，為因應下一波環境

管理系統-環境績效評估及環境報告書的風潮，及早規劃準備應為妥善之道。面對

ISO 14001 下一階段的改版(ISO 14001:2004)及新興標準(如 ISO 14062 環保化設

計、ISO 14063 環境溝通、ISO 14064 溫室氣體，以及社會責任標準等)的接踵公告

或研訂，對廠商在進行持續改善工作之一般性建議如下：  

1.落實推動  ISO 14001，提昇內部環保理念與共識  

ISO 環境報告書為組織推動 ISO 14001 工作成果的具體展現，組織在心態

上，不宜將其視作為避免失去商機而不得不為的工作，因為推動心態的不同，

系統建制之價值認定亦會不同，此將影響推動成效甚鉅。更不應只以通過驗證

為目標，而在系統之維護與持續改善上鬆弛了應有的努力，而應維持當初推動

時之動力。另可推動獎勵制度，激發全體員工積極參與。由消極性遵守環保法

規，轉變成積極性推動製程改善／污染預防。將為環境而設計／清潔生產理念

納入企業經營文化，加強員工教育以建立內部共識。  

2.落實內部資料的文書化，建立外部相關資訊獲得管道  

工廠內部對於製程中所使用之物料及能源消耗與各類污染排放的結算與登

錄，必須確實予以文件化，以作為環境報告書中各項指標展現時之依據。產業

界可經由工業局等相關單位所發行之相關通訊、期刊或國內外相關之報導性期

刊雜誌及電腦網路資訊，建立取得環境績效評估技術及國際機構(如 GRI 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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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環境 /永續報告書規範制定資訊的管道，以了解此國際標準推動的最新狀況，

及早採取因應措施。對於各類指標(包括社經方面)之資料亦應積極蒐集。  

3.人力的培訓，參與示範輔導計畫  

鼓勵並委派人員參與相關的講習及訓練會，加強環境管理系統相關權責人

員之資訊與文件整理與分析之能力，訓練的過程，應著重在建立公司環境績效

指標系統及環境報告執行面的訓練。積極參與政府(如工業局)提供之示範輔導與

推廣計畫或尋求富經驗與信譽之環保或企管顧問公司協助指導。  

五、結    語 

目前國際間 ISO 14000 之推動方向，已逐漸由系統之建制，提升到實際績效的

展現與溝通的層次，有意推動 ISO 14000 的各類組織之對象亦愈來愈廣泛，而諸如

環保化設計、環境溝通、溫室氣體盤查，以及社會責任標準等各類工具性標準亦已

公告或在可預期的將來將陸續制定與公告，ISO 14000 系列標準的影響層面也將由

組織面擴展到產品面及永續面，以更全面的規範組織的環保作為。產業界實應深刻

地認知，實施 ISO 14001 的目的不僅在取得驗證以保持外銷競爭力及提升公司形

象，更重要的是在藉此項管理系統之推行來提高公司環保績效及經營效率，並進而

改良企業經營體質，善盡與社會大眾溝通之職責，以建立永續經營基礎。經由筆者

於 2000 年及 2003 年先後二次所進行之問卷調查結果可知，國內通過 ISO 14001

驗證的廠商，在持續改善工作的現況上，並無明顯的進展，與 EMS 標準內容之設

計精神要求尚存在著相當顯著的落差，建議政府單位持續此方面工作之宣導與推

廣，以持續強化廠商持續改善之意願與能力。建議廠商面對環境管理系統之績效面

及溝通面的持續改善工作時，宜克服消極的心態及觀念，積極正面地去除執行支援

及資訊不足等障礙，讓 EMS 之實施結果「面子好看，裡子充實」，而政府相關單

位亦宜持續且積極地進行推廣宣導及技術訓練與引進的工作，輔導廠商落實 ISO 

14001 持續改善的工作，使台灣推動 ISO 14001 驗證的整體成效更加顯著。  

六、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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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永順，「ISO/WD 14063 環境管理－環境溝通－指導綱要與範例」標準發展近

況與內容簡介，經濟部工業局「工安環保報導」，第十八期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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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衛成本會計系統運作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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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配合永續經營策略、順應國際環保趨勢，並且考量公司對於整體環安衛風

險 之 投 資 與 管 理 績 效 ， 力 晶 半 導 體 於 2003 年 起 規 劃 建 置 「 環 安 衛 成 本 會 計

（Environmental & safety & health Cost Accounting , ESHCA）系統」，此系統不單

只統計環境活動相關之支出成本，係於現行會計制度下，增列統計公司有關環保、

工安、衛生、損防活動支出，各類活動均有企業營運成本、管理活動成本等 6 大項

及有空氣污染防制費用等 40 個中小項環安衛會計分類項目，以細分統計環安衛活

動支出，系統內各分類項目使用四位數環安衛內碼加以編號，採用矩陣結構模式連

結環安衛支出分類項目與現有會計制度科目，環安衛成本計算係以同一會計年度支

出為衡量對象，以環安衛活動主軸，並擴展至公司周邊之環安衛關係及互動。另外，

針對環安衛活動支出之輸入（點）架構於公司現有之費用產生系統，公共費用如水

費、電費、燃料與人事費等費用支出，則以實際投資於環安衛活動之成本多寡加以

事先估算設定，並於系統中設計一套 QA/QC 措施，以確認環安衛費用支出合理性，

真實展現環安衛活動成本。  

 
 
 
【關鍵字】環安衛成本會計系統、環安衛內碼  
*力晶半導體工安環保部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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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年來企業永續發展策略已為國際間一共同且重要之議題，在永續經營之思

維下，企業於不斷追求成長的過程中，須面臨國際間產業之綠色競爭力，而環境成

本會計所提供的環境財務資訊未來將成為企業邁向永續經營並展現企業綠色競爭

力的一個重要依據，該制度於歐美、日本等國家內已蓬勃發展，各大型企業如日本

三菱電機、富士通公司等均積極建置環境成本會計系統，藉以提供企業永續發展之

競爭工具。  

力晶半導體基於永續經營策略、順應國際環保趨勢，2002 年開始蒐集瞭解環

境成本會計制度之相關資訊及資料，做為推動環境成本會計 (ECA)之參考，並於

2003 年接受經濟部工業局補助與交大企業大學文教基金會沈華榮博士輔導，導入

環境成本會計系統，建置 ECA 在廠內運作之基本內容架構。環境成本會計係指於

投資環境保護與減低環境衝擊之相關污染防制設施、活動之支出成本；本公司於環

境成本會計系統導入時，即考量到公司內部對環安衛風險之管理及預防改善之整體

績效，不僅將環境污染預防活動成本列入系統中統計外，亦同時將安全衛生及消防

之預防改善活動成本一併納入系統統計。  

二、環安衛成本會計系統推動方法及步驟 

由於環安衛成本會計系統為一新興之會計概念與認知，且作法為在不影響現

有正常會計制度的運作下，增列統計相關環安衛活動之支出成本，因此系統之建置

推動需妥善加以通盤規劃、考慮，也需要公司全體上下之支持與協助。以力晶公司

建置之經驗，系統之規劃建置推動過程大致可區分為下述幾個步驟供業界參考。  

2.1 爭取高階主管之充分支持  

環安衛成本會計系統順利成功建置與否，首重公司內部高階主管之支持。故

系統推動建置規劃與導入實施前，即蒐集完整環境成本會計制度之相關資訊，對高

階主管彙整說明實施 ECA 系統對公司營運之效益與衝擊，以得到高階主管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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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並同時委由高階主管擔任召集人，於系統建置過程中成立系統建置組織，順利

推動完成系統建置。  

2.2 成立推動組織 

由於環安衛成本會計制度系統所涉範圍甚廣，所以系統建置過程中需成立推

動小組，小組成員需包含財會部門、資訊部門、廠務部門、採購部門與現場生產部

門等單位，依其部門權責共同配合相關作業，方可順利完成系統建置，包括有會計

部門協助會計科目之制定、資訊部門負責 ECA 資訊程式之開發與修訂等。另外，

系統建置期間同時邀集輔導單位與推動組織成員定期召開輔導協調會議，訂定系統

執行進度與重點，以建立適合公司運作之環安衛成本會計系統。  

2.3 制定系統架構 

力晶 ECA 系統架構考量未來與國內外接軌及一致性，規劃架構係以國內環保

署公告之環境成本會計系統作業準則與日本環境廳之環境成本會計系統作業準則

為參考依據，然架構內涵則依公司環安衛活動類型、特性加以討論定案，包含環保、

安全、衛生、損防四大類環安衛活動分類統計項目、四位數環安衛代碼（ECA-Code）

制定、人事 /材料 /檢測等 12 項環安衛會計科目制定、矩陣對照之環會資訊結構與

費用統計原則等符合力晶運作之環安衛會計系統架構。  

2.3.1 環安衛活動支出分類  

半導體業由於高投資、高產值以及高風險的產業特性，長期以來對於環保、

安全、衛生、損防等議題均相當重視，力晶半導體雖於營運產能 /產量不斷擴增，

然相對於環安衛整體風險之防範規劃亦積極投入與執行，因此考量風險之投資與管

理績效，系統建置之初，即規劃將公司所有環保、工安、衛生、損防活動四大類活

動支出進行分類統計。「環安衛活動支出分類」如圖 1。依據日本環境廳、我國環

保署之分類原則，分成六大類活動如（1）企業營運成本定義為系統硬體設備初設、

改善、維護保養成本，包含有污防治設備建置 /維護操作費、氣體偵測器設置費、

醫療器材購置費、及消防系統初設 /維護保養成本等；（2）管理成本定義為維持系

統運作之周邊費用，包含監測費、證照審查規費、教育訓練費等；（3）研究開發

成本定義為研發改善專案費用之成本，包含污染減量研究費、健康防護研究費、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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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顧問費等；（4）上下游供應商與客戶關係成本定義為客戶要求或管理上下游供

應商辦理環安衛事項之衍生費，包含承攬商安全管理服務費、與保險公司溝通費

等；（5）社會活動成本定義為與社會互動衍生費用，包含公益活動基金、宣導活

動補助費、敦親睦鄰社區義診費、消防演練贊助基金等；（6）損失補償成本定義

為相關賠償衍生費用之成本，包含罰款、賠償訴訟費、慰問金 /感謝金等項目。  

 

 

 

 

 

 

 

 

 

 

 

 

圖 1  環安衛活動支出分類圖  

 

2.3.2 系統結構與內碼  

環 安 衛 活 動 支 出 係 依 附 於 現 行 會 計 科 目 下 加 以 統 計 ， 而 如 何 將 兩 者 加 以 結

合，為一系統架構規劃重要的一環，其中包含系統結構與內碼設定。環境成本會計

系統結構一般可分為二種，分別是樹狀展開結構及矩陣對照結構，樹狀展開結構適

用於環境活動單純者之中小企業，而矩陣對照結構則適合環境活動較為複雜之大型

企業。本公司環安衛成本會計系統選用矩陣對照結構為系統軸心如圖 2，另外考量

活動支出成本統計之完整性，採用四位數編碼方式將環安衛活動支出與會計科目兩

個界面加以串連，由此聯結關係可反映出公司於各項環境活動所支出的財務資訊。 

環安衛成本會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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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矩陣對照關係表  

 

四位數內碼（X1X2X3X4）代表環安衛活動成本分類項目，其編碼原則為第一

碼代表環安衛類別，如環保類代碼為 E、安全類代碼為 S、衛生類代碼為 H、損防

類代碼為 F；第二碼代表由活動類型區分成 6 大項活動成本，如企業營運成本、管

理活動成本、研究開發成本、上下游供應商 /客戶關係成本、社會活動成本、損失

補償成本）；第三，代表由各大活動所衍生之中活動分類費用，如企業營運成本內

之污防系統設置 /操作費用、水處理回收系統等衍生費用、管理活動成本之檢測費、

證書審查費、教育訓練費等；第四碼則代表細分各污防系統之費用，如空污系統、

廢水處理、噪音等。 
2.3.3 會計成本科目  

會計成本科目代表每一筆費用成本的性質，如人員薪資的人事會計科目、公

司營運之水費、電費的能源會計科目。在力晶環安衛成本會計系統中，依會計成本

屬性共為 12 項會計成本科目，分別為人事、能源、設備、修繕、材料、檢測、教

育訓練、研究發展、委外（勞務）、規費、公關、其他等，並同時以英文字母 A

～L 加以編碼代表，以方便於系統中連結環安衛活動分類，因此每一環安衛活動分

類成本均可有一對應之會計科目。  

2.3.4 成本統計原則  

環安衛成本計算係以環安衛活動為主軸，並擴展至公司周邊之關係，為求能

會計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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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環安衛成本會計之呈現，真實反應公司對於環安衛活動之努力與投資，費用成

本統計依據公司環安衛運作之現況加以執行，因此本公司環安衛會計成本統計亦歸

納出下列計算原則：  

1.公司投資於減少環境衝擊、削減安衛風險之相關環安衛活動之支出金額，才列

入環安衛會計成本計算。  

2.會計成本統計以每年度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為計算期間，即以同一會計

年度支出為衡量對象。  

3.相關公共費用如水費、電費、燃料與人事費等費用支出，必須計算實際應用於

環安衛活動之成本部份，可透過相關設備量測工具如流量計、水表等儀器進行

比例估算，以求最真實之環安衛活動費用成本。  

4.另外若「環安衛活動用途」與生產營運用途之支出費用，無法清楚按比例切分

時，則如能估算出有 50%以上的金額支出屬於「環安衛活動用途」時，則該筆

費用支出列為「環安衛活動會計成本」。  

2.4 修訂系統資訊化功能  

環安衛成本會計系統係依附於公司原會計系統中增列統計環安衛活動費用，

因此完成 ECA 系統架構規劃後，即由公司資訊部門進行資訊程式功能修訂，其作

法為依上述系統架構並搭配公司內部現有之會計制度系統進行功能開發修訂，包

括原會計表單環安衛代碼（ECA-Code）輸入欄位開發、代碼（ECA-Code）檢核

變更功能、ECA 相關主檔資料維護功能及電腦化報表輸出功能等。  

在規劃環安衛活動財務資訊輸入點時，即考量在不改變公司現有作業流程及

表單前題下，分別於請購表單、請款報銷表單、與國內外出差表單增加一環安衛

成本會計分類輸入欄位，使用者在請款核銷時輸入合適之內碼，將該費用予以歸

類到環安衛活動項目，在費用統計時將同一內碼之費用加總即可得各分類活動之

費用。舉例而言，若要統計廢氣處理設施費用，只要在系統中輸入 E111 內碼，即

可統計出今年度公司花費於該設施之所有費用。  

環安衛內碼修訂功能提供系統管理者審查與修訂環安衛分類代碼，以便於統

計成本時能取得正確環安衛活動分類支出，資訊系統修訂須撰寫環安衛分類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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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程式，該程式為外掛於現有會計系統程式外，可將修訂後的環安衛活動分類

代碼進行標註，作為費用統計歸類之依據，而不影響會計系統執行。  

最後為資訊系統主檔設定程式，亦為環安衛成本會計資訊系統之核心，其主

要功能即是提供系統架構規劃部分與資訊系統結合之入口路徑，管理者於主檔設

定界面進行系統類別、會計科目、統計原則、內碼等資料製作並透過該程式運作

予以正確設定及修改。  

 

 

 

 

 

 

 

 

 

 

 

圖 3  環安衛成本會計資訊系統架構  

 

2.5 辦理教育訓練與宣導  

為提升公司同仁對 ECA 之認知，及減少對內部同仁使用原相關會計表單之衝

擊，降低環安衛活動費用支出分類之錯誤率，公司亦於資訊系統程式完成修訂後，

召集各部門代表針對 ECA 定義、系統操作使用步驟等內容，實施多場次教育訓練

宣導說明課程。  

2.6 推動系統上線 

ECA 系統相關表單功能於完成修訂開發後提供同仁使用，同時規劃系統使用

之前 3 個月時間為系統上線試行。期透過系統試行階段，發現 ECA 系統功能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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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與同仁配合使用情況，可作為後續系統精進改善、人員教育訓練規劃參考，

使 ECA 系統相關功能、架構更加齊全，以及同仁有明確之 ECA 系統概念，以統

計真實正確之環安衛活動費用。  

三、推動困難點及克服方式 

系統在推動建置過程中的關鍵，也是最困難的是，公司如何讓每位同仁配合

系 統 實 施 運 作 並 具 備 ECA 認 知 ， 包 含 對 環 安 衛 活 動 分 類 、 與 環 安 衛 代 碼

（ECA-Code）、及系統操作使用等。因公司 ECA 系統實施後，對於每一筆請購、

請款均需特別加以判斷該請購、請款項目是否屬環安衛活動之成本，且歸為何類

別（選擇何 ECA-Code），其對同仁作業衝擊甚大，更進一步為將影響環安衛費

用統計資料之正確性及可利用性。故對於該困難點公司亦於系統正式實施前，針

對不同使用對象辦理多場次教育訓練說明課程，充分溝通傳達 ECA 系統相關內

涵、意義，透過說明課程來克服該困難點，同時強化系統中設計開發之 QA/QC 措

施（ECA-Code 檢核功能），其作法為同仁所申請之請購、請款表單將於送主管

簽核時副知系統管理者，由管理者核對其該請購 /請款表單所點選之 ECA-Code 正

確性；若 ECA-Code 歸類錯誤或不適當，管理者可直接於系統上修正，並將修正

後正確之 ECA-Code 訊息，以 e-mail 回覆告知原表單申請同仁與其主管，上述系

統相關檢核機制，透過程式的設計並不影響原請購 /請款表單之簽核作業流程，亦

完成檢核與教育訓練功能，不但可將實務執行困難之衝擊降至對低，並可不斷提

升同仁對環安衛之認知。  

四、結    論 

環安衛成本會計所提供之環安衛活動財務資訊，可提供管理階層明瞭公司環

安衛活動之財務資訊，系統實施初期可以公司環安衛活動費用統計為主，後續將

進一步使用統計數據報表評比環安衛活動績效、分析財務成本，作為公司營運決

策依據。  

另外，環安衛成本會計系統對於國內企業均為一新興課題，雖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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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主管機關亦積極輔導與推廣業者建置環安衛成本會計，然現階段在鼓勵誘

因與法令制度尚不完善，可能使系統推廣建置之未來發展成效受限。因此建議相

關政府主管機關應訂定環安衛成本會計之發展策略，擬定績優評比制度、稅賦減

免補助方案等獎勵誘因，再配合修訂相關如企業會計報告書規範內容、會計師簽

（認）證內容事項等法令規範，將可提供企業更多建置系統之推廣依據，使國內

之環安衛成本會計系統制度發展更加成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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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發展的技術工具-- 
永豐餘新屋廠環境會計推動經驗談 

吳永俊*、李振旗**、吳忠福***、張明益**** 

 

摘  要 

為使企業投資經營者能瞭解環保的各項投資與效益，扭轉經營者對環保投資

的錯誤印象，運用環境會計技術工具，將企業的環保的成本與效益全部以貨幣單位

加以比較，除了有助於企業經營者更能掌控在環保資金上的運用，並藉由建立環境

會計系統，出版環境會計報告將企業的環境損益公諸於世。  

環境會計目前尚在起步階段，世界上尚未建立統一的標準制度，各國在推動

發展上各有其特色。永豐餘參考日本的環境會計制度，在原有的會計制度下建構新

的環境會計分類及其代碼，而不是另外創造一個會計系統。導入的過程可分為：成

立推動小組、宣導訓練、分析各生產、活動與環保的關係、確認會計科目、建立程

序表單、資料試算、撰寫環境會計報告等步驟。  

永豐餘目前的環境會計報告，是以 2004 年已發生的費用，由會計部人員逐筆

輸入統計，主要呈現項目均與廢水處理、空氣污染防制、廢棄物處理有關的居多，

大多屬於材料費，報告結果尚無法反應現實際狀況。由於實際運作仍有待電腦系統

修訂，正式操作後才能具體展現。除此之外，未來也應將各項成本支出及其所獲得

的效益加以統計比較，完成一份環保的成本效益分析報告。  

【關鍵字】環境會計、綠色會計、環境成本會計  

*科建顧問專任顧問師  

**永豐餘新屋廠會計組副主任  

***永豐餘會計部經理  

****永豐餘工程事業部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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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在過去 80 年代以前，環境保護尚未受到重視，企業的投資發展從未考慮到環

境保護問題，所有的污染均回歸到環境中，日積月累的結果造成相當大的環境污染

問題。隨著環保意識的逐漸提升，各項來自民間的公害案件層出不窮，政府的積極

介入建立環保法令，迫使企業投資環境保護設施，繳交污染防制費等污染者付費觀

念，因而造成企業的經營成本增加，企業經營者普遍認為環境保護是一種投資負擔。 

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以來，持續的景氣低迷，造成企業經營者更加重視經營

成本，因此環保投資就成為降低成本下的犧牲者。部分台灣企業為規避台灣嚴苛的

環保要求，選擇到對岸設廠發展，然而近年來對岸的蓬勃發展，也開始重視環境保

護議題，這些當初為了規避環保投資的企業下一步又應移往何處呢？  

環境保護與企業的經營成長是相輔相成密不可分，過度重視經濟成長忽略環

境保護，不僅為環境帶來浩劫，也為企業帶來毀滅。適度的環保投資，不僅對環境

有益，對企業的永續發展也有正面貢獻。因此讓企業投資者、經營者認識環保投資

及所獲得的經濟效益，將有助於協助經營者做出正確的決策。  

為了讓企業投資經營者能清楚環保的各項投資與效益，扭轉經營者對環保投

資的錯誤印象，運用適當的技術工具展現企業在環保的成本與效益，將企業的環保

表現全部以貨幣單位加以比較，可有助於企業經營者更能掌控在環保資金上的運

用。近年來發展的環境會計即具有這些功能，企業可藉由建立環境會計系統，出版

環境會計報告將企業的環境損益公諸於世。  

二、環境會計的發展 

2.1 環境會計介紹 

環境會計（Environment Accounting）又稱綠色會計（Green Accounting），簡

言之，是將各項的環境保護投資及其所獲得的效益以貨幣單位表示（如圖 1 所示）

[1]。也就是將各項環保投資分門別類後，計算各類投資金額，再針對各項投資統計

其物理量的環境效益，然後再換算成貨幣單位加以比較，提供企業經營投資者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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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報表，讓其瞭解企業環境保護在財務上的表現，破除環境保護是企業投資負

擔的迷失。  

 

 

圖 1、環境會計原則 [1] 

 

傳統的會計分為財務會計與管理會計。財務會計是為了將財務訊息透露給利

益關係者，包含股東、投資者、債權人等；管理會計則是企業內部成本結構訊息的

彙整，提供訊息給經營決策者。環境會計如同一般的會計制度一樣因其目的不同可

區分為內部環境會計、外部環境會計。外部環境會計是為了向利害關係者說明企業

環境保護投資與收益相關訊息而建立；內部環境會計則是以計量、評估產品的環境

污染成本，作為企業內部產品發展決策之參考。  

2.2 環境會計的發展  

環境會計目前尚在起步階段，世界上尚未建立統一的標準制度，各國在推動

發展上各有其制度，包含北美（美國、加拿大）、歐洲、日本等都有其特色及重

點。以北美的制度而言，推動單位包含美國環境保護署、美國化學技術協會、加

拿大 Chartered 會計師協會等，雖然制度不同但其主要的目的卻一致，其內容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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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了內部環境會計與外部環境會計的範疇，又以內部環境會計為重，一方面提供

環境成本資訊給企業決策者，同時提供環保投資與效益給利益關係者，其層次含

括環境成本、環境收益以及環境資產與負債 [1]。  

歐洲則重視將環境會計資訊披露給利害相關者，屬於外部環境會計領域，但

也有部分是為了讓企業經營者瞭解環境的成本支出。歐洲雖由歐盟主導環境會計

的推動，但其各會員國繁多，各國所制訂的制度方向不盡相同，總括而言著重於

環境成本與生態平衡這兩個主題 [1]。  

在日本方面，日本政府考慮到本國企業與世界各國企業競爭時，能展現日本

企業在環境保護的努力，因此將環境會計發展納入整個環境保護政策中。在 1999

年 3 月日本環境省發表「環境成本量測與計算指引草案」向日本企業介紹環境會

計的概念，開啟了日本推行環境會計的道路，因此 1999 年被日本會計界稱為環境

會計元年。隨後環境省又陸續發表了相關文件，並成立「環境會計發展研究小組」

負責環境會計制度的研究，該小組於 2000 年完成了一份研究報告稱為「Year 2000 

Report」，內容除了說明企業因應環境會計制度的態度外，亦提出環境會計制度

建制指引，詳盡了說明成本的分類、計算以及效益的統計與計算方式 [2]。此後，

日本環境省又陸續的公布相關文件，如 2000 年「環境會計手冊」、2001 年「環

境會計手冊 2」等，2002 年 3 月環境省公布最新版的「環境會計指引」其中，將

環境成本的分類修正為六大類，包含企業營運成本、供應商及客戶之上下由關連

成本、管理活動成本、研究開發成本、社會活動成本、損失及補償成本，而企業

營運成本又區分為污染預防成本、全球環境保護成本及資源循環再利用成本三個

中分類，在這三分類中又細分了 17 小分類，而其他大分類中也各有其細分類 [3]，

詳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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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環境會計分類 [3] 

大項分類 中　 小　 項　 分　 類 

a.防止空氣污染（包括酸雨）之費用 
b.防止水質污染之費用 
c.防止土壤污染之費用 
d.防止噪音污染之費用 
e.防止振動污染之費用 
f.防止氣味污染之費用 
g.防止地層下陷污染之費用 

(1)污染預防費用 

h.防止污染其他類型之費用 
a.防止全球變暖及節能之費用 
b.防止臭氧消耗之費用 (2)全球性環境保護費用 
c.其他全球環境保護活動之費用 
a.有效率利用資源之費用 
b.再循環事業廢棄物之費用 
c.再循環一般廢棄物之費用 
d.事業廢棄物之處理費用 
e.一般廢棄物之處理費用 

1、企業營運成本 

(3)資源循環費用 

f.資源永續循環使用費用 
(1)進行綠色採購所增加之費用 
(2)供應環保產品額外增加之費用 
(3)減低包裝材料對環境衝擊額外增加之費用 
(4)對製造或銷售之產品，進行回收、再循環、再銷售及處理之費

用 

2、供應商及客戶 
上下游關聯成

本 

(5)其他供應商及客戶上下游關聯費用 
(1)實施環境管理系統之費用 
(2)環境資訊公開之費用及廣告費 
(3)監督環境衝擊之費用 
(4)員工環境訓練之費用 

3、管理活動成本 

(5)環境改善活動之費用 
(1)研究、開發環境保護成本之費用 
(2)於製造過程中為減低環境衝擊所衍生之研究費用 4、研究開發成本 
(3)於銷售過程中為減低環境衝擊所衍生之研究費用 
(1)環境活動改善之費用 
(2)贊助環境團體之費用 5、社會活動成本 
(3)其他以環境保護為目的之社會活動費用 
(1)恢復自然環境至其原始狀態之費用 
(2)環境損害之訴訟費用及懲罰費用 6、環境補償成本 
(3)環境損害之賠償費或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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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環境會計推動目前主要為行政院環保署為推手，環保署自 2000 年開始委

託交通大學執行專案計畫「規劃我國整體環保政策—建構產業環境會計」，該研究

分為三個年度規劃與執行，計畫的最終目的在建構一套適合國內產業資料，並可供

國 際 間 比 較 及 政 府 統 計 資 料 ， 且 能 充 分 反 應 企 業 環 境 活 動 的 環 境 會 計 制 度 。 在

2003、2004 年環保署分別執行「推動我國產業環境會計制度」計畫主要均是要推

廣國內的環境會計制度 [4]，然而可惜的是迄今還沒有像日本一樣的具體指引公布作

為企業推動環境會計的標準。雖然沒有標準可循，但是國內仍有不少知名企業推動

環 境 會 計 制 度 ， 永 光 化 學 （ 1998） 是 國 內 最 早 推 動 的 企 業 ， 緊 接 著 是 聯 華 電 子

（2000）、中油、台電及裕隆等公民營企業，目前這些企業均以日本環境省公布

的「環境會計指引」作為架構，主要是建構環境成本會計系統（environmental cost 

accounting system）收集廠內各項環保支出，然後依成本會計分類分別統計支出費

用，至於會計中的收益部分尚未有企業提出。  

三、永豐餘環境會計的推動過程 

永豐餘造紙是一家股票上市公司，原本就有健全的財會制度，此環境會計制

度的導入是建構在原有制度下，而不是另創一個會計系統。導入的過程可分為：成

立推動小組、宣導訓練、分析各生產、活動與環保的關係、確認會計科目、建立程

序表單、資料試算、撰寫環境會計報告等，如圖 2 所示。  

3.1 成立推動小組 

環境會計的推動最主要是架構在原有的會計制度中，因此必須有財會人員的

參與，因此由公司外部顧問協助永豐餘造紙成立由總經理領軍的環境會計推動小

組，成員除了總公司的財會人員、環保人員、資訊、還包含新屋廠長、財會、環保…

等相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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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環境會計建構流程  

 

3.2 宣導訓練  

對推動小組進行教育訓練，使其瞭解環境會計的起源及意義，以及環境會計

的優點及目的，以利後續的推廣動作。包含：  

1.環境會計制度介紹：環境會計制度簡介及導入，讓推行小組人員瞭解環境會計

制度的發展。  

2.環境會計制度架構介紹：介紹日本（2002 年版）的環境會計制度大綱及架構。  

3.3 活動分析  

調查廠內的各項環保支出現況、結構，及費用發生部門、費用分攤方式等。

例如空氣污染防制相關花費、廢水處理的費用、廢棄物清理相關費用等的支出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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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確認會計科目 

根據現有的會計科目增訂相關會計科目，大科目包含六大項（參考日本環境

省的環境會計制度）：企業營運成本、供應商及客戶之上下游關連成本、管理活

動成本、研究開發成本、社會活動成本、損失及補償成本等，並依此六大分類將

步驟三的調查結果分門別類歸納於上述六大類，並建立環境會計科目代碼如表 1

所示。  

3.5 流程確認、建立文件表單  

1.首先先確認各項環境會計科目可能發生的源頭，原則上由環會科目發生部門輸

入環會科目代號。  

2.環會科目相關系統包含工管系統、固定資產系統、請修系統、預算系統、材料

系統、薪資系統、普會系統等。  

3.薪資採比例分攤原則，薪資系統暫不修訂。  

4.修改需料單、發包單、工程聯絡單、請修單、領料單、驗收單等。  

5.確認各種狀況之操作流程，撰寫操作程序書，確認執行之流程。環境成本支出

註記方式如下：  

(1)資本支出：經工管系統做預算控管，其中是否與環境會計相關之項目，由預

算執行單位負責判定、審核，並於系統註記後，部份轉為資材系統之需料單，

部份則轉為工程發包(連工帶料)。  

(2)材料領用：需料單位透過資材系統提出領、需料，或直接開立購辦單提出請

購，與環境會計相關之項目，由領料單位主管負責判定、審核及註記。  

(3)費用支出：各單位之費用支出由承辦人於憑證黏貼單註記環境會計相關之項

目，由該單位主管負責判定、審核。  

6.資料試算  

採取人工的方式，將 2004 年已發生的費用分別判定其環會代號，在將其彙

整成六大科目的環會支出表，分析試算結果是否能體現出真正的環境成本，試

算結果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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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永豐餘新屋廠環境會計計算結果  
大項

分類 中小項分類 項目定義 代碼 固資 材料 薪資 其他營運費用 
(單位:仟元) 

a.防止空氣污染
（包括酸雨）之
費用 

預防空氣污染之相關設備購
置、擴充、改良、維護之成
本及處理之原物料、人工等
費用。 

E111 2,600 11,069 1,587 5,313 

b.防止水質污染
之費用 

預防水污染之相關設備購
置、擴充、改良、維護之成
本及處理之原物料、人工等
費用。 

E112 1,497 17,051 3,047  

c.防止土壤污染
之費用 

預防土壤污染之相關設備購
置、擴充、改良、維護之成
本及處理之原物料、人工等
費用。 

E113     

d.防止噪音及振
動污染之費用
（影響外部） 

預防噪音及振動污染之相關
設備購置、擴充、改良、維
護之成本及處理之原物料、
人工等費用。 

E114 3,200   5 

e.防止氣味污染
之費用 

預防氣味污染之相關設備購
置、擴充、改良、維護之成
本及處理之原物料、人工等
費用。 

E115  300   

f.防止地層下陷污
染之費用 

預防地層下陷之相關設備購
置、擴充、改良、維護之成
本及處理之原物料、人工等
費用。 

E116     

(1)污染預防費
用 

g.防止污染其他
類型之費用 

其他污染預防之相關設備購
置、擴充、改良、維護之成
本及處理之原物料、人工等
費用。 

E117     

a.防止全球變暖
及節能之費用 

預防全球變暖及節能之相關
設備購置、擴充、改良、維
護之成本及處理之原物料、
人工等費用。 

E121  12,703  806 

b.防止臭氧消耗
之費用 

預防臭氧消耗之相關設備購
置、擴充、改良、維護之成
本及處理之原物料、人工等
費用。 

E122     (2)全球性環境
保護費用 

c.其他全球環境
保護活動之費
用 

其他全球環境保護活動之相
關設備購置、擴充、改良、
維護之成本及處理之原物
料、人工等費用。 

E123     

a.有效率利用資

源之費用 
有效率利用資源之相關設備
購置、擴充、改良、維護之
成本及處理之原物料、人工
等費用。 

E131  7,261   

b.再循環事業廢

棄物之費用 
煤灰底灰、輕排渣之再循環
事業廢棄物相關處理設備及
費用 

E132    10,520 

c.事業廢棄物之

處理費用 
汽電處理污泥之相關設備
（如污泥輸送設備） E133    2,132 

1. 
 

企 
 

業 
 

營 
 

運 
 

成 
 

本 

(3)資源循環費

用 

d.資源永續循環

使用費用 
新屋廠生產所使用之廢紙相
關成本 E134   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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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永豐餘新屋廠環境會計計算結果(續) 

大項

分類 中小項分類 項目定義 代碼 固資 材料 薪資 其他營運費用 
(單位:仟元) 

(1)進行綠色採購所增加之費用 購買環保標章產品 E210     

(2)供應環保產品額外增加之費用 目前無 E220     

(3)減低包裝材料對環境衝擊額外

增加之費用 
棧板回收相關成本 E230    2,489 

(4)對製造或銷售之產品，進行回

收、再循環、再銷售及處理之費

用 
目前無 E240     

2. 
供應

商及

客戶

上下

游關

聯成

本 
(5)其他供應商及客戶上下游關聯

費用 
目前無 E250     

(1)實施環境管理系統之費用 
相關環境管理系統取得、驗

證、執行及所衍生之費用
E310     

(2)環境資訊公開之費用及廣告費 公開環境資訊之相關費用 E320     

(3)監督環境衝擊之費用 對環境監測所衍生之費用 E330    374 

(4)員工環境訓練之費用 
對員工實施環境相關訓練

課程所衍生之費用 
E340    1 

(5)環境改善活動之費用 
對廠內進行環境改善美化

之相關費用 
E350 513   26 

3. 
管理

活動

成本 

(6)環保證照之相關費用（新增） 
相關環保證照之審查、許可

等費用 
E360    47 

(1)研究、開發環境保護成本之費用 目前無 E410     

(2)於製造過程中為減低環境衝擊

所衍生之研究費用 
目前無 E420     

4. 
研究

開發

成本 (3)於銷售過程中為減低環境衝擊

所衍生之研究費用 
目前無 E430     

(1)環境活動改善之費用 
對廠外進行環境改善美化

之相關費用 
E510     

(2)贊助環境團體之費用 贊助環保團體之相關費用 E520     
5. 

社會

活動

成本 (3)其他以環境保護為目的之社會

活動費用 

以環境保護為目的之社會

活動費用（以活動的目的來

判定） 
E530    200 

(1)恢復自然環境至其原始狀態之

費用 
環境污染清除回復之相關

費用 
E610     

(2)環境損害之訴訟費用及懲罰費

用 
相關環境損害訴訟費及違

反環保規定之罰款 
E620     

6. 
環境

補償

成本 
(3)環境損害之賠償費或保險費 

相關環境損害和解補償費

用及對環境所投保險之費

用 
E63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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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電腦系統修改  

討論電腦系統之修改，確認修改的原則及方向，所有的環會欄位等需求，

採用外掛方式。依照費用的發生狀況上步驟的分類結果，修改原有的記帳規則，

需修訂的系統包含工管系統、固定資產系統、請修系統、預算系統、材料系統、

薪資系統、普會系統等並由資訊部門修改會計系統。 

四、結論與建議 

目前呈現的環境會計報告（表 2），是以 2004 年已發生的費用，由會計部人

員逐筆輸入統計，因此主要呈現項目均與廢水處理、空氣污染防制、廢棄物處理有

關的居多，大多屬於材料費，至於資產的折舊分攤等項目，無法以人工方式計算，

因此本報告結果尚無法反應現實際狀況。由於環境會計制度落實推動仍有待電腦系

統修訂後始能上線，實際環境會計報告需等到電腦系統修正完成，各單位依程序正

式操作一段時日後才能具體展現。  

就現階段而言，即使電腦系統修改完成，各單位依照程序操作所得的結果也

只是針對環境成本的資料收集分類，尚無法達到會計的目的所謂的成本效益分析，

且綜觀目前全台灣推動環境會計的企業，均未將環境效益納入，因此如何統計各項

成本支出及其所獲得的效益將是未來國內在推動環境會計時應努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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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業環境績效與永續發展 

林彥妗*、吳爾昌** 

 

摘  要 

環境績效評估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PE)是對組織環境績

效進行量測與評估的一種有系統化的程序，其係為一種持續性（包括過去、現在

及未來）的資訊收集與評估的作業，檢討的對象是組織的管理系統、作業系統及

周圍環境狀況。  

為了 獲 得 最 低的 整 體 成 本， 以 提 昇 企業 之 競 爭 能力 ， 企 業 除了 應 符 合 ISO 

14000 標準之需求外，更應以永續發展作為企業永續經營的先決條件。本文彙整

國內外環境績效管理趨勢及指標評估案例說明，建議產業應及早建立與經濟、社

會及環境等所有層面均協調之永續發展指標，整合管理系統之力量，創造更好的

環境績效。  

 

 

 

 

 

【關鍵字】環境績效、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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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永續發展為指導原則建立企業環境績效指標 

環境績效評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PE）是利用一套適當

的指標，將企業組織的環境管理成效清楚明瞭地表現出來。不僅可做為企業內部管

理的參考，亦能做為對外溝通的依據。為對應不同層級的環境議題，必須選擇適當

的環境指標。  

在 ISO 相關的系列標準中，環境績效評估系統被定義為審查組織環境考量面

的工具，用以評核目標是否達成。所謂的「環境考量面」，則被廣泛定義為組織活

動、產品或服務與環境產生互動的任何因素。一般執行環境績效評估，會先解析企

業工作流程，然後進行環境考量面的評估。並針對不同的考量面選擇適當與相對應

的指標，建構成環境績效評估指標。之後再根據指標所需去蒐集相關數據及資訊，

透過適當的分析與轉化方式，獲得有意義的數值來對應每個指標。  

一般環境績效指標可分為環境績效指標（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PIs）與環境狀態指標（Environmental Condition Indicators, ECIs）兩大類。而 EPIs

又 可 再 細 分 為 有 關 組 織 管 理 成 效 的 管 理 績 效 指 標 （ Management Performance 

Indicators, MPIs），以及有關組織操作成效的操作績效指標（Operation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PIs）兩種類型。ECIs 則可提供環境狀態相關的資訊，可幫助組織更加

明瞭其環境考量面是否完整。  

自從 1992 年「地球高峰會議」結束之後，針對「永續的發展」原則，國際上

許多相關的團體組織或單位陸續成立，其中有的負責實際執行工作，有的則從旁觀

察、評估、比較而提出批評與建議。而依照這些團體組織或單位所提出的建議，企

業要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可依下列原則來實施：  

1.管理和改善企業自己本身內部的環境績效  

在均衡經濟、環境、社會各項因子之中，認清未來的需求，包括考量公司

組織結構、顧客期望、附近社區期望、法律規定、新生產技術等，尋找優先發

展方案，以持續管理和改善企業自己本身內部的環境績效。  

2.整合永續的發展原則於各項策略和措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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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本世代和未來世代的需求，以及企業自己本身的作為可能對全球性的

衝擊，以預防原則為基礎，整合永續的發展原則於企業各項策略和措施中。  

3.教育和增進所有員工對於永續發展事務的認知  

以讓員工告訴民眾該公司已經有環保認知和行動具有環境責任的知識能力

和改善動機。讓員工瞭解如何貢獻自己的心力去讓企業永續發展，同時並身體

力行追求自己生活環境永續的發展。  

4.向所有員工去請教、諮詢如何達成永續發展的最佳執行方案  

如 果 沒 有 員 工 在 早 期 規 劃 階 段 的 參 與 ， 在 執 行 階 段 他 們 的 支 持 度 也 會 降

低。員工的參與亦能夠在執行發生問題時，幫助作最快速的釐清，有效的展現

問題所在。  

5.建立多部門參與訂定永續經營策略和行動計畫的機制  

整個企業的運作必須由多部門參與，以提供充分的建議，共同來訂定永續

經營策略和行動計畫，以期建立公平、和諧、負責、不斷檢討、持續改善的運

作關係。  

6.建立企業的「環境管理系統」作為企業經營的管理依據  

企 業 應 當 瞭 解 本 身 的 主 要 發 展 課 題 將 產 生 何 種 影 響 ？ 影 響 程 度 、 範 圍 如

何 ？ 為 何 會 受 影 響 ？ 必 須 面 對 什 麼 問 題 ？ 主 要 癥 結 是 什 麼 ？ 瞭 解 這 些 課 題 之

後，再去推動或改進符合需求的「環境管理系統」計畫，作為企業經營的管理

依據。  

7.建立一致性、共識性的「企業永續性指標」  

為了監測和評估企業邁向永續發展的進步程度，有必要建立一致性、共識

性的「企業永續性指標」。避免決策資料是零散不全、漫無頭緒，甚至是錯誤

讓百出的。如此企業決策的品質自然期待能夠大幅提高，甚至計畫執行的期程，

考核的續效都可以透過此種指標來完成作業。  

然而，如前所述，「21 世紀議程」與「ISO 14000 系列」仍然無法完全滿足「永

續的發展」原則之需求，充其量，只是旅程的起點而非終點。因此，企業不應僅以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的認證及相關規範就自滿。ISO14000 環境管理系列也非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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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企業應秉於「永續的發展」原則，強調經濟、社會及環境等所有層面的協調，

朝向建置一個「全面管理系統」努力。  

因此，企業施行環境績效量測成功可歸納出 10 個關鍵因素，如表 1 所示：  
 

表 1  企業施行環境績效量測成功之 10 個關鍵因素  

1.策略階梯化(Cascading)  將公司之總方向與總目標予以階梯式的細

分成明確之執行步驟。 

2.決心(Commitment)  施行環境績效量測有賴全公司人員義無反

顧之決心。 

3.比較(Comparison) 

未經比較的環境績效量測必失去其意義。與

其他機構比較之項目包括方法、趨勢、改進

速率、指標、符合法規之程度及理想目標

等。 

4.易理解(Comprehensible)  環境績效量測須簡單且容易了解。 

5.適當之涵蓋性(Comprehensive)  
單 一 之 環 境 績 效 量 測 其 涵 蓋 層 面 必 然 不

足，故有必要使用各種環境績效量測之評分

表。 

6.持續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  環境績效量測必須導致持續性改善。 

7.可控制(Controllable)  環境績效量測與改進環境績效二者間須有

清楚之區分。 

8.成本(Cost) 
環 境 績 效 量 測 系 統 裝 設 與 操 作 皆 需 要 成

本，此外環境相關活動之效益與成本之量測

亦是一種成本。 

9.可信度(Credibility)  環境績效量測對於不同對象皆須具有可信

度。 

10.顧客觀點(Customer focus)  
每一種環境績效量測必須清楚界定其特定

之顧客(亦即聽眾)，並且在環境績效量測設

計與執行過程中顧及其特定之顧客之需要。 
 

一般可被使用的環境績效量測項目有 8 項，即衝擊、風險、排放物／廢棄物、

輸入、資源、效率、顧客、財力。目前大部份環境績效之量測活動多集中在效率、

污染排放及廢棄物。這些量測在未來將持續地有其重要性。然而以中長程觀點來

看，應擴展環境績效量測以說明對於生態之衝擊及企業整合性之環境政策。  

對於目前資訊產業所應關注的國際環保議題，首先，為因應未來國際貿易間碳

交易趨勢，建議產業應及早建立溫室效應相關指標；此外，受到歐美日等先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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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綠色產品、綠色設計、綠色採購及綠色夥伴等要求日趨增加的影響，亦建議相

關業者能將綠色產品相關指標，納入環境績效指標系統之中，並整合管理系統之力

量，創造更好的環境績效。  

二、案例介紹 

汽車業一向是新技術與開發領域的龍頭，促進了製造業的生產力與創新精神。

在汽車業的帶領下，其他行業也採用其製造技術。故本文以瑞利公司執行環境績效

評估案例說明如下：  

瑞利公司成立於 1970 年，主要產品及服務為 OEM 汽車廠零件、外銷售後服

務鈑金零件及模、冶具，目前有高雄總廠、新竹廠及海南廠三個廠區，員工總人數

約 780 人，資本額為新台幣 17 億 6 仟 5 佰萬元。其主要客戶包含台灣地區的國瑞

汽車、裕隆汽車、中華汽車、福特六和汽車、慶眾汽車、台灣五十鈴、台灣通用、

台朔汽車、台灣本田)等，大陸地區的東風汽車(神龍汽車 /風神汽車)、長安汽車、

上海航空發動機製造廠、上海拖拉機內燃機公司、江鈴五十鈴汽車、東南汽車、海

南汽車等，以及國外的 Oxford Automotive、Mazda Motor Corp 等大廠。  

瑞利公司執行環境績效評估案例進行說明如下：  

1.環境績效指標之選定  

實施環境績效評估，可以加強公司了解環境衝擊的程度、協助持續改善環

境、決定環境管理的成效及取信於利害相關者等，經收集、量測、分析評估、

溝通等程序後，瑞利公司選定了以下之環境績效指標：  
 

績效項目  績效說明  績效值  

能源  電費 /營業比例  0.853% 

教育訓練  年度環境類教育訓練人數  415 人  

料架 100% 
廢棄物  產品包裝材料回收  

塑膠籃 100% 

COD 100% 
水污染  水污染排放合格率  

S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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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劑使用量比率 29%以下  
資源  化學藥劑使用量  

助凝劑使用量比率 1.4%以下  

2.環境績效  

瑞 利 公 司 廢 水 排 放 須 符 合 放 流 水 質 標 準 值 ， 分 別 為 COD=100mg/L ，

SS=30mg/L，為達有效管理，並降低公司對水資源所造成的衝擊，在考量本身

廢水處理設備之功能與處理費用下，擬定比環保署所規範之放流水標準更加嚴

格之自定標準，以 COD=80mg/L，SS=25mg/L 作為管制標準，期望對保護自然

環境能多盡一些棉薄心力。  

3.產品績效  

ISO14001 之建立，除了可直接降低對環境的衝擊，對於生產方面亦有其他

效益，例如：瑞利公司產品所使用的包裝塑膠籃即以 100%之回收，鐵製包裝料

架也以拆解運回方式，亦希望能達到 100%目標 ;在素材之使用方面，不斷地提

高其使用率也是公司對資源善用的承諾，透過以上種種作法的實施，不但可以

回饋到公司產品成本上，亦能展現出公司產品績效。  

三、提升企業環境基效應有之認知與行動 

為了獲得最低的整體成本，以提升企業之競爭能力，企業除了應符合 ISO 14000

標準之需求外，尚應有下列幾點認知與行動：  

1.人類永續發展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先決條件  

企業為整個地球生命共同體的一個份子，在追求企業永續經營的過程中，

不應忽略此一關係及應盡之責任。企業除了應多採取自願性的環境保行動計畫

之外，並可由參與推動永續發展的組織團體，開始有所作為。  

2.環境管理系統絕非終點  

「永續的發展」原則強調經濟、社會及環境等所有層面的協調，因此，企

業應朝向建置一個「全管理系統」努力，畢竟環境管理系統只是一個限制條件

而非可追求之目標。不過，面對日益消失的資源、全球的環境問題和期望，只

有開始採取立即的行動，才能稍有解決，否則全球環境將會加速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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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清潔生產技術的研發是主要的重點，但是，其他配合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才

是致勝的關鍵。許多非永續性的產品或過度包裝的消費性產品最終的歸宿都落

在消費當地，而變成地方政府必須處理的大量垃圾、污染物、毒化物。對於這

些產品的生產，地方政府實在很少有權力去加以管理，尤其是自其他轄區運輸

進來販售的產品，因此企業必須加強研發清潔生產技術，並加以推廣應用。  

四、結語 

企業為了要提升環境績效與永續發展，可參考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認

定之生態效益七點要素建立相關指標如下：  

(1)產品和服務的原料密集度(material intensity)。  

(2)產品和服務的能源密集度(energy intensity)。  

(3)毒物的擴散。  

(4)物料的可回收性。  

(5)新的資源達到最限度的永續使用。  

(6)產品的耐久性。  

(7)產品和服務的服務強度(service intensity)。  

4.管理效率與效益的提昇  

不斷提昇企業整體之管理效率與效益也是企業永續經營所不可或缺的必要

條件，除了管理的科學之外，管理的藝術與哲學也是不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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